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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之關鍵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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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資訊 摘要 

論文審查紀錄： 

受稿日期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審查通過日期 

2018 年 12 月 10 日 

 

關鍵詞： 

商辦大樓、物業管理、颱風、

災害 

 

通訊作者： 

沈旭明 

電子郵件地址：  

Max.shan@gmail.com 

 

 針對物業管理公司面臨颱風災害發生時，如何依循預防、準備、應變及復原等四個階

段。根據公司背景及管理執行現況，以分析物業管理公司颱風防災管理機制，試圖提

供物業管理公司颱風防治管理的對策，俾供物業管理公司作決策時的參考，創造出低

災害損失之自主防災商辦大樓。 

本研究係透過專家訪談及文獻探討方式，進行初步分析評估指標與準則（Fuzzy Delphi 

Method, FDM），過程輔以物業管理公司進行颱風防災管理之實務經驗，藉助於不同領

域屬性的專家學者提供縝密思考的看法與建議，擬定出颱風災害管理重要評估指標之

權重分析（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給予物業管理公司依據評估權重合理

分配，作為防範颱風災害時資源及擬定對策之參考依據。 

研究成果發現，在「物管公司平時維護」構面因素最為重要實質驗證，商辦大樓在平

日之防颱（災）管理工作與定期設備設施維護檢核，是各界最為關心與重視的。可供

物業管理公司作為借鏡，建制災害管理標準作業流程及實際加強內部防災意識。 

Article Info Abstract 

Articl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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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author:  

Hsu-Ming Shen  
E-mail address:  

Max.shan8@gmail.com 

 

 The four phases of typhoon disaster management implemented by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are preventio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recover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and management execution status of each company, the study analyzed the typhoon disaster 

management mechanism currently used by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in an at-tempt 

to develop typhoon disaster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ese strategies provide guidance to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on decision making, equipping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with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inimize the impacts of disasters. 

This research conducted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s and criteria 

(Fuzzy Delphi Method, FDM) via expert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review. A weighted 

analysis of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 of typhoon disaster management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 was drafted based on the typhoon disaster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as well as the perspectives and suggestions offered by 

expert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analysis provides guidance to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on reasonable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when implementing 

typhoon prevention measures. 

The research results verify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mercial building in daily management 

and regular equipment inspection.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establish SOPs and strengthen disaster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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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臺灣位居環太平洋地震帶的海島環境等各方面的

特殊條件下，難以免除颱風、洪水、地震、寒流等天然

災害所帶來的威脅。由於全球人類都市化經濟快速發

展、土地及資源過度開發使用的影響，已造成全球性氣

溫異常、臭氧層破洞、酸雨、霧霾、颱風、水（旱）災、

瞬間強降雨、雨林樹木減少、沙漠化等氣候變遷，以致

都市發生災害規模不斷擴大，已逐漸演變成無法預測及

控制，且每當突發性都市災害事件發生時，都必然會造

成嚴重人類傷亡及經濟缺失，形成無法彌補的損害。儼

然已成為各個國家共同研究發展的目標，而都市災害危

機防治中，政府與民間合作扮演相當重要角色。結合政

府資源、地域醫療、民眾、社區、義工團體及民間企業

各界力量，強調建構具有互助、自助及共助能力之防災

型社會，更是現階段各先進國家公認災害防治相當重要

措施。 

臺灣近來危機事件頻傳，在自然災害方面包括 1999

年九二一地震、2001 年納莉風災、2009 年八八風災、

2016 年地震臺南維冠金龍大樓倒塌、2017 年梅雨降

雨；流行病危機方面如：禽流感、2003 年 SARS 風暴；

與人為疏失有關的危機如：2000 年八掌溪事件、2014

年高雄氣爆、2015 年八仙樂園派對粉塵爆炸事故、以

及 2017 年大停電事件⋯等。 

因此我國政府吸取美日制定災害防救相關法規與

組織經驗（日本 1961 年制定「災害對策基準法」、美國

1979 年成立「聯邦緊急事務管理總署（FEMA）」）。我

國行政院於 1994 年審議通過函頒「災害防救方案」，

2000 年 7 月頒布實施「災害防救法」，建構全國災害防

救體系及應變機制，對各災害防救單位之職責，以及災

前、災時、災後等重要工作項目與運作，均有明確規範。

並歷經多次修正，足以顯現我國政府整體對災害防治的

重視（劉說安，2010）。 

內政部消防署在 2018 年 3 月做出的近十年災害損

失，此在探討各災害在不同年度的發生次數、房屋倒塌

戶數、以及傷亡人數之統計。其中在 2016 年，颱風災

害的房屋全倒及半倒的總和佔所有災害全倒及半倒的

總和為 36.04%；颱風災害死傷人數總和佔所有災害死

傷人數的 63.88%，由此二例可見：颱風災害侵襲對全

國所造成各地人員傷亡、社會經濟及物資損失，是相較

所有災害中所造成影響最為嚴重，故對颱風災害的預防

及救治，實在具備深入探討之必要性。 

臺灣各類型物業大樓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

定成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後，大多委由專業物業

管理公司執行相關管理工作。其中也包括對大樓各項災

前預防及演練，災時因應、災後復原等工作。因此物業

管理公司，如何能有效評估颱風災害防範管理的能力，

是否具備防救災觀念、SOP、派駐服務即時應變及培訓

教育演練等，對管理委員會或物業持有業主，都可減少

其因颱風災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組織在 2014 年為臺灣做的統

計災損資料以及各災害對保險公司或政府部門的平均

每年損失金額及比重，其中颱風災害（Wind + Storm 

Surge）損失佔總股本的 61.07%，颱風災害幾乎在各年

度佔該年損失接近三分之一甚至超過（UNISDR，

2014）。 

大樓管理委員會或物業持有業主對住宅，商場百

貨，公共建物（學校、醫院、政府機構、廟宇）或商辦

大樓等建築物的維護管理，都有不同的管理模式、經費

應用及實際需求。以致現階段國內不乏各類防救災型大

樓，但其成功管理的案例、機制或相關文獻卻屈指可

數；然而目前多數相關文獻僅探討住宅及商場百貨為對

象，惟商辦大樓相較其他建築物有漸趨成長的趨勢，故

商辦大樓物業管理也有同步成長需求，因此物業管理公

司所負責管理的商辦大樓，若發生颱風災害時必然造成

對該業務造成嚴重影響。 

本研究針對颱風災害的防災因應對策與復原情況

加以了解探討。 

1-2研究目的 

為對物業管理公司面臨颱風災害發生時，如何依循

預防、準備、應變及復原等四個階段。根據公司背景及

管理執行現況，以分析物業管理公司颱風防災管理機

制，試圖提供物業管理公司對颱風災害防治管理的對

策，俾供物業管理公司作決策時的參考，創造出低災害

損失之自主防災大樓。將先彙整颱風災害防範管理領域

相關法規作為本次研究基礎，接續以探討有關文獻之方

式，參考實際物業管理公司在執行颱風災害防範管理作

業實務經驗與案例，整合出「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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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管理指標」之架構，藉由研究方法對各項評估指標之

權重進行分析，可提供物業管理公司依據評估權重分

配，擬定出對策之參考。 

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擬訂定研究目的如下述： 

1. 針對物業管理公司所派駐現場承辦人員（防災業務

主管或總幹事）面臨颱風災害發生時如何因應問題

加以探討。藉以減少颱風災害所造成物業管理公司

代管大樓（以商辦大樓為例）之損失。 

2. 建構物業管理公司執行颱風災害防範管理專案關

鍵評估指標。 

3. 建構物業管理公司執行颱風災害防範管理專案能

力之評估指標層級架構，分析各評估指標優先次

序、權重和擬定建議方案。 

4. 研究結果提供物業管理公司管理者、業主（管理委

員會）及現場實際派駐主管（總幹事）及其他人員

等，做為其執行專案管理之資源分配參考依據。 

二、文獻探討 

針對「探究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之關鍵指

標」相關法源，探討物業管理公司應注意遵守之準則，

並透過下一節的相關文獻回顧看過去如何做，以作為未

來參考的基準。 

而文獻分析法，又稱內容分析法，是研究者不介入

事物中的研究方法。 

在許多領域的研究中，透過文獻分析獲得資料，其

內容分析法具備了客觀化、系統化、數量化以及明顯化

之研究特性（吳紹群，2002）。 

本章節將整理出適合「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

管理評估指標」以作為設計模糊德爾菲（Fuzzy Delphi 

Method, FDM）問卷基礎，藉由專家問卷方式取得多數

一致的重要評估指標，最終能提供物業管理公司做參考

依據。 

2-1颱風災害防範相關法令 

依現行國內商辦大樓所涉及與颱風災害相關法規

作為文獻尋找的基礎，分別為建築法、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消防法、災害防救法、勞動基準法系、氣象法系、

保險法系、社會救助法系、人事行政法系，而每部法規

（令）除依類型分類外，更對其關連性進行探討。 

2-2物業管理公司防範颱風災害價值 

透過探討物業管理公司與業主（管理委員會或區分

所有權人）之間的災前預防、災時因應、災後復原、經

費運用等核心價值，提供物業管理公司管理者對所派駐

人員（主管或總幹事）於負責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上

依據。 

回報業主（管理委員會或區分所有權人）執行颱風

災害防範管理過程及所需經費，並做為其執行本項專案

管理之資源分配參考，預期將可減少人力及財物上之損

失，達到為業主降低營運成本，提升所屬物業資產增值

保值的空間，創造雙贏局面。 

2-3物業管理公司平時維護 

一般防災管理可分為四大類：一、在災害發生前，

將災害的發生機會降至最低（減災）；二、災害發生前，

企業防救能力、公共設施檢修、緊急醫療設施備妥（整

備）；三、當災害發生時，救助資源供應及調度、人命

或設施搶救、資訊蒐集及通報（應變）；四、災害過後，

迅速復原及重建（復原），如圖 1 所示。雖然多以這四

大類來做防災措施，但由於天然災害類型不同，所需的

防災行動也會有所不同。   

當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時可以定義為「啟動階段」，

因為此時距離颱風暴風圈影響陸地的時間還有一天以

上；當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時則進入「整備階段」，此時

距離暴風圈觸地時間還有十八小時；當暴風圈開始接觸

陸地時，即開始「應變階段」，此時的臺灣正遭受風雨

影響，隨時都有可能會有災情傳出；暴風圈脫離陸地後

即進入「復原階段」，風雨漸緩民眾接續復原仍須預防

二次災害的發生（于宜強、李宗融，2017）。 

 

圖 1 災變管理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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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四個階段，防災行動的重點均不同。啟動階段

操作重點是讓民眾開始關注颱風，提高警覺配合政府行

動；整備階段操作重點為針對災害高風險區，進行防災

的準備，包括糧食儲備，保全與弱勢民眾的撤離等；應

變階段即是針對風雨所造成受災處所的民眾，提供即時

救援；復原階段為了讓民眾恢復正常生活，提供災後整

理的協助，並協助撤離民眾也開始返家善後（于宜強、

李宗融，2017）。 

  因此當颱風來臨（啟動階段）前，物業管理公司應

要先制定災害未發生前的預先防範因應對策，讓平時能

事先做好減災事項來達到防災的效果。其中對於防災對

策計劃及維護公共設備，幾乎都由物業管理公司（出租

方）來做準備。 

2-4災害搶救（應變）及復原階段 

防災的工作不只是單一部門就能完成的工作，如颱

風災害必須仰賴中央氣象局提供觀測及預報資料，也可

透過水利署來得知淹水災害潛勢地圖，再針對特定區域

做不同的防災準備。雖然商辦大樓關於災害防範管理多

數委託由物業管理公司（出租方）來承擔，但依然有少

數是企業主（承租方）須負責的項目，如員工安全回報

未能及時返家員工的臨時安置，企業必須提供目前災害

情況並備妥糧食物資（邱建國、楊國鑫、陳道平、蔡長

銘、邱子熙，2015）。若有室內漏水跡象利用現有資源

來防堵，避免造成內部資料或硬體設備泡水而損失（李

威儀、陳志勇、簡妤珊、許慈君，2008）。災後則是須

要安排保險公司（邱奕菁、張翼，2011）或專業人員進

行災損統計及回報，並計算復原費用（王文清、武德玲、

曾俊傑，2018）。 

物業管理公司（出租方）則是該注意災害即將來臨

時應及時對內廣播來疏散人群，並對外保持通訊，以備

後續聯絡災情（邱建國、楊國鑫、陳道平、蔡長銘、邱

子熙，2015）。由於颱風災害對於電力也具有威脅性，

大樓內電梯為預防臨時斷電而使人員受困於內，必須先

停止運作可利用廣播或是告示牌置於每層電梯入口來

告知大樓內部人員（陳建忠、邱文豐，2005）。災後則

是須通報相關單位來處理大樓周遭障礙物，如樹木倒塌

或強風吹來的障礙物或門窗破損、設備系統異常等專業

人士來排除故障（邱建國、楊國鑫、陳道平、蔡長銘、

邱子熙，2015）。 

2-5政府單位搶救 

關於災害發生時出現較重大的災害情形，物業管理

公司（出租方）才會盡快向政府單位通報進行搶救，包

含人力或硬體設備提供。 

  颱風災害可能會造成招牌或路樹、電線桿倒塌更嚴

重可能導致有人不幸遭殃被擊中，須立即派消防車、救

護車、器材車等，實施地毯式救援任務，並配合重型機

械挖掘搜尋任務（黃志能，2003）。 

  內政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關

公共事業機關等。為防止、減輕颱風災害引起之坡地災

害，在颱風災害發生時，應調派或協助調派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建築師、土木、結構、大地技師）前往災害

危險區檢測、勘查，判斷有危害之虞時，應立即通報內

政部、地方政府及當地居民；各相關機關及地方政府接

獲通知後，應採取適當之警戒避難措施。若是基地台、

電線桿受損則是影響到通訊及電力問題，則請專業人員

來維修（中央災害防救會報，2010）。 

  颱風豪雨期間，政府提供之抽水機待命及出勤之作

業根據「經濟部移動式抽水機運用及維護管理作業要

點」，而颱風災害過後所帶來的泥沙可能會堆積於水庫

而造成濁度上升無法使用，或是淨化速度下降造成配送

短缺，則須檢測自來水是否能使用，使用量是否要調整

（吳關昇，2013）。 

  最後，政府皆會進行廢棄物清運及環境消毒來確保

道路暢通及避免水溝阻塞滋生細菌。 

三、研究方法 

模糊德爾菲法（Fuzzy Delphi Method, FDM）顧名

思義即是將模糊理論（Fuzzy Theory）結合傳統的德爾

菲法（Delphi Method），用以解決傳統德爾菲法存在的

缺點。 

所謂的模糊理論是模糊關係、模糊邏輯、模糊集

合、模糊量測與模糊控制等理論的泛稱模糊理論。模糊

理論是由 Zadeh（1965）在學術期刊中提出「模糊集合

論（Fuzzy Set Theory）」。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具

備簡單及實用性，是由匹茲堡大學教授 Thomas L. Saaty

所發展提出的理論；其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已普遍受各

研究單位所用，主要是應用在不確定條件下及具有多項

評估準則需決策的問題上（曾國雄、鄧振源，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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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規劃、預測、判斷、資源分配及投資組合試算

等方面都有不錯的成效。 

本研究過程邀請了國內著名物業管理公司經營

者、政府災害管理權責單位、學界教授、物業管理公司

專案人員、實際派駐現場管理主管（總幹事）、管理委

員會主任委員等專家參與，提供寶貴的經驗與意見。 

以物業管理公司實務執行方案進行評估，提出「物

業商辦大樓執行颱風災害管理評估指標」作為本文架

構。 

首先將應用模糊德爾菲法（Fuzzy Delphi Method, 

FDM）來進行指標篩選，並綜合考慮了專家主觀思維的

不確定性和模糊數參數後，再以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分析出個別構面與各項準則，

進行權重分配，藉以提供給物業管理公司及業主（管理

委員會）於進行颱風災害專案管理作業上的參考及建

議。 

依法規及文獻參考資料初步建構出災害前預防、準

備、災時應變及災後復原等四個階段評估指標後，運用

模糊德爾菲法（Fuzzy Delphi Method, FDM），透過專家

問卷調查實施之方式，彙整出整體的「商辦大樓颱風災

害防範措施準則」。 

當確立層級架構後，運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來進行層級分析運算，透過

Excel 軟體運算出各評估構面及準則之權重數值。根據

準則數據分析結果，提供改善及建議方案。 

四、評估指標統計建立結果分析 

本章節內容主要是在說明「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

措施關鍵指標之探討」之研究執行及結果分析，其內容

主要包括「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措施評估指標」之研

究架構建立、研究設計方式、研究實施執行以及整體評

估準則之劃分等級等，並就各研究過程中所得統計數據

之操作步驟及結果詳列分析說明。 

4-1模糊德爾菲問卷評估模式指標之建構 

根據前述「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評估指

標」所面臨問題作為研究主要目的，為求確保有效且具

備客觀性之評估模型，本研究藉由文獻回顧整理、專家

深度訪談問卷設計等層面來進行評估指標的建構。 

另本方式研究建構之重點在於文獻收集的廣度、問

卷調查之設計、專家群體之選取及取樣之分配，以及問

卷回收結果之統計方式等。以下就本次研究架構之特點

詳述： 

文獻資料蒐集整理方面廣泛搜集調查相關資料，尤

其著重於「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評估指標」

之法規規劃、為考量評估模式調查之整體性，另增加現

場實際執行人員對防颱措施應變、相關配合單位及政府

公部門單位（如：消防、醫療、公共事業、救災、建築

等），亦為文獻資料蒐集的另一項重點，如表 1.所示。 

專家群體決策方面，深度訪談法之功用係在於能針

對受訪者主題得到深入的了解，因此，其深度較廣度更

加重要，本研究考量公部門、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專家取

樣，為能求得較客觀且貼近實際狀況之評估模式；藉由

專家群體決策之模式，對「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

管理評估指標」於評估模式、權重及分配之建構而言，

可獲得較高的信度。 

調查對象及人數 

根據初步評估指標建構，研擬第一階段專家問卷

「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評估指標－模糊德

爾菲問卷」，作為評估指標篩選及評估架構建立之依

據，研究問卷於產、官、學等三面向取樣進行調查，選

取公部門專家七名，產業界專家十六名，學術界專家七

名，共三十名。問卷陸續發出三十份問卷，並於截止日

前，共收回二十五份有效問卷。 

4-2模糊德爾菲問卷指標因素分析 

模糊德爾菲專家問卷設計為模糊理論與傳統德爾

菲決策方式之結合，詳述如下： 

首先建立「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評估指

標」之初步評估項目，並編訂代碼。 

透過文獻搜集調查、以尋求評估指標，其主要係消

防、建築、公寓大廈，災害防救等「法規政策」，物業

管理公司派駐現場實際執行人員，「平時之維護管理」

及「颱風災害時所應採取之搶救」作為，大樓內部所應

設置之防範颱風災害設備及「政府單位搶救策略」等評

估研究資料。 

此次建立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各項目

評估指標及指標代碼，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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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評估指標層面 

Project aspect Related Factor References 

法規政策     

（RP） 

1. 建築法（RP1） （張景鐘，2016）、（張志源，2012） 

2. 消防法（RP2） （黃志能，2003） 

3.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RP3） （周瑞生、吳家輝，2014） 

4. 災害防救法（RP4） （黃志能，2003）、（張志源，2012） 

5. 勞動法系（RP5） 勞動基準法 

6. 氣象法系（RP6） 氣象法氣象預報警報統一發布辦法 

7. 保險法系（RP7） 職業災害保險法；（樊沁萍、陳碧綉、陳竽蓁，2011） 

8. 社會救助法系（RP8） 社會救助法 

9. 人事行政法系（RP9） 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 

物管公司平時維護

（PM） 

10. 即時掌握颱風動態資訊（PM1） （于宜強、李宗融，2017） 

11. 設立防颱(災)組織單位（PM2） （黃志能，2003）；（邱奕菁、張翼，2011） 

12. 颱風撤離避難公告方式及路線演練（PM3） （李威儀、陳志勇、簡妤珊、許慈君，2008） 

13. 投保保險（PM4） （邱奕菁、張翼，2011） 

14. 給排水系統維護及備援對策（PM5） （邱建國、楊國鑫、陳道平、蔡長銘、邱子熙，2015） 

15. 強弱電力、發電機維護及備援對策（PM6） （邱建國、楊國鑫、陳道平、蔡長銘、邱子熙，2015） 

16. 消防、廣播系統維護及備援對策（PM7） （邱建國、楊國鑫、陳道平、蔡長銘、邱子熙，2015） 

17. 通訊、避雷針系統維護及備援對策（PM8） （邱建國、楊國鑫、陳道平、蔡長銘、邱子熙，2015） 

18. 園藝、樹木及路燈等加固對策（PM9）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2010） 

災害搶救復原（DR） 

19. 大樓對內緊急廣播及對外通訊連絡（DR1） （邱建國、楊國鑫、陳道平、蔡長銘、邱子熙，2015） 

20. 電梯停止運作及停放樓層（DR2） （陳建忠、邱文豐，2005） 

21. 垃圾、積水抽水處理（DR3） （李威儀、陳志勇、簡妤珊、許慈君，2008） 

22. 門窗破損及設備系統故障排除處理（DR4） （邱建國、楊國鑫、陳道平、蔡長銘、邱子熙，2015） 

23. 依事故原因緊急連絡相關單位協助（DR5） （邱奕菁、張翼，2011） 

24. 保險理賠（DR6） （邱奕菁、張翼，2011） 

25. 漏水防堵（DR7） （李威儀、陳志勇、簡妤珊、許慈君，2008） 

26. 未返家員工之統計及臨時安置（DR8） （李威儀、陳志勇、簡妤珊、許慈君，2008） 

27. 災損統計回報（DR9） （邱奕菁、張翼，2011） 

政府單位搶救    

（GU） 

28. 消防及救護車（GU1） （黃志能，2003）；（中央災害防救會報，2010） 

29. 大型挖掘機具（GU2） （黃志能，2003） 

30. 電力系統修復（GU3）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2010） 

31. 電信通訊設備修復（GU4）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2010） 

32. 自來水檢測及配送（GU5）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2010）；（吳關昇，2013） 

33. 專職及技術人員檢測、勘查（GU6）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2010） 

34. 環境消毒及大型廢棄物清運（GU7） 臺北市災後廢棄物清理作業程序 

35. 臨時大型發電機及抽水機具（GU8） 經濟部移動式抽水機運用及維護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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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項評估指標之內涵 

針對各項評估指標之範圍及內涵說明，使參與研究

調查之專家、學者及政府單位人員等，能更加快速了解

各評估因子所代表之意義，以便填寫更適當之回覆意

見。藉由四大評估項目「法規政策」、「物管公司平時維

護」、「災害搶救復原」、「政府單位搶救」歸納出三十五

項評估指標，其下針對各項評估指標意義，詳加說明： 

1. 建築法系（RP1）：現行國家建築法規之要求、限制

及相關配合辦理事項。 

2. 消防法系（RP2）：依法規中所需配合執行之消防安

全法令、規範及配合辦理事項。 

3.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RP3）：依法令中所需配合執行

之相關規範及配合辦理事項。 

4. 災害防救法（RP4）：依法規進程中所需配合執行之

區域救災法令、規範及配合辦理事項。 

5. 勞動法系（RP5）：依法規中因颱風輪值留守人員之

值勤法令，規範及配合辦理事項。 

6. 氣象法系（RP6）：依法規中因氣象業務測報之法

令，規範及配合辦理事項。 

7. 保險法系（RP7）：依法規中投保保險業務範圍理賠

之法令，規範及配合辦理事項。 

8. 社會救助法系（RP8）：依法規中急難救助及災害救

助之法令，規範及配合辦理事項。 

9. 人事行政法系（RP9）：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

作業辦法之法令，規範及配合各公司實際人事辦理

事項。 

10. 即時掌握颱風動態資訊（PM1）：清楚掌握颱風最

新即時動態。包括颱風位置、風速、相關颱風警報

及各地方政府公佈之停班停課資訊，作為應變準備

作業參考依據。 

11. 設立防颱（災）組織單位（PM2）：預先編組防災

體制，建立緊急連絡人資料，備妥防颱物資物料、

以使統籌各防颱（災）工作分配及連絡，以增加各

項救災效率。 

12. 颱風撤離避難公告方式及路線演練（PM3）：撤離

避難公告方式及安全性路線評估之規劃選定，疏散

撤離相關作業執行人員之編組與分工，整備狀況檢

核與演習或訓練（每年颱風期前演習或訓練至少一

~二次）。 

13. 給排水系統維護及備援對策（PM4）：颱風災害來

時雨水、排水量暴增，平時維持設備正常使用及檢

測，如擋水閘門維護、頂樓及各周邊排水溝設施之

疏通等。 

14. 強弱電力、發電機維護及備援對策（PM5）：颱風

災害來臨時可能造成斷電，應定期檢查大樓內各主

要系統、設備是否可能會因臨時跳電造成毀損或增

加避難時的困難度。 

例如：緊急出口警示燈、辦公場所內需維持電力、

發電機油料備援等之設施。 

15. 消防、廣播系統維護及備援對策（PM6）：廣播系

統提供即時快速通知各單位資訊，以傳達疏散撤離

訊息。 

16. 通訊、避雷針系統維護及備援對策（PM7）：規劃

通訊例行性系統的即時及備援，提高系統的穩定與

安全，以維對外連絡通訊立即性。  

17. 園藝、樹木及路燈等加固對策（PM8）：園藝養護

期間之作業、頻率、及所需機具、設備材料與人員

編制。 

例如：既有植栽、路燈、招牌及電線杆等，遇颱風

前應加強固定。 

18. 投保保險（PM9）：須事先了解依各大樓需求投保

颱風保險需求，以備不可預期之損失。 

19. 大樓對內緊急廣播及對外通訊連絡（DR1）：因颱

風災害中即時依大樓狀況，通報大樓內所在人員知

悉並保持對外連絡的通順，如遇緊急狀況可立即請

求支援。 

20. 漏水防堵（DR2）：因颱風災害所帶來的豪大雨，

可能會使大樓內部出現漏水情形，應及時修復或拿

大容量器皿來臨時處理，防止在內部積水造成文件

或設施的損失。 

21. 電梯停止運作及停放樓層（DR3）：颱風來襲時，

應關妥電梯機房門窗，將電梯停在較高樓層，如停

止時車廂與樓地板出現高低差等現象，立即連絡電

梯專業廠商進行維修。 

22. 垃圾、積水抽水處理（DR4）：颱風災害發生時，

大樓外部強風可能會吹來大量落葉、垃圾、雜物而

造成排水不通順。 

23. 門窗破損及設備系統故障排除處理（DR5）：能正

確排除機電設備之故障及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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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事故原因緊急連絡相關單位協助（DR6）：緊急

應變組織聯絡方式及緊急應變器材清冊等，通報外

支援單位（消防隊、醫院、憲警及相關單位）協助。 

25. 未返家員工之臨時安置（DR7）：若是員工應颱風

災害來臨時，未能安全返家，應設立臨時避難處所

安置並提供糧食、水。 

26. 災損統計回報（DR8）：災損統計、災情報告、影

音資料、其他資料，事件災損資料綜整災害應變處

置之災情報告。 

27. 保險理賠（DR9）：向保險公司爭取理賠,經過評估

獲得保險公司理賠，轉嫁因颱風災害所產生損失。 

28. 消防及救護車（GU1）：大樓招牌掉落、玻璃碎裂、

路樹倒塌，應緊急處理派消防處理，並視災害情況

備有急救設施及車輛。 

29. 大型挖掘機具（GU2）：因颱風災害中的強風造成

路邊樹木倒塌或別處吹來而堆積的雜物時，政府應

請人員盡速清理路面並修剪快倒塌之路樹，避免造

成交通混亂或危及他人生命。 

30. 電力系統修復（GU3）：因颱風災害中的強風造成

電線斷掉或電線桿倒塌而使電力無法運輸時，可能

會造成大樓內部部分設施無法進行運作。 

31. 電信通訊設備修復（GU4）：因颱風災害中的強風

雨導致通訊訊號異常時，會造成失聯現象，進而影

響得知地區的災情嚴重程度，應及時與通訊工程師

聯絡前來修復。 

32. 自來水檢測及配送（GU5）：颱風災害過後，水庫

之水質會因夾帶大量泥沙而造成混濁度上升，政府

應盡快處理，確保民眾用水品質並針對不同地區的

人口密度而分配淨水至各地區。  

33. 專職及技術人員檢測、勘查（GU6）：因應颱風災

害所造成損壞進行檢測，如土石流、山坡地、地層

下陷等，並立即給予補強作業。 

34. 環境消毒及大型廢棄物清運（GU7）：因颱風災害

中將造成堆積雜物、積水等，政府應立即派員執行

全面消毒作業，以減低病媒傳播及孳生源發生之可

能性。 

35. 臨時大型發電機及抽水機具（GU8）：因颱風災害

中的大樓電力無法立即恢復，將會造成大樓內部部

分設施無法運作，借用臨時發電機具以維大樓運作

正常。 

模糊德爾菲調查問卷 

依據整體架構設計及各項評估指標意義，接著應用

模糊德爾菲法設計模糊德爾菲問卷。本次問卷採半開放

式問卷的結構式設計，經由與專家訪談及文獻回顧整理

初步擬訂本問卷內容，藉此蒐集專家看法，於每一個評

估指標量表下皆設計一個專家表達意見的欄位，以作為

修正各評估指標使用之參考。 

本研究問卷期能建立「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

管理評估指標」層級架構，建立「法規政策」、「物管公

司平時維護」、「災害搶救復原」及「政府單位搶救」四

大項目，形成第一層級之評估項目。 

在每項第一層項目下，再細分為第二層之各項評估

指標。藉由模糊德爾菲法問卷調查之理論方式，邀請專

家進行問卷回饋，並提出寶貴建議，即以此評估問卷檢

定各項評估指標，涵蓋專家全體之決策共識值。 

本次模糊德爾菲問卷，將指標依其重要程度採用

1~10 個等級，根據專家意見依指標細項重要之程度給

其得分，分數愈高表示愈重要。如表 2.範例。 

待專家問卷回收後，依各專家意見的得分計算各指

標之總分。 

1. 重要性程度：請評估每項「層次架構」中所涵蓋之

「評估指標」重要性程度，並請填入對此項指標重

要性程度的單一值。 

2. 可接受範圍：請評估每項「層次架構」中所涵蓋之

「評估指標」重要性程度之可接受範圍，並請填入

對此項指標最小值與最大值的單一值。 

3. 專家值：請填入專家對於每項「評估指標」重要性

程度之專業性程度，並請填入對此項指標可接受值

的單一值。 

「可接受範圍」，亦為模糊德爾菲理論中之人類思

考範圍之區間值，模糊德爾菲法問卷調查方式即以此評

估方式涵蓋專家全體之決策共識值。 

表 2. 模糊德爾菲法調查問卷填答範例 

層次結構 評估指標 
您的重要性程度分數 ( 1~10 ) 

最小值 可接受值 最大值 

法規政策 

建築法系 7 8 10 

消防法系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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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評估指標及代碼層級架構圖 

評估指標檢定與篩選 

對所有需要調查的每項「層次架構」中所涵蓋之「評

估指標」設計問卷，依各領域組成適當的專家小組，接

著請每一位專家個別對各項評估指標第一直覺，給予一

個可能的數值範圍。 

因此範圍數值中「最小值」，即是專家對該項評估

指標的「最保守認知值」；範圍數值中「最大值」，則是

專家對該評估指標的「最樂觀認知值」。 

應用模糊德爾菲法問卷後，使用「灰色地帶檢定法」

檢驗專家是否達成共識，並訂定門檻值 Gi。本研究採取

算術平均數 7.91 作為門檻值。 

因此其「法規政策」項目刪除「建築法系（RP1）」、

「勞動法系（RP5）」、「氣象法系（RP6）」、「保險法系

（RP7）」、「社會救助法系（RP8）」及「人事行政法系

（RP9）」，共六項指標。 

依據上述鎖定之門檻值「物管公司平時維護」項目

刪除：「即時掌握颱風動態資訊（PM1）」、「颱風撤離避

難公告方式及路線演練（PM3）」、「通訊、避雷針系統

維護及備援對策（PM7）」、「園藝、樹木及路燈等加固

對策（PM8）」、「投保保險（PM9）」，共五項指標。 

「災害搶救復原」項目刪除：「大樓對內緊急廣播

及對外通訊連絡（DR1）」、「門窗破損及設備系統故障

排除處理（DR5）」、「依事故原因緊急連絡相關單位協

助（DR6）」、「未返家員工之統計及臨時安置（DR7）」

及「保險理賠（DR9）」，共五項指標。 

而在「政府單位搶救」項目刪除：「大型挖掘機具

（GU2）」、「專職及技術人員檢測、勘查（GU6）」及「臨

時大型發電機及抽水機具（GU8）」，共三項指標。 

最後因門檻值所刪除之評估指標皆已涵蓋未達收

斂之指標，即本研究最後呈現出來的「物業商辦大樓颱

風災害防範管理評估指標」架構，如圖 3 所示。 

本研究評估指標為三十五項，總計共刪除十九項評

估指標。 

  

圖 3 篩選保留之 AHP問卷構面準則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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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層級評估指標之權重分析 

依據「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評估指標」

篩選保留之 AHP 問卷構面準則架構圖。研擬第二階段

專家層級分析問卷」，作為各評估指標權重之依據。 

問卷調查對象及人數 

本次層級分析法問卷調查對象以第一階段問卷回

收之專家名單，作為第二階段之問卷調查對象。在專家

取樣方面，選取公部門專家六名，產業界專家十三名，

學術界專家六名，共二十五名。 

層級分析法調查問卷 

接下來將進行層級分析法問卷調查，進行各指標之

間成對比較之權重關係。在層級分析法調查問卷過程

中，需要將各成對比較之準則細項，以九點量表之形式

進行各項準則間，進行兩兩成對比較。 

一致性檢定與權重分析 

本研究層級分析架構，問卷共為五組題目，第一題

為第一層四大構面之成對比較，第二至第五題則為第二

層內準則之比較。 

藉由問卷結果各層成對比較矩陣之相對權重，並以

Excel 軟體進行數據分析計算，所得數據必須通過一致

性之檢定，即 C.R. ≤ 0.1，也就是構面準則進行成對兩

兩比較時，必須前後具一致性，若問卷有 A＞B 且 B＞

C，則結果為 A＞C 屬一致性，若結果出現 C＞A ，則

表示填答者前後判斷不具一致性。 

依學者 Saaty 之理論，當該位專家意見出現不一致

性時，未通過一致性檢定者，該問卷填答之權重數據將

不予採納，其意見將不具參考價值。 

本研究二十五位專家問卷均通過一致性檢定（C.R. 

≤ 0.1），所得之數據值均納入權重計算。並將十六項指

標進行權重排序，如表 3.所示。 

表 3. 整體評估目標權重排序表 

第一層構面 第一層構面 第二層準則 第二層權重 第二層累計權重 指標排序 

法規政策 20.73% 

消防法 47.63% 11.91% 1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24.82% 6.20% 8 

災害防救法 27.55% 6.89% 5 

物管公司平時維護 37.28% 

設立防颱（災）組織單位 37.59% 9.40% 3 

給排水系統維護及備援對策 20.37% 5.09% 10 

強弱電力、發電機維護及備援對策 25.49% 6.37% 6 

消防、廣播系統維護及備援對策 16.55% 4.14% 13 

災害搶救復原 25.25% 

漏水防堵 43.50% 10.87% 2 

電梯停止運作及停放樓層 17.19% 4.30% 12 

垃圾、積水抽水處理 14.59% 3.65% 15 

災損統計回報 24.72% 6.18% 9 

政府單位搶救 16.74% 

消防及救護車 25.06% 6.27% 7 

電力系統修復 33.22% 8.30% 4 

電信通訊設備修復 17.31% 4.33% 11 

自來水檢測及配送 15.56% 3.89% 14 

臨時大型發電機及抽水機具 8.85% 2.21% 1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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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5-1研究結論 

經由前後二次問卷之調查與實施，透過各領域

（產、官、學）之專家意見，第一階段是利用模糊德爾

菲法進行「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評估指標」

之初步篩選，第二階段則是將進行篩選後所保留之準則

利用層級分析法分析出各準則之權重與排序。 

在第一階段中利用模糊德爾菲法進行評估指標的

篩選，本研究開始收集三十五個相關的重要評估指標，

並將依照其特性及屬性分類成「法規政策」、「物管公司

平時維護」、「災害搶救復原」、「政府單位搶救」等四個

項目。 

將評估指標進行歸納分類後，藉由本研究邀請的專

家，針對以上四個項目中的三十五個評估指標分別進行

重要性程度評分，並根據所得數值進行模糊德爾菲法的

準則篩選，而模糊德爾菲法所得的結果，則是在四個構

面中從三十五個評估指標縮減為十六個確定的評選準

則。 

第二階段則是利用層級分析法，分析第一階段進行

模糊德爾菲法後所保留之十六項準則的重要性，求取其

各項準則權重值。 

讓專家們根據本身的專業知識與經驗，進行準則間

兩兩比較的過程，取得十六項準則的重要性分析，在此

分析第一層構面權重結果落在「物管公司平時維護」（權

重 37.28%）與「災害搶救復原」（權重 25.25%）構面

內，如表 3.所示。另分析第二層準則權重結果其中前六

項準則中，有四項準則結果都落在「物管公司平時維護」

（權重 37.28%）與「法規政策」（權重 20.73%）構面

內。 

依據層級分析法兩兩準則比較方式，得知「物管公

司平時維護」皆會是專家們優先考量項目；故此階段的

結果顯示「物管公司平時維護」，於評選「物業商辦大

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關鍵指標」時，應為優先被考量構

面。 

5-2研究建議 

彙整前述各章節所述與研究結果，針對各項研究目

的進行說明，總結如下： 

建構「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關鍵指

標」，將可以供決策者及計畫者於評估「物業商辦大樓

颱風災害防範管理」採用優先順序參考；對於「物業商

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的議題，亦能發揮關鍵性的

推動作用。 

研究結果發現，在「物管公司平時維護」構面因素

最為重要。這可實質驗證，商辦大樓在平日之防颱（災）

管理工作與定期設備設施維護檢核，是各界專家與人民

最為關心與重視的。以作為物業管理公司借鏡，建制防

災 SOP，加強內部防災管理意識。 

另依據「法規政策」無論「消防法」、「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災害防治法」相關條文中可知，現況以「消

防法」中所規範要求設立防火管理人制度較為健全，明

訂防火管理人權責及所屬公部門單位。其他涉及對物業

管理公司在災害防治上並無直接明確規範、規定或罰則

條例制約，以致各物業管理公司在災害防治工作上所投

入之資源參差不齊，建議可依其特性，提出適合其防災

特殊性之法令及因應計畫。 

「物業商辦大樓颱風災害防範管理評估指標」主要

目的是藉由特定的評選模式排出事件對象的優先次

序，評選出適合或最佳的執行方式。故若能與其他供評

選模式做比較，如多目標決策法、網路程序分析法與模

糊綜合評判法等。則能進一步分析在不同的評選模式上

的優缺點，並可探討與層級分析法 AHP 模式之差異原

因，以增進於評選領域之研究廣度與深度。 

本研究所邀請的專家皆有參與物業管理公司評選

的背景，但這些專家分別來自不同公司、部門、職務層

級，即會對評選準則有不同的意見。 

本研究僅只是建立一個模式讓所有的專家發表意

見及統計分析，如此的方法，會因為專家的成員不同而

其結果會有所差異，因此建議在往後的研究可以針對不

同部門、職務層級有不同的評選模式，甚而可以給予不

同的權重，予以分開評選再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最大的貢獻主要為回應業主（管理委員會）

所需求的服務，以開啟未來物業管理服務對災害防範請

求之研究，一個全新的思考模式。為將物業服務項目調

整，以符合實務需求，且達到為業主降低營運成本，提

升所屬物業資產增值保值的空間。 

因此，這些指標因素確實會影響到整體物業管理公

司實際防災作業及營運業績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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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2018)指

出，國人每人每天約有 80-90%的時間處於室內環境中

(包括在住家、辦公室或其他建築物內)，室內空氣品質

的良窳，直接影響工作品質及效率，因此室內空氣污染

物對人體健康影響應當受到重視，有效改善室內空氣品

質，方能維護人體健康。由於潔淨的空氣為人類健康和

福祉的基本要求，隨著生活型態的轉變，各類室內環境

污染與健康相關的各種問題便應運而生。同時隨著經濟

快速發展，近幾年中華民國新建之建築物都屬於大面積

樓層並且密閉化，為了杜絕室外空氣污染和噪音問題，

大型建築物多半使用中央空調，約有 80~90%的空氣設

計為循環利用，使得室內空氣換氣率不足，容易造成污

染物囤積和室內空氣品質(Indoor Air Quality, IAQ)惡劣

的問題。 

本研究選擇我國於 2011 年所通過的「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法」，作為主要分析主題，主要的原因有：首先、

該法為典型的社會管制政策，如同立法宗旨為所述：「為

改善室內空氣品質，以維護國民健康」，主要在保障國

民於室內活動的品質與健康；其次，此法在當時制訂通

過時，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與開創性，使得我國成為第二

個將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強制入法的國家；最後，依據該

管理法第六條的規定，目前已經公布兩批納入管制的室

內公共場所，並且繼續研擬公告納入第三批的場所中，

其所影響的場所類型與範圍，仍在持續擴大中。 

百貨公司為環保署公告第一批公告列管場所之

一，其管制區域面積大，並且營業場所販賣物品具有多

樣、複雜性，同時在不同季節、假日及非假日的進出人

口數差異較大，每當周年慶及人潮眾多時，容易會造成

室內空氣品質不佳，影響室內人員的健康及工作效率；

然而室內通風或空調之外氣引入口，容易受到室外交通

及停車場污染源特性影響，故百貨公司室內空氣品質問

題極為複雜，如何管理室內空氣品質乃為重要並且新興

之課題，本研究期望經由百貨公司的室內空氣品質診斷

及調查，提出改善及管理方案，不僅可符合法規標準的

要求，更能提昇室內空氣品質的自主管理及維護室內空

氣品質，確保工作人員及民眾擁有健康的環境。 

本研究以新光百貨公司信義新天地 A11 館為主要

研究對象，問卷發放對象除了進出 A11 館的民眾與工作

人員外，亦包含鄰近 A9、A8、A4 館之民眾，據此進行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調查及評估工作。當中選擇信義新天

地 A11 館的原因，主要在於館內餐廳較多，並且展櫃裝

潢作業較頻繁，持續執行改善方式與研究管理方案，以

確實掌握與提供百貨公司良好的室內空氣品質。 

二、文獻回顧 

2-1各國推動經驗 

室內空氣品質管理的推動，其目的是希望利用法令

的規範，要求建築物管理人員提升建築物的室內空氣品

質，以減低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目前已訂定「室內空氣

品質」法令或指引的國家地區，包含有中華民國、中國、

南韓、日本、中國香港特區、新加坡、美國、加拿大、

德國、芬蘭及澳洲等 11 個。亞洲國家地區包含中華民

國、中國、南韓、日本、中國香港特區及新加坡；美洲

包含美國與加拿大；歐盟主要為德國與芬蘭；大洋洲則

有澳洲。目前新加坡、美國、加拿大、澳洲、德國與荷

蘭等國，均有針對室內場所訂定室內空氣品質指引，亞

洲區域有法源依據則有中華民國、日本、中國、南韓。 

    1980 年起國際各國便開始著手進行室內空氣品質

之管制，多數以鼓勵性質推動，僅有南韓率先以強制性

進行管制，在此分述具有法源依據的國家經驗： 

1. 南韓：為第一個在室內空氣品質規範有明確立法之

國家，主要管制室內空氣品質法規單位為「環境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MOE)，相關室內空氣品質法

規名稱為「室內空氣品質標準」(Indoor Air Quality 

Standard)(包含通風效能與建材逸散物)，主要規範對象

為具一定規模之地下鐵車站、地下超市、圖書館、博物

館、醫療中心機構等。於室內空氣污染物中，列管

PM10、二氧化碳、甲醛、總細菌濃度、一氧化碳，而二

氧化氮、氡氣、總揮發性有機物質、石棉和臭氧則是自

願性管制。南韓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是具有強制性的法

規，就所適用對象而言，其室內污染物均須符合法定標

準，每年最少檢測一次，並且於每年 1 月底前回報相關

主管單位。 

2. 中國:主要管制室內空氣品質法規單位為「國家質

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法律上可區分為「強制性條文」

和「推薦性條文」兩大類，雖然其訂定之「室內空氣質

量標準」並無法律效力，但是該標準已逐漸受重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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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標準列了 19 項室內空氣污染物指標，區分物理

性、化學性、生物性與放射性 4 大項，並且針對相關採

樣方式均有說明；此外，各種污染指標的分析方法亦列

出標準方法編號，說明適用之住宅和辦公室建築物，至

於其他室內環境亦可參照此標準執行。 

3. 日本：由厚生勞動省的「建築物衛生管理法」進行

室內空氣品質規範，針對大樓特性訂定相關標準，包含

大樓溫度、相對濕度、氣流、一氧化碳、二氧化碳、PM10

和甲醛，其受規範場所包含：演出場、百貨公司、店鋪、

辦公室、學校、共同住宅等。建築物衛生管理法也結合

民間團體共同推動，並且於 1990 年代開始執行。為了

推動病態住宅之診斷與量測，以及病態住宅症候群之宣

導、專責人員培訓及相關調查研究等，於 2003 年成立

日本 NPO 法人病態住宅診斷士協會 (Sick house 

Consultants Association)負責管理。 

2-2中華民國推動立法與規範 

行政院環保署自 1998 年起開始，便著手進行國內

相關職業場所室內外空氣品質調查研究，1999 年正式

列於施政計畫中，同時委託成功大學評估室內空氣品質

標準並且提出建議草案，進行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與管制

策略擬議的系列研究，擬定本土化之空氣品質標準與建

議值(鍾旻仲，2015；陳宏碩，2015)。依據空氣污染防

制法第二條規定：「空氣污染物係指空氣中足以直接或

間接妨害國民健康或生活環境之物質，而空氣品質標準

則指室外空氣中空氣污染物濃度限值」。因此，為了推

動室內空氣品質之管制，還需要進行法規之檢討研修，

行政院環保署此時被指定為「室內空氣品質」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此外，為了達成提升國人室內環境品質，

改善居家及工作環境的目標，行政院在 2005 年 8 月

25 日所召開的會議中決議，要求應儘速邀集相關各部

會，針對所管轄的各室內場所召開空氣品質管理會議，

研討分工原則並且訂定相關的規範。據此，行政院於

2005 年通過環保署擬定之「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推動方

案」，其後於 2005 年底公告我國「室內空氣品質建議

值」，提供使用者作為管理參考依據。隨後，環保署負

責統籌室內空氣品質推動工作，在 2006 年 5 月規劃提

出「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推動方案」(行政院環保署，2006)。 

    環保署於 2007-2010 年間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室內環境品質學會，進行室內空氣標準檢討，以及自主

管理診斷機制建立之研究，分別就不同使用種類之優先

管制對象製訂標準，同時針對變異性較大之生物性指標

建構完整調查流程(吳佩芝等，2009)。經過多年的研究

與政策擬定，我國於 2011 年 年 11 月 8 日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同年 11 月 23 日由總

統頒布(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59721 號)，使我國緊

接於南韓之後，成為第二個將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強制

納入立法的國家，也讓空氣品質的管理工作由室外延伸

到室內(陳宏碩，2015；謝佳育，2014；鄭安邑，2014)。 

截至 2018 年為止，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正

式剛好屆滿實施滿七年，總計發佈了九項相關法規命令

與規範 。行政院環保署開始於 2014 年 1 月 23 日訂定

公告「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

所」，凡公私場所之公眾聚集量、進出量、室內空氣污

染物危害風險程度及場所之特殊需求，應作為受管理之

對象，同年 7 月 1 日起，列管公告場所應依法辦理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工作，12 月 31 日必須訂定室內空氣

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實施定期室

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並且公布檢驗測定結果及做成紀

錄；另外，在 2017 年更進一步公告了第二批公告所場

所，同樣要求在第二批公告場所的所有人、管理人與使

用人，在一年內完成管理計畫、檢驗測定與紀錄等工

作，有計畫性將政策所涵蓋範圍逐年不斷擴大。 

換言之，根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六條室內場所

之公告及規範：「下列公私場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其場

所之公眾聚集量、進出量、室內空氣污染物危害風險程

度及場所之特殊需求，予以綜合考量後，經逐批公告

者，其室內場所為本法之公告場所」， 2014 年公告第

一批納管場所，主要包括大專院校、圖書館、醫療機構

所在場所、社會福利機構所在場所、政府機關辦公場

所、鐵路運輸業車站、民用航空站、大眾捷運系統運輸

業車站、展覽室及會議廳、商場等十類型，2017 年所

公告者則是新增博物館及美術館、金融機構營業場所、

表演廳、電影院、視聽歌唱業場所及運動健身等六類型

場所，共有 940 處納管。至於第三批公告場所將鎖定餐

飲業，但是由於業者眾多、類型也相當多樣，還有待研

擬，尚無明確的時程，此外小型公共場所，例如幼兒園

亦可能將納入管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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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列管項目與管理機制 

室內空氣污染物濃度的高低，多和室內人員的活動

與設備的使用有密切相關。依據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之子法「室內空氣品質標準」，其管制污染物內

容包括二氧化碳(CO2)、一氧化碳(CO)、甲醛(HCHO)、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 (包含十二種揮發性有機

物質之總和)、細菌(Bacteria)、真菌(Fungi) (濃度室內外

比值小於等於 1.3 者不再此限)、粒徑小於或等於 10 微

米之懸浮微粒(PM10)、粒徑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之懸浮

微粒(PM2.5)、臭氧(O3)等共 9 項，明定相關污染物稽核

取締處罰標準(行政院環境保護署，2013；胡佩青、卓

秀蓉，2013；蔡昀臻 ，2015)。 

表 1. 室內空氣污染物之標準值 

項目 標準值 單位 

二氧化碳(CO2) 8 小時 1000 ppm 

一氧化碳(CO) 8 小時 9 ppm 

甲醛(HCHO) 1 小時 0.08 ppm 

總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TVOC) 

1 小時 0.56 ppm 

細菌(Bacteria) 最高值 1500 CFU/m3 

真菌(Fungi) 最高值 1000 CFU/m3 

懸浮微粒(PM10) 24 小時 75 μg/m3 

懸浮微粒(PM2.5) 24 小時 35 μg/m3 

臭氧(O3) 8 小時 0.06 ppm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標準(2012) 

說明：12 種揮發性有機物質分別為苯、四氯化碳、氯仿、1,2-

二氯苯、1,4-二氯苯、二氯甲烷、乙苯、苯乙烯、四氯乙烯、

三氯乙烯、甲苯及二甲苯 

根據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十條 ：「公告場

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委託檢驗測定機構，定期

實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並應定期公布檢驗測定結

果，及做成記錄」，同條所屬各項亦規範檢驗測定項目、

頻率、採樣數與採樣分布方式、監測項目、頻率、監測

設施規範與結果公布方式、記錄保存年限、保存方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對此，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同時該辦法第二

條將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分為兩大類： 

1. 定期檢測：經本法公告之公告場所(以下簡稱公告

場所)應於規定之一定期限內辦理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

量測，並且定期公布檢驗測定結果。 

2. 連續監測：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設置自動監測設

施之公告場所，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設置經認可

之自動監測設施，應持續操作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

度，並且即時顯示最新量測數值，以連續監測其室內空

氣品質。 

此外，根據 2012 年 11 月 23 日所通過的「空室內

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環保署對於室內空氣品

質的監測，在實際執行上有三種形式： 

1. 巡查檢驗：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四條

及第五條，「巡查檢驗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至少應包含二氧化碳，公

告場所巡查檢驗應避免受局部污染源干擾，距離室內硬

體構築或陳列設施最少 0.5 公尺以上及門口或電梯最

少 3 公尺以上，且規劃選定巡檢點應平均分布於公告

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上」。 

2. 定期檢測：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七

條：「定期檢測之採樣時間應於營業及辦公時段，檢驗

測定機構受託從事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業務，同一採

樣點各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之採樣應同日進行。受託檢

驗測定機構為多家時，亦同。定期檢測之採樣點數目超

過二個以上，各採樣點之採樣時間得於不同日期進行，

但仍應符合前二項規定」。 

3. 自動監測設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

十三條：「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數目，除中央

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依其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

面積每 2000 平方公尺(含未滿)，應設置一台自動監測

設施。但其樓地板面積有超過 4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單

一無隔間室內空間，得減半計算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數

目，且減半計算後數目不得少於二台。前項設置自動監

測設施之監測採樣位置，應具代表性且分布於各樓層，

於同樓層者應平均分布於樓層空間」。 

另外，對於品質改善方面，環保署建議室內空氣品

質污染物依其污染物的特性與來源，改善時應評估適用

環境、改善效率、成本(含維護)及能源消耗等因素，改

善的優先順序：1.源頭減量管制；2.加強通風換氣；3.

使用空氣清淨設施。因此常見的改善對策有三大策略

(陳怡妏，2016)： 

1. 源頭減量管制：包含移除污染源、隔離污染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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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低污染低危險的綠建材，以及改變污染源位置。 

2. 加強通風換氣：例如加強自然通風量、增加有效換

氣量，以及空調設備定期清潔與維護。 

3. 使用空氣清淨設施：例如使用正確的空氣清淨設

備，以及定期清潔與維護。 

三、研究設計 

3-1個案介紹 

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位於信義商圈，以職場新鮮人

及雅痞家庭新族群為主力客層，為強調自我風格的新生

活化購物商場，當中 A11 館與威秀影城、ATT 4 FUN

等相結合而成的塊狀商圈。為了加強本身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作業，館內依據場所現況設計了一套室內空氣品質

自我檢測流程，以確實調查場所內部狀況，評估各場所

潛在污染源，統整調查及現勘結果，提供改善意見並且

定期追蹤其改善成效，以維護民眾健康。 

另外，針對環保署公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進行直讀式儀器巡檢作業，雖然新光三越公告類別為商

場，管制項目只有二氧化碳(CO2)、一氧化碳(CO)、甲

醛(HCHO)及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 (μm)之懸浮微粒

(PM10) 等四項，但是為求調查完整性，故巡檢項目監

測項目包括二氧化碳 (CO2)、一氧化碳 (CO)、甲醛

(HCHO)、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PM10、PM2.5、

臭氧(O3)、溫度及濕度共九項參數。    

再者，配合法令要求，實際巡檢流程主要分為三個

部分：前置作業、現場訪查作業與檢測及後續作業。前

置作業首先須確認訪查對象，電話通知場所負責人，並

且傳真訪查相關事項，備妥相關資料及設備後進行現場

訪查作業；現場訪查作業時須拍照佐證，並且在現場填

寫訪查資料；檢測及後續作業首先需決定巡檢點位置，

爾後進行現場巡檢，彙整現場資料及巡檢數值，方能結

束調查。 

最後，為了連續監測室內空氣品質，即時掌握室內

氣體污染物累積狀況，商場監控室內二氧化碳濃度變化

狀況，結合雲端管理資訊系統，當場所室內空氣品質不

良時，立即發送 Mail 通知管理者採取應變措施，此設

置可增進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作為。 

 

圖 1 連續監控設備與監測畫面 

3-2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的主要考量分別為：首先、國

內對於室內空氣品質的相關學術性研究並不多，選擇的

對象大多是第一批納管公告的場所，以醫療與教育等公

共場所為主，並且研究的時間點集中在 2015 到 2016 年

之間；此外、多數研究都是以採取技術性的監測結果作

為主要分析的依據；最後，研究者的背景主要集中在環

境工程與建築工程等技術類居多。因此，本研究特別挑

選國內尚未觸及的百貨公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採

取實地的問卷調查方式，詢問實際出館後的感受與評

價，最後配合調查的結果，以管理的角度出發提出成效

評估與改善意見。 

據此，本研究以 2017 年 4 月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

的 A11 館為主，鄰近 A9、A8、A4 館為輔，以各館所

屬員工與進館之民眾，作為調查母群體。首先、對於內

部員工部分，採取普測方式，以獲得實際長期身處場館

的真實感受，其次對於民眾而言，有鑑於人數眾多不一

掌控，為了使研究能順利進行，選擇平日與假日，採取

出口隨機抽樣調查方式進行，選擇實際有進入相關場館

之民眾，作為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對象。 

本研究所使用問卷，在設計之初曾多次與中華民國

室內環境品質管理協會進行充分討論，具有一定的專家

效度，並且由實際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所屬員工預試填

答，刪除不合適或題目後，修正為正式問卷。正式問卷

編製完成，確定取樣方式後，於 2017 年 4 月開始進行

施測：內部員工主要是透過管理體系發放，採取全面普

測與回收，共有 150 份。此外，民眾部分則是配合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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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室內環境品質管理協會，於 A11 後方廣場舉行政策

宣導活動，分為平日與假日，採取出口隨機調查，完成

500 份問卷。所有正式問卷收回後，剔除填答不完全或

明顯亂填答者，再將有效問卷進行編碼、建檔。 

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有：一、描述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針對正式問卷結果進行次數分析

與描述分析，計算出整體及各層面之平均數、標準差與

百分比，以瞭解受訪者在背景題、基本資料、實際經驗

與知識、品質認知，以及綜合評價等五層面上的高低分

佈情形；二、獨立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t-test)：瞭解

不同「身分別」、「場館別」，以及「性別」及「婚姻」

之受訪者，在實際經驗與知識、品質認知，和綜合評價

上是否存在差異情形；以及三、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one-way ANOVA)：瞭解不同「年齡」、「教育程度」與

「職業」之受訪者，在上是實際經驗與知識、品質認知，

和綜合評價上是否存在差異。若 F 值達顯著水準(p

＜.05)，則進行最小顯著差異法(LSD)法事後比較，以了

解各組間之差異情形。據此，本研究僅針對有效樣本進

行分析，無效樣本與回答遺漏者則不納入分析。 

3-3問卷題項設計 

本研究的變項包括：背景題、基本資料、實際經驗

與知識、品質認知，以及綜合評價等五組變項，茲將相

關變項內涵分述如下： 

1. 背景題：此部分包含填答者身份與所處場館，填答

者身分別可分為內部員工與民眾，前者由本研究自行送

交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各場館員工填答，民眾部分則是

採取出口隨機調查方式進行，並且使用同一問卷設計，

故在正式問卷上並沒有特別設計選項以供勾選。此外，

為了瞭解受訪者所處的場館的差異，設計了四個選項，

分別是「A11」、「A9」、「A8」與「A4」，並且採取複選

方式，以供受訪者回答身處場館。 

2. 基本資料:本研究之個人基本資料包涵以下五項: 

(1)、性別:分為「男生」、「女生」等 2 組；(2)、年齡:

分為「20 歲以下」、「21-30 歲」、「31-40 歲」、「41-50 歲」、

「51 歲-60 歲」，以及「61 歲以上」等六組；(3)、婚姻:

分為「已婚」、「未婚」等 2 組；(4)、教育程度：分為「國

中畢業(含以下)」、「高中職畢業」、「專科畢業」、「大學

畢業」、以及「碩士畢業(含以上)」等 4 組，以及(5)、

職業:分為「軍公教」、「自由業、「商」、「工」、「服務業」、

「家庭主婦」、「農林漁牧業」，以及「其他」等八組。 

3. 實際經驗與知識：此部分包含是否有空氣過敏之症

狀、是否曾經聽過空氣品質相關議題、知道政府有制訂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以及清楚室內空氣污染物等

相關知識；另外亦詢問在百貨公司裡是否有身體不適症

狀、停留時間，以及去過的區域等實際經驗。 

4. 室內空氣品質：本研究經文獻探討及整理，設計出

15 題相關的問題，答題採「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同意」、「非常同意」四選一，單選作答。 

5. 綜合評價：此部分主要在詢問受訪者百貨公司整體

空氣品質，以及政府在(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上的表現，

以及追問不良的原因；前者答題採「非常優良」、「優

良」、「普通」、「不良」、「非常不良」等五選一，採單選

作答，當中回答「不良」、「非常不良」者再追問回答當

中的原因。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4-1樣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問卷施測方式大致上可分為兩大類型：第

一、內部員工調查：此部分主要是針對新光三越信義新

天地 A11 館內部員工，透過管理體系進行普測，共發出

150 份，扣除填答不完整及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145

份，回收率為 96.67%；第二、平日與假日民眾出口調

查：此部分別於 2018 年 3 月 21 日平日下午，以及 3 月

24 日假日下午進行，主要是探究不同時間之民眾前往

百貨公司館內，是否影響到實際感受，兩天下午共發出

500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整及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

為 485 份，回收率為 97% (問卷信度以室內品質認知量

表為主，當中 Cronbach α值為 0.870)。當中民眾的出

口調查部分，為了提高民眾填答意願，特別邀請中華民

國室內空氣品質環境協會共同合作，在附近香榭大道廣

場上舉行公益宣導活動，並且協助民眾填答問卷。此

外，透過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 A11 館本身所建置的五處

連續監控設備所偵測的客觀數據，在本研究調查期間，

二氧化碳(CO2)的指數介於 420-520ppm 之間，低於管制

標準值(其餘各館未設有自動監測設備，同時其他污染

物的巡測，未在本研究調查期間進行)。 

1. 背景題：本研究樣本中內部員工有 145 人，佔 23

％，民眾 485 人，佔 77％；去過 A11 館有 398 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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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A9 館有 282 人，A8 館有 290 人，以及 A4 館 196 人。 

2. 性別：本研究樣本中男性有 360 人(57.1％)，以及

女性有 248 人(39.4％)。 

3. 年齡:本研究樣本中 20歲以下有 21人(3.3％)、21-30

歲有 127 人(20.2％)、31-40 歲有 184 人(29.2％)、41-50

歲有 174 人(27.6％)、51-60 歲有 82 人(13.0％)、以及 61

歲以上有 24 人(3.8％)。 

4. 婚姻：本研究樣本中已婚有 328 人(52.1％)，以及

未婚有 269 人(42.7％)。 

5. 教育程度：本研究樣本中國中畢業(含以下)有 19

人(3.0％)、高中職畢業有 93 人(14.8％)、專科畢業有 154

人(24.4％)、大學畢業有 279 人(44.3％)、以及碩士畢業

(含以上)有 65 人(10.3％)。 

6. 職業：本研究樣本中軍公教 144 人(22.9％)、自由

業有 39 人(6.2％)、商有 51 人(8.1％)、工有 39 人(6.2％)、

服務業有 269 人(42.7％)、家庭主婦有 23 人(3.7％)、以

及其他有 55 人(8.7％)。 

根據上述分析，可發現受訪者以民眾居多，去過

A11 館為多數、以男性為最多、年齡層在 31-40 歲、已

婚人士，並且教育程度在大學畢業，職業為服務業為主。 

4-2受訪者實際經驗構面分析 

受訪者本身對於室內空氣品質是否具有一些相關

知識、有無不良感受的經驗，以及實際進出百貨公司的

空間類型與時間，分述如下： 

1. 過敏經驗：受訪者大多數都不具有對空氣過敏的症

狀(348 人，佔 55.2％)，具有過敏症狀者為 259 人，佔

整體的 41.1％。 

2. 獲知空氣品質議題的來源：主要是透過新聞媒體

(516 人勾選，佔整體的 81.9％)，其次為電視(378 人勾

選，佔整體 60％)，至於完全不知道者僅有 21 人，約佔

整體的 3.3％。 

3. 知悉管理政策與法規：受訪者知道空氣品質管理法

有 351 人(55.7％)，不知道者為 233 人(37％)，可見大多

數人是知道政府有此法令規範。 

4. 室內空氣污染物：受訪者瞭解室內空氣污染物最多

的為細懸浮微粒(PM2.5)(406 人勾選，佔整體 64.4％)，

其餘超過半數清楚的污染物有二氧化碳(CO2)(374 人勾

選，佔整體 59.4％)、懸浮微粒(PM10) (355 人勾選，佔

整體 56.3％)，以及甲醛(339 人勾選，佔整體 53.8％)。

當中僅有少數人對任何一項污染物都不清楚(30 人勾

選，佔整體 4.8％)，可見大多數人是清楚一些室內空氣

品質的污染物。 

5. 不適症狀：本研究調查當中的受訪者在百貨公司內

出現不適症狀最多的為打噴嚏(119 人勾選，佔整體 18.9

％)、眼睛乾(癢)(113 人勾選，佔整體 17.9％)，其餘超

過 60 人以上勾選的有頭暈(62 人勾選，佔整體 9.8％)、

流鼻水(64 人勾選，佔整體 10.2％)、喉嚨乾(癢)(83 人勾

選，佔整體 13.2％)、疲倦(70 人勾選，佔整體 11.1％)，

以及嗜睡(66 人勾選，佔整體 10.5％)。當中有 263 人勾

選沒有任何不適症狀，佔整體 41.7％，可見大多數人是

在百貨公司內沒有任何不適症狀。 

6. 停留時間：受訪者在百貨公司內停留最多的時間為

120 分鐘以上(216 人勾選，佔整體 34.3％)、其次為 60

分鐘(190 人勾選，佔整體 30.2％)、90 分鍾(115 人勾選，

佔整體 18.3％)，以及 30 分鐘(99 人勾選，佔整體 15.7

％)。 

7. 出入區域：受訪者在百貨公司出入區域最多為美食

街(482 人勾選，佔整體 76.5％)、其次為洗手間(436 人

勾選，佔整體 69.2％)、主題餐廳(咖啡廳)(289 人勾選，

佔整體 45.9％)、男女服飾專櫃(266 人勾選，佔整體 42.2

％)、室內開放空間(266 人勾選，佔整體 42.2％)、化妝

品專櫃(240 人勾選，佔整體 38.1％)，以及家電用品專

櫃(223 人勾選，佔整體 35.4％)。 

表 2. 受訪者實際經驗分析 

題項 選項 填答份數 所占百分比 

過敏經驗 

(n=607) 

是 259 41.1% 

否 348 55.2% 

獲知空氣品

質議題

(n=629) 

新聞媒體 516 81.9% 

電視 378 60.0% 

不知道 21 3.3% 

知悉管理政

策與法規 

(n=584) 

知道 351 55.7% 

不知道 233 37.0% 

知道室內空

氣污染物 

(n=629) 

PM2.5 406 64.4% 

CO2 374 59.4% 

PM10 355 56.3% 

甲醛 339 53.8% 

都不清楚 3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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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症狀 

(n=624) 

打噴嚏 119 18.9% 

眼睛乾(癢) 113 17.9% 

喉嚨乾(癢) 83 13.2% 

疲倦 70 11.1% 

嗜睡 66 10.5% 

流鼻水 64 10.2% 

頭暈 62 9.8% 

沒有 263 41.7% 

停留時間 

(n=620) 

120 分鐘以上 216 34.3% 

60 分鐘 190 30.2% 

90 分鍾 115 18.% 

30 分鐘 99 15.7% 

出入區域 

(n=629) 

美食街 482 76.5% 

洗手間 436 69.2% 

主題餐廳(咖啡

廳) 

289 45.9% 

男女服務專櫃 266 42.2% 

室內開放空間 266 42.2% 

化妝品專櫃 240 38.1% 

家電用品專櫃 223 35.4%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根據上述分析，可發現受訪者沒有過敏症狀居多，

主要透過新聞媒體獲得空氣污染的相關資訊，多半知道

政府有制訂室內空氣管理法規，最清楚懸浮微粒 PM2.5

的室內空氣污染物，在百貨公司內出現不適症狀最多的

為打噴嚏，停留最多的時間為 120 分鐘以上，以及出入

區域最多為美食街。 

4-3空氣品質認知構面分析 

此部分主要在於瞭解受訪者本身對於室內空氣品

質的相關感受，當中包含客觀的環境設計與布置，以及

主觀的實際感受，並且對於一些業者的管理設施提供看

法與意見。另外，此部分的量表以 Likert 四點量表計分，

非常同意為 4 分、同意為 3 分、不同意為 2 分、非常不

同意為 1 分，其平均值為 2.5 分，因此若受訪者得分高

於 2.5 分以上，表示受訪者對於該題趨於積極正向。在

此就問卷分析的結果，分述如下： 

首先、就量表的整體結果而言，受訪者大部分的回

答多是積極正向，只有當中「室內有霉味」(M=2.27)

以及「室內有汗臭味」(M=2.34)平均數計分沒有達到 2.5

分，這也表示個案百貨業者在此方面仍有繼續努力的空

間。 

 其次、就量表各題回答的平均數高低而言，當中

以「應該在重要出入口處設置室內空氣品質監測看板」

(M=3.28，SD=0.602)，以及「應該主動公告室內空氣品

質相關連續監測數據」(M=3.29，SD=0.580)兩題為最

高，表示受訪者都給予高度的肯定支持，同時這兩題的

標準差也是最小，受訪者的意見也趨於集中一致。相對

的，量表當中則是以「室內有霉味」(M=2.27)，以及「室

內有汗臭味」(M=2.34)平均數最低，除了上述受訪者相

對表示不同意之外，這兩題的標準差也是較大的，代表

受訪者的意見相對分歧。 

最後、就量表各題回答的一致性程度而言，除了上

述平均數高與標準差小的兩題，以及標均數低與標準差

大的兩題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室內設置美食街沒有異

味」(M=2.79，SD=0.822)與「室內人數有管控」(M=2.79，

SD=0.804)等題，此部分受訪者認同的程度相對沒有非

常高，並且意見回答相對分歧，代表著受訪者對這些議

題比較有不同的意見與看法。 

4-4綜合評價構面分析 

此部分主要在於瞭解受訪者本身對於百貨公司整

體室內空氣品質評價，以及對於政府在(室内)空當品質

管理政策的相關看法。因此，量表以 Likert 五點量表計

分，非常優良為 5 分、優良為 4 分、普通為 3 分、不良

為 2 分、非常不良 1 分，其平均值為 3 分，並且受訪者

回答不良與非常不良者，則是繼續追問其選擇的原因。

在此就問卷分析的結果，分述如下： 

1. 對百貨公司整體的室內空氣品質評價而言，大部分

的受訪者皆表示優良(261 人勾選，41.4％)與普通(255

人勾選，40.5％ )，這樣的分布也反應在平均數上

(M=3.62)，表示個案百貨公司室內空氣品質受訪者所給

予的評價介於普通偏優良。 

2. 探究選擇評價不良的原因，主要是以主觀認作為最

主要的判斷原因，其次才是媒體報導，這也表示判斷空

氣品質需要一個明確的標準，而且需要充分揭露給消費

者與民眾，才能使其安心。 

3. 就政府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的表示上而言，大多

數的受訪者普遍表示普通(366 人勾選，佔 58.1％)，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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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平均數觀之(M=2.86)，則是反應出普通偏不良。 

4. 受訪者表示政府在(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表現不良的

原因，最主要的因素是疏於監督管理(123 人勾選，佔

19.5％)，其次是抽驗太少(94 人勾選，佔 14.9％)。由此

可知，政府在此方面作為，一方面可能是基於人力資源

考量，未有積極與主動的行動，另一方面亦是缺乏有系

統的主動揭露相關訊息給社會大眾瞭解。 

4-5背景資料與實際經驗的差異分析  

為了清楚瞭解受訪者對於個案百貨公司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之真實感受，進而探究在室內品質認知，以及

對於管理上的綜合評價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因此，在統

計分析上，以問卷中所列三項量表當作自變數，分別是

背景題(受訪者屬性、去過館別)、基本資料(性別、年齡、

婚姻、教育程度、職業)，以及實際經驗與知識題項(過

敏、知悉政策、停留時間)，分別以問卷上品質認知量

表各題之得分情況為依變數，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當自變數為兩組以下時以 t 檢定進行

分析，若自變數有兩組以上時則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並且假設 p 值小於.05 即具有顯著差異。 

同時，綜合上述分析結果發現，茲將本研究調查中

受訪者之不同背景、基本資料與實際經驗與知識，對於

百貨公司室內空氣品質與綜合評價之影響結果，整理如

下： 

1. 就受訪者屬性而言：在品質認知面向的題項當中，

除了少數題目之外，大多數題項都是內部員工比民眾表

示認同，包含對於商場整體空氣品質亦是如此。 

2. 就去過的場館而言：去過 A11 館的受訪者對於出入

口要設置監測看板相對表示認同。 

3. 就性別而言：男性對通風、溫濕度、空氣清新與整

體空氣品質表示認同，相對的，女性對於汗臭味則是表

示比較敏感與不認同。 

4. 就年齡而言：20 歲以下者對於裝潢異味比較有意

見也不認同，21-30 歲則是對植物擺設與人數控管有不

同意見與不認同，51-60 歲者則是對於沒有汗臭味議題

表示不認同。 

5. 就婚姻而言：已婚的受訪者對於植物擺設、天花板

沒有潮濕與霉斑與人數控管等議題表示認同。 

6. 就教育程度而言：國中程度者最認同美食街沒有異

味，高中程度者最認同裝潢沒有異味、空氣比室外好與

清新，專科程度者則是最不認同要設置監測看板，至於

政府整體在空氣品質管理上的表現，碩士程度者是最不

同意的一群。 

7. 就職業而言：自由業者對於美食街沒有異味、擺設

植物與空氣清新等議題表示認同，從商者則是對天花板

沒有潮濕與霉斑表示同意，家庭主婦則是對於空氣比室

外好表示最不同意，同時也反映在商場的整體空氣品

質。 

8. 就有無過敏而言：有過敏者對於擺設植物與空調出

風口等議題表示不同意，但是對於沒有霉味與汗臭味等

議題卻表示同意與認同，至於商場整體空氣品質是沒有

過敏者表示認同。 

9. 就知悉政策而言：知道政府有制訂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政策的受訪者，對於商場整體室內空氣品質與政府表

現則是相對給予認同。 

10. 就停留時間而言：停留 120 分鐘以上的受訪者表示

空氣比室外好，亦表示認同。 

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是以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 A11 館為主要研

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方式，瞭解民眾在入館之後的真

實認知與感受，因此其結果與結論並不適合推論至其他

類型的公共場所。據此，本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1. 內部員工高度肯定百貨公司的室內空氣品質：本研

究根據問卷樣本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受訪者有以民眾

為主，去過 A11 館為多數、以男性為最多、年齡層在

31-40 歲、已婚人士，並且教育程度在大學畢業，職業

為服務業為大宗等特質。但是從事後的受訪者屬性差異

分析可以看出，內部員工多半肯定百貨公司所具有的室

內空氣品質。同時就去過館別的差異分析結果發現，

A11 館率先建置了自動監測系統，雖然目前沒有對外正

式公告品質資訊，但是不論是員工與民眾，凡是有去過

A11 館者皆同意需要將這些資訊加以公開，並且設立監

測看板。 

2. 個人背景影響對室內空氣品質的認知：本研究經由

空氣品質認知的背景資料差異分析發現，不論是性別、

年齡、婚姻、教育程度與職業等，受訪者的基本背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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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室內品質認知與綜合評價構面之差異分析 

面向 品質認知 綜合評價 商場不良原因 政府表現不良原因 

屬性 多數題項(員工>民眾) 

商場整體空氣品質

(員工>民眾) 

政府表現(員工<民

眾) 

媒 體 有 過 報 導

(員工<民眾) 

缺乏宣導、處罰太輕 

(員工>民眾) 

疏於監督管理(員工<民

眾) 

場館 監測看板(去過 A11>未去 A11)  

媒 體 有 過 報 導

(去過 A11>未去

A11) 

缺乏宣導(去過 A11、

A4>未去 A11、A4) 

性別 

餐廳通風、溫度與濕度舒適、空氣清新(男>

女) 

沒有汗臭味(男<女) 

商場整體空氣品質

(男>女) 
  

年齡 

擺設植物適當與充分、人數有管控 

(21-30 歲<其他年齡層) 

建築裝潢材料沒有異味(20 歲以下<其他年齡

層) 

沒有汗臭味(51-60 歲<其他年齡層) 

  
缺乏宣導(31-40 歲>其

他年齡層) 

婚姻 
擺設植物適當與充分、天花板沒有潮濕與霉

斑、人數有管控(已婚>未婚) 
  

缺乏宣導(已婚<未婚) 

疏於監督管理(已婚>未

婚) 

教育程度 

美食街沒有異味(國中>其他教育程度) 

建築裝潢材料沒有異味、比外頭空氣良好、

空氣很清淨(高中>其他教育程度) 

監測看板(專科<其他教育程度) 

政府表現(碩士<其

他教育程度) 

 

  

職業 

美食街沒有異味、擺設植物適當與充分、空

氣很清淨(自由業>其他職業) 

天花板沒有潮濕與霉斑(商>其他職業) 

空氣比外頭空氣良好(家庭主婦<其他職業) 

商場整體空氣品質

(家庭主婦<其他職

業) 

  

過敏 

擺設植物適當與充分、空調出風口是清潔順

暢(有<無) 

沒有霉味、汗臭味(有>無) 

商場整體空氣品質

(有<無) 
  

知悉政策  

商場整體空氣品

質、政府表現(是>

否)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料都會影響其對百貨公司室內空氣品質的認知，並且各

自有不同關注的面向。此外，透過綜合評價構面的背景

資料差異分析發現，家庭主婦與具有碩士教育程度者，

對於百貨公司與政府的管理表現有著非常不認同的意

見。 

3. 實際經驗與知識反應品質管理的優劣：本研究挑選

過敏、知悉法令政策與停留商場時間等三項自變項，根

據空氣品質認知的實際經驗差異分析結果發現，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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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過敏者對於品質表示認同，就算有過敏者也對沒有

汗臭味霉味等比較敏感的議題，也是表示認同；此外，

知道政府有相關法令政策規範者，也對百貨公司與政府

的表現給予肯定；最後、停留最長時間的受訪者，也表

現室內的空氣比室外好，反應出對百貨公司室內空氣品

質的信心。 

4. 加強宣傳與檢測管理是改善評價不良的重要策

略：根據本研究在綜合評價構面的分析結果，受訪者回

答百貨公司與政府表現不良的次數與比例，雖然相對不

多與不高，但是深入探討當中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百貨

公司曾經被「媒體報導」過，政府表現則是「缺乏宣導」

與「疏於管理」等選項上，可見未來不論是個案的百貨

公司與我國政府，要讓民眾對(室內)空氣品質的管理有

感，需要在這些方面加強與努力。 

5-2 研究建議 

1. 強化商場內室內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備的規劃與

建置，以及主動公告即時品質資訊：在本研究的問卷調

查中，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曾去過 A11 館，該館也是目前

唯一建置有室內空氣自動監測設備的商場。雖然目前相

關法令並沒有強制要求商場加裝此類設備，但是為了民

眾與工作人員健康，建議陸續在各館別增設自動監測設

備，增加監測污染物類型，並且主動公告即時相關資訊。 

2. 室內空氣品質教育與宣導：本研究調查發現，對於

商場室內空氣品質的認知，可能受到個人各種背景與主

觀實際經驗的影響，進而決定了最後的評價。因此，百

貨公司除了透過客觀進行儀器檢測與主動提供相關數

據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強民眾對於室內空氣品質的宣導

與污染的防制，共同建立與維護良好的公共空間。 

3. 百貨公司管理者應有作為：固然在本研究的調查

中，受訪者普遍對於百貨公司的室內空氣品質抱持著肯

定的態度，但是於業者而言，平時應持續加強商場管制

室內空氣污染物，以及根據季節、當天氣候與人潮，主

動調整商場室內溫度與濕度。此外，由於百貨公司不時

有委外廠商的展店與設攤，必須加強監督與要求，避免

造成室內空氣品質的破壞與污染。最後，配合政府節能

減碳政策，可以導入互聯網概念的空調系統，以自動化

兼具人工智慧的方式，啟動相關室內空氣設備運作，達

到主動式的改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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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平衡計分卡績效評估法，經研究成果：將建構八大類 30 項績效評估指標架構，

並建構具信度「公共建設 PPP 專案績效評估平衡計分卡」。同具備在地性之成功經驗。

針對獲獎 110 個案之成功經驗各案調查，建構之平衡計分卡專案績效評估，私部門平

均值為 74.5 分、公部門平均值為 73.1 分。將得獎個案評估指標分析結果運用實證研

究，得知各類公共設施屬性之差異，及平衡計分卡四構面之績效評估指標認知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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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諸多推動公共建設 PPP 專案常引起社會爭議，

其中部分顯示對此類專案有許多認知差異，進而產生管

理、財務、法令與政策…等爭議，主因是由於公私協力

機制推行專案績效評估時所需考量諸多影響指標未有

共識。 

近年各開發中經濟體國家遭受全球經濟不景氣的

影響，導致公部門財政困難，在推動大型公共建設上必

須借助私部門資金及管理技術來順利推動建設，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也期望能有法令與政策的全力支持。 

公共設施公私協力專案(以下簡稱「公共設施 PPP

專案」)的組成可視為一種特殊組織形式之專案，在企業

組織形態中如同跨部門的溝通協調與互相合作，績效評

估之認知。研究目的如下： 

1. 建構在地公共建設 PPP 專案績效評估影響指標

架構。 

2. 建構具有可信之公共建設 PPP 專案績效評估平

衡計分卡。 

3. 藉由成功個案經驗，探討本研究調查成果績效

評估情形分析，以及不同屬性公共設施之績效

評估差異分析。 

二、文獻回顧 

2-1 平衡計分卡績效評估法 

績效評估方法文獻頗多相關文獻，績效評估必須先

定義績效，爾後再選擇管理績效的方法，過程中應配合

高階管理者的認知、文化、執行力、及專案管理成熟度…

等指標來決定。 

近年來歐美企業組織較常用來進行績效管理的方

法，以下列三種為主，包括：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MBO）、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

BSC）與 360 度回饋。BSC 比較適合應用在「有機式組

織」，也就是以人為單位的組織，進行績效管理的原因

與目的。 

Kaplan 與 Norton（2008）提及企業績效衡量茲事體

大，一個組織的衡量評估系統，對組織內外成員的行為

有決定性的影響，本研究以公私部門組合成的專案組

織，文化是以「策略」為導向，適合應用 BSC。作法是

將使命與策略轉化成目標與量度，而組成財務、顧客、

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此四個構面使組織能夠在短期

和長期的目標間、期待的成果和這些成果的驅動因素

間，以及硬性客觀和軟性主觀的量度間達到平衡狀態

(朱道凱，2008)。 

2-2 公共建設 PPP 專案發展趨勢 

近年來，世界各國積極導入公私協力機制，主要在

藉由引進企業經營管理理念強化效率及改善公共服務

品質。各國公私協力開發公共建設成功案例越來越多，

以英國、香港、澳大利亞、日本、台灣之發展沿革說明

如下： 

英國自 1992 年開始大力推動民間投資提案制度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迄今已累積相當多的案

例與經驗(林貴貞，2006)。香港自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

應用 PPP 模式，2004 年香港鐵路有限公司(MTR)也開

始與中國內地與國際上積極合作地鐵建設之專案

(Zhang,2001)。澳大利亞的 PPP 模式經驗已經發展到第

二代 (Duffield,2005)，迄今已有完整法律結構支持能夠

滿足實施 PPP 專案的要求。已有 55 億澳元用於 17 個

PPP 專案的實施(Duffield,2005)。日本近年公私協力的概

念與類型以及推動背景與實際情形。地方自治體傾向以

「公私協力型」作為地方政府改革後的行政運作模式，

公共領域為新的協力範圍，目前民間財務投資「PFI」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為較受歡迎的協力方式。(林淑

馨，2009)。 

台灣推動公私協力機制法治發展，由 2000 年制定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稱「公共建

設」(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為供公眾使用或促進公共

利益之建設。王啟光、黃子宜、鄭人豪(2006)，迄至 2018

年仍持續修正。主管機關為財政部，主辦機關依法辦理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前，應先進行可行性評估，並可由民

間規劃發起。2002 年開始辦理金擘獎具體推動迄今，獎

勵參與或推動公共建設案件具卓越貢獻之民間機構、政

府機關及顧問機構工作團隊。 

2-3 公共建設 PPP 專案績效評估構念 

Tingting、Suzanne(2014)指出政府以發掘透過公共

建設開發而帶來的社會公眾效益，開發公共建設需要成

本以及複雜的行政程序與計畫書規劃，公私協力為政府

投入創新服務模式的一種專案管理能力。 



 

Journal of Property Management, Vol. 10, No. 1, pp. 24-37  (March 2019) 

26 

公共建設以公私協力機制推動後績效評量，較常以

財務績效來看待公共建設完成後的整體效益，但僅以財

務績效評估成效實屬不妥，因各類型公共建設有其建設

之目的與效益，不能僅以財務績效為整體考量，須以較

公正客觀之觀點評量公部門與私部門對各類公共建設

之效益。(何煖軒、張伶如，2014)。 

依據 Tingting(2014)以大型活動場館的公共建設為

研究，探討公私協力合作的經驗、風險、策略的建議，

歸納研究成果，促成大型公共活動場館公私協力的關鍵

成功指標，包括：(1)健全商業開發模式、(2)精簡財務規

劃、(3)穩健招標、(4)有效的公私協力夥伴關係、(5)落實

風險分配。 

2-4 公共設施 PPP 專案績效評估構面 

本研究依據上述文獻擬定為績效評估構念，公、私

部門協力在承攬與執行公共建設期程，必須有完善的財

務控管，必須維持基本的資金週轉，擁有基本的投資報

酬率與穩定的現金流量，才能維持合作的穩定，承攬公

共建設時須考量相關配套措施，及工程設計法規限制與

成本、風險、時程評估，相關法律問題、內外部環境、

物價、付款機制與融資財務運作須審慎評估與嚴格控

管。 

此類專案牽涉諸多相關類似法律問題，必須符合法

規現況與稅制問題，政府須承諾政策與訂定投資獎勵條

件，建設期間因工資與匯率會影響整體開發的成本，倘

若是營運期間整體景氣與匯率的變動，亦會影響整體營

運收入，在建設與營運期間須有明確的定位與相當水準

的行銷策略，定位清楚而不影響營運方向，亦能與競爭

者做區隔產生彼此差異性，藉此掌握市場脈動。 

歸納上述相關研究及理論，研擬影響公共建設 PPP

專案績效形成之構念(Construct)，歸結為六面向(圖 1)，

包括：(1)專案財務(Project Finance)；(2)專案規劃(Project 

Planning)；(3)協商機制(Consultation Mechanism)；(4)政

策與制度(Policies and Systems)；(5)經濟環境(Economic 

Environment)；(6)市場環境(Market Environment)。 

專案規劃面

專案財務面 協商機制面

政策與制度面

經濟環境面

市場環境面

公共建設PPP
專案績效

 

圖 1 公共建設 PPP 專案績效影響構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5 公共設施 PPP 專案績效評估影響指標架構 

謝鳳珠(2010)平衡計分卡指標的制定與選擇必須參

考下列準則考量：資訊性、可靠性、有效性、適切性、

實用性、比較性。「計算參照基準」是依據文獻及訪談結

果彙整擬定出可量度之指標基準參考，而各專案公共設

施有其差異性，若於實務應用時仍須修正。問卷調查構

面所包括之指標定義與計算參照基準，由相關文獻及研

究收集歸納如(表 1)-(表 6)。 

表 1.專案財務構面績效評估定義及計計算參照基準 

構面 影響指標 計算參照基準 參考文獻 

專案

財務 

銀行融資

能力 

專案財務計畫之淨現

值(NPV) 

5、12、

45、47 

自償率 
專案財務計算之稅前

自償率(SLR) 
5、39、42 

回收期 專案財務回收年期 5、41 

營運收入 營運書收入金額 5、9、12 

成本管控 
成本專案總額所占比

例 

12、27、

41、42 

現金流量

穩定 

每期淨現金金額變動

率 
5、70 

內在報酬

率 

在淨現值為 0 的投資

報酬率 
5、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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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期間

年期 

大於財務計畫中

NPV=0 之年期數 
41、52 

回饋金 
於計畫初期先投入資

金 
4、49 

權利金 
可支應所有經營成本

後之固定支出金額 
5、40、43 

土地取得

成本 

土地取得成本單價金

額 
72、7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專案規劃構面績效評估指標定義 

構面 績效指標 計算參照基準 參考文獻 

專案

規劃 

環境衝擊 
改善周遭環境衝擊遭

違規舉發次數 

25、84、

85、87、

88、90、

91 

公共設施

配套 

公共設施用地與全區

設施用地比例 
46、48 

設施配置 

變動設施加固定設施

數量後扣除障礙物數

量與全區面積之比例 

63、73 

聯外交通 
專案中交通道路飽和

度(V/C) 

11、50、

67 

工程設計

錯誤或變

更 

於專案前期規劃期間

之變更設計及工程次

數減少率 

3、8、

26、39 

工程期變

動 

減少專案施工工期變

更次數 
30、34 

發包可行

性 

減少標案招標限制性

條件數 
61、7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協商機制構面績效評估指標定義 

構面 績效指標 計算參照基準 參考文獻 

協商

機制 

法律風險

之分配 

改善議約合約修改次

數 
15、81 

補償與違

約事項 

改善合約修正補償與

違約事項次數 
69、71 

付款條件

及機制 

專案財務計畫利息與

市場銀行放款利息差

距值 

22、35、

74 

費率物價

調整機制 

專案財務計畫評估通

貨膨脹率機制中調整

次數 

17、66 

融資機構

介入權 

容許可融資金額占總

專案之比例 

3、31、

39、45、

55 

主辦單位

需求變更 
改善專案需求次數 13、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政策與制度構面績效評估指標定義 

構面 績效指標 計算參照基準 參考文獻 

政策

與制

度 

法令制度

健全 

法令彈性所增加之收

入金額 
44、79 

稅制變動 繳稅金額 

21、37、

59、76、

77 

土地取得

問題 

預留土地開發面積與

專案全區面積之比例 

23、33、

36、38、

82 

投資獎勵

優惠吸引

力 

行政法令放寬所加之

投資金額與專案計畫

投入金額之比例 

6、39、80 

政府承諾

協助事項 

行政協助下所增加之

收入與專技總計畫收

入之比例 

30、53、

55、60、

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經濟環境構面績效評估指標定義 

構面 績效指標 計算參照基準 參考文獻 

經濟

環境 

工資波動 
政府公告工資加薪比

率 
16、58 

通貨膨脹

率變動 
通貨膨脹率 5、18 

外匯匯率

及貨幣變

動 

匯率變動比例 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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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景

氣波動 

專案鄰近範圍實價登

錄交易數量 
19、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6.市場環境構面績效評估指標定義 

構面 績效指標 計算參照基準 參考文獻 

市場

環境 

產品和市場定位

明確程度 
現金營業收入金額 

2、10、

14、62 

同業競爭情形 市佔率 14、57 

行銷和宣傳效果 
行銷效果品牌辨識

率 

14、32、

64 

擁有的市場規模

特性 
造訪來客數 14、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歸納上述文獻研究擬定公共設施 PPP 專案績效影

響指標架構，依據前述績效評估構念再擬定六項構面及

37 項影響指標，包括：「專案財務」(11)、「專案規劃」

(7)、「協商機制」(6)、「政策與制度」(5)、「經濟環境(4)」、

「市場環境」(4)如(圖 2)。 

公

共

建

設

公

私

協

力

績

效

專案財務
(C1)

1.(C11)銀行融資能力
2.(C12)自償率
3.(C13)回收期
4.(C14)營運收入
5.(C15)成本控管
6.(C16)現金流量穩定
7.(C17)內在報酬率
8.(C18)特許期間年期
9.(C19)回饋金
10.(C110)權利金(固定+變動)
11.(C111)土地取得成本

專案規劃
(C2)

1.(C21)環境衝擊
2.(C22)公共設施配套
3.(C23)設施配置
4.(C24)聯外交通
5.(C25)工程設計變更錯誤
6.(C26)工程期變動
7.(C27)發包方式

1.(C31)法律風險之分配
2.(C32)補償與違約事項
3.(C33)付款條件及機制
4.(C34)費率物價調整機制
5.(C35)融資機構介入權
6.(C36)主辦單位需求變更

協商機制
(C3)

1.(C41)法令制度健全
2.(C42)稅制變動
3.(C43)土地取得問題
4.(C44)投資獎勵優惠吸引力
5.(C45)政府承諾協助事項

政策與制度
(C4)

經濟環境
(C5)

1.(C51)工資波動
2.(C52)通貨膨脹率變動
3.(C53)外匯匯率及貨幣變動
4.(C54)不動產景氣波動

1.(C61)產品和市場定位明確程度
2.(C62)同業競爭情形
3.(C63)行銷和宣傳效果
4.(C64)擁有的市場規模特性

市場環境
(C6)

 

圖 2 公私協力機制公共建設績效評估影響指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研究設計 

本文研究依據四步驟設計，首先收集相關公共建設

PPP 專案之發展推動成功經驗以及相關研究與文獻，擬

定研究調查之績效影響指標定義與計算參照基準(表 1-

表 6)，問卷量表設計以李克特量表(九點量表)「1」-「9」

分別代表：「1」極度不影響、「3」非常不影響、「5」不

確定、「7」非常影響、「9」極度影響，「2」、「4」、「6」、

「8」為前後依序二者之中間值。 

其次，調查對象以財政部促參司公告之「金擘獎」

之公部門團隊及私部門團隊得獎案例為成功經驗；調查

成果運用探索式因素分析將調查資料因素縮減，與主分

成歸類建構於平衡計分卡四大構面分為「顧客構面」、

「財務構面」、「內部流程構面」、「學習與成長構面」，

依據對問卷影響指標內容填答之平均數進行指標權重

計算。 

再次，經分析運用累積解釋變異量為量表之信度，

建構具有客觀信度及在地成功經驗之「公共設施 PPP 專

案績效評估平衡計分卡」，以提供未來研究參考。 

最終進行實證研究，藉由得獎成功個案經驗進行實

證研究，探討日後公私部門對公共設施 PPP 案績效評估

參考，以及不同設施屬性之績效評估差異。 

四、實證結果 

國際對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多有世界著名的成功專

案經驗；然台灣在推動多年後，也期望能累積公共建設

PPP 案的在地性經驗，積極推動及獎勵公私協力之專案

方式。 

本研究調查資料以一手資料調查，調查母體對象為

財政部促參司金擘獎第 1 屆至第 11 屆之得獎案例，公

部門單位累積共計 77 件調查案例、私部門單位累積共

計 94 件，共計 173 件，篩除有重複得獎作品及得獎單

位與從缺案件，資料縮減後公部門單位縮減為 47 件、

私部門單位縮減為 63 件，共計 110 件。調查期間為 2017

年 6 月至 9 月，共計 4 個月，以電話訪談與問卷傳真及

網路調查問卷進行調查。 

經調查結果統計，回收公部門單位 24 份(回收率

51.06%)，私部門單位回收 30 份(回收率 47.62%)，共計

回收 54 份總回收率 49.1%。由於成功得獎個案為 10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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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間跨距，調查回收與調查具有困難度，問卷調查回

收結果情況已可接受。 

4-1 受訪回收樣本分析 

受訪個案 PPP 模式：OT 案 17 件；BOT 案 14 件；

ROT 案 10 件、BOO 案 2 件、有償 BOT 案 1 件、其他

主管機關核定 10 件，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回收之 PPP

模式較以 OT 及 BOT 模式為主。 

受訪個案之公共設施屬性：依回收數量依序為交通

建設及共同管道 12 件；環境污染防治設施 9 件，社會

及勞工福利設施 8 件；衛生醫療設施 7 件；文教設施 7

件；農業設施 5 件；工業、商業及科技設施 3 件；污水

下水道、自來水及水利設施 1 件；觀光遊憩設施 1 件；

公園綠地設施 1 件，共計 54 件。 

填答受訪者以 20-50 歲居多，顯示目前公、私部門

承辦人員有經驗的輪替與傳承，承辦對象以男性偏多。

受訪者學歷；皆為碩士(61.1%)及大學(37%)，得知負責

處理金擘獎案件之承辦人員具有擁有較高學歷與知識，

且在專業知識上必須具備相當承辦能力水準。 

4-2 探索式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主成份分析法進行因素分析，並以

Varimax 法進行因素轉軸，問卷題項 Cronbach’sα係數

(0.969 > 0.8)，各項主成份(α> 0.75)，顯示具有相當良

好之信度，因此本研究之信度值應可被接受。 

設定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為萃取原則，萃取結果剔

除七項指標，包括：(C62)同業競爭情形、(C24)聯外交

通、(C17)內在報酬率、(C15)成本控管、(C16)現金流量

穩定、(C25)工程設計錯誤或變更、(C31)法律風險之分

配。 

原六大構面共可萃取八項主成份，累積解釋變異量

達到 81.81%，由原先的 37 項原始變數，縮減成 30 項

變數，並將成份特性分別重新命名如下(表 7)。 

表 7.因素分析之主成份統計結果 

成份 影響指標 
因素負荷

量 

轉軸後平方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

量 

成份一 
付款條件及機制 0.746 

17.975 48.58% 
公共設施配套 0.724 

開發策略

評估 

(α=0.921) 

費率物價調整機制 0.717 

補償與違約事項 0.708 

土地取得問題 0.708 

環境衝擊 0.695 

設施配置 0.650 

成份二 

外部經濟

條件 

(α=0.914) 

通貨膨脹率變動 0.851 

3.291 8.90% 

工資波動 0.796 

不動產景氣波動 0.752 

稅制變動 0.735 

外匯匯率及貨幣變動 0.732 

成份三 

財務規劃 

(α=0.908) 

回饋金 0.858 

2.444 6.61% 
權利金 0.853 

營運收入 0.756 

特許期間年期 0.698 

成份四 

工程稽核

機制 

(α=0.890) 

發包方式 0.784 

1.798 4.86% 
工程期變動 0.654 

政府承諾協助事項 0.620 

成份五 

精準行銷

策略 

(α=0.882) 

行銷和宣傳效果 0.819 

1.382 3.74% 
擁有的市場規模特性 0.807 

產品和市場定位明確

程度 
0.632 

成份六 

財務控管

能力 

(α=0.812) 

自償率 0.680 

1.254 3.39% 
銀行融資能力 0.602 

回收期 0.532 

成份七 

合約管理 

(α=0.847) 

主辦單位需求變更 0.863 

1.102 2.98% 法令制度健全 0.556 

融資機構介入權 0.469 

成份八 

獎勵誘因 

(α=0.775) 

土地取得成本 0.784 

1.021 2.76% 
投資獎勵優惠吸引力 0.5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策略目標及績效評估指標權重 

本研究依據前述結果，將指標成份屬性歸納為「願

景使命」與「目標」，建立「公共建設 PPP 專案績效評

估平衡計分卡」，如(表 8)： 

表 8.BSC 構面之願景使命及策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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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構面 財務構面 

願景

使命 

確保公共建設於整體計

畫執行中，對於整體開

策略的定位與後續經營

的行銷策略，必須符合

公、私雙方的期待 

確保公共建設於整體專

案計畫生命週期之財務

規劃與控管能力的確實

掌握 

策略

目標 

(成份一)開發策略評估 

(成份五)精準行銷策略 

(成份二)外部經濟條件 

(成份三)財務規劃 

(成份六)財務控管能力 

 內部流程構面 學習與成長構面 

願景

使命 

於公共建設期間提升整

體建設品質，必須發展

完整的稽核機制與提供

合理的獎勵誘因 

公共建設計畫內容牽涉

層公、私雙方之諸多管

理與獲利議題，在合約

的訂定上必須依據每個

案例而有所調整方能持

續的進步 

策略

目標 

(成份四)工程稽核機制 

(成份八)獎勵誘因 

(成份七)合約管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試算評估指標權重：一、計算「策略目標」權重(公

式 1)，以各成份的解釋變異量除以總累積解釋變異量的

比例去換算，並能從新得到新的比例分配。二、將各策

略目標之績效評估指標權重的計算(公式 2)，依據策略

目標之權重分配，得出各績效評估指標權重比例，試算

結果如(表 9)： 

「策略目標」權重=解釋變異量 /累積解釋變異量

*100%.......(公式 1) 

「績效評估指標」權重=「績效評估指標」之因素負荷

量/「策略目標」因素負荷量總和*「策略目標」權重

/(100%).......(公式 2)

表 9. 「策略目標」及「績效評估指標」權重試算表 

構面 策略目標 解釋變異量 因素負荷量 權重 績效評估指標 因素負荷量 權重 

顧客構

面(64%) 

成份一 

開發策略評估 
48.58% 4.948 59.3851% 

付款條件及機制 0.746 8.9534% 

公共設施配套 0.724 8.6893% 

費率物價調整機制 0.717 8.6053% 

補償與違約事項 0.708 8.4973% 

土地取得問題 0.708 8.4973% 

環境衝擊 0.695 8.3413% 

設施配置 0.650 7.8012% 

成份五 

精準行銷策略 
3.74% 2.257 4.5662% 

行銷和宣傳效果 0.819 1.6568% 

擁有的市場規模特性 0.807 1.6319% 

產品和市場定位明確

程度 
0.632 1.2780% 

財務構

面(23%) 

成份二 

外部經濟條件 
8.90% 3.865 10.8736% 

通貨膨脹率變動 0.851 2.3929% 

工資波動 0.796 2.2388% 

不動產景氣波動 0.752 2.1144% 

稅制變動 0.735 2.0690% 

外匯匯率及貨幣變動 0.732 2.0593% 

成份三 

財務規劃 
6.61% 3.166 8.0756% 

回饋金 0.858 2.1894% 

權利金 0.853 2.1759% 

營運收入 0.756 1.9282% 

特許期間年期 0.698 1.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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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六 

財務控管能力 
3.39% 1.814 4.1425% 

自償率 0.680 1.5529% 

銀行融資能力 0.602 1.3755% 

回收期 0.532 1.2149% 

內部流

程構面

(9%) 

成份四 

工程稽核機制 
4.86% 2.059 5.9410% 

發包方式 0.784 2.2624% 

工程期變動 0.654 1.8872% 

政府承諾協助事項 0.620 1.7902% 

成份八 

獎勵誘因 
2.76% 1.307 3.3745% 

土地取得成本 0.785 2.0256% 

投資獎勵優惠吸引力 0.523 1.3493% 

學習與

成長構

面(4%) 

成份七 

合約管理 
2.98% 1.888 3.6414% 

主辦單位需求變更 0.863 1.6638% 

法令制度健全 0.556 1.0724% 

融資機構介入權 0.469 0.9044% 

累積  81.81% 21.304 10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 建構公私協力績效評估平衡計分卡 

透過「策略目標」權重比例及「績效評估指標」比

例換算，將研究成果依據平衡計分卡四大構面，依據個

案之各指標填入態度量表「1」-「9」，兩兩相乘計算後

加總為「績效值」總計滿分為 100%，如下(表 10)： 

表 10.公共建設 PPP 專案績效評估平衡計分卡 

顧客構面 財務構面 

構面 策略目標 指標 權重 
得

分 
構面 策略目標 指標 權重 

得

分 

顧客構面

0.6400 

成份一 

開發策略

評估 

0.5939 

付款條件及機制 0.0895  

財務構面

0.2300 

成份二 

外部經濟

條件 

0.1087 

通貨膨脹率變動 0.0239  

公共設施配套 0.0868  工資波動 0.0224  

費率物價調整機制 0.0861  不動產景氣波動 0.0211  

補償與違約事項 0.0850  稅制變動 0.0207  

土地取得問題 0.0850  外匯匯率及貨幣變動 0.0206  

環境衝擊 0.0834  
成份三 

財務規劃 

0.0808 

回饋金 0.0219  

設施配置 0.0780  權利金 0.0218  

成份五 

精準行銷

策略

0.0457 

行銷和宣傳效果 0.0166  營運收入 0.0193  

擁有的市場規模特性 0.0163  特許期間年期 0.0178  

產品和市場定位明確 0.0128  成份六 

財務控管

能力 

0.0414 

自償率 0.0155  

-- -- --- 銀行融資能力 0.0138  

--- -- -- 回收期 0.0121 
 

內部流程構面 學習與成長構面 

構面 策略目標 績效評估指標 權重 
得

分 
構面 策略目標 績效評估指標 權重 

得

分 

內部流程

構面 
成份四 

發包方式 0.0226  
成份七 

合約管理 

0.0364 

主辦單位需求變更(2%) 0.0166  

工程期變動 0.0189  法令制度健全(1%) 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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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0 工程稽核

機制 

0.0594 

政府承諾協助事項 

0.0179 

 學習與成

長構面 

0.0400 

融資機構介入權(1%) 0.0090 

 

成份八 

獎勵誘因

0.0337 

土地取得成本 0.0203  -- --  

投資獎勵優惠吸引力 0.0135 
 

-- --  

(總計)100% 

*填答方式：依據影響程度填寫的得分：「1」極度不影響、「3」非常不影響、「5」不確定、「7」非常影響、「9」

極度影響，「2」、「4」、「6」、「8」為前後依序二者之中間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實例分析 

5.1 調查得獎專案之績效評估分析 

公共建設 PPP 專案績效評估平衡計分卡四大構面

篩選出 30 項評估指標，作為 PPP 專案績效評估之依據，

導入調查之得獎專案之績效評估結果，以「計算參照基

準」及權重，將九點李特克量表評定指標之影響程度，

依各指標之評定結果與權重兩兩相乘加總， 即可獲得

績效評估結果定義為「績效值」。 

依據促參法規範公共設施中，本研究受訪之得獎個

案依序：第一類、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12 件)；第二類、

環境污染防治設施(9 件)；第五類、社會及勞工福利設

施(8 件)；第四類、衛生醫療設施(7 件)；第六類、文教

設施(7 件)，將上述五項公共設施 PPP 專案之經營績效

評估結果與所有回收得獎公共設施平均值分數(73.9)比

較，如(圖 3)。 

分析結果呈現「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類」(71.2)及

「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類」(71.6)之績效評估表現低於

平均值。「環境污染防治設施」(73.9)、「衛生醫療設施」

(79.5)、「文教設施」(74.2)三類高於平均值。顯示高於平

均值者，後三類公共設施 PPP 專案績效表現較佳，前二

類公共設施 PPP 專案績效表現較不理想。 

 

圖 3 本研究受訪公共設施 PPP 專案績效評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2「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設施績效評估分析 

由四大構面 30 項評估指標之「計算參考基準」評

定之「績效值」，將各評估指標之評定績效值與平均值

相互比較，本研究之績效評估之各構面與交通建設及共

同管道類設施之吻合度頗高，本研究所建構之公共設施

PPP 專案績效評估模式具合理性及可行性。 

針對「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設施績效評估各項構

面及指標比較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1.顧客構面績效值為，包含「開發策略評估」及「精

準行銷策略」目標，績效值多低於平均值，顯示在此願

景下此類公共建設於整體計畫，對於整體開策略的定位

與後續經營的行銷策略，較其他設施不足未能確實掌

握。「付款條件及機制」及「費率物價調整機制」評估

「績效值」高於平均值，顯示此類設施之收入機制有助

於專案之成功營運，而成為成功案例之原因。 

2.財務構面績效值為，包含「外部經濟條件」、「財

務規劃」、「財務控管能力」目標，「通貨膨脹率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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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制變動」、「權利金」、「營運收入」、「特許期間年期」、

「自償率」、「工資波動」指標績效值高於平均值，顯示

影響財務較大；「不動產景氣波動」、「外匯匯率及貨幣

變動」、「回饋金」、「銀行融資能力」指標績效值低於平

均值，顯示影響財務較小，整體呈現此類專案計畫生命

週期之財務規劃與控管能力之特性仍佳，而成為成功得

獎專案。 

3.內部流程構面績效值為，包含「工程稽核機制」、

「獎勵誘因」目標，「工程稽核機制」所含指標績效值皆

高於平均值，而「投資獎勵優惠吸引力」指標低於平均

值，顯示此類公共設施之獎勵性優惠之溝通較不足。 

4.學習與成長構面績效值為，包含「合約管理」目

標，績效值皆低於平均值，「主辦單位需求變更」、「法令

制度健全」、「融資機構介入權」三項呈現專案在合約的

訂定上調整能力不佳。 

 

 

圖 4 本研究公共設施 PPP 專案績效評估指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結論與建議 

公共建設的過程秉持是一種專案精神的延續，政府

與民間雙方各自擁有對公共建設所期待的效益，由於彼

此所期待的效益不同，常導致公共建設在建設過程中的

諸多問題，研究成果運用平衡計分卡，針對公、私雙方

的調查成果，研究結論如下： 

6-1 公共建設 PPP 專案績效評估構面及指標架構 

調查結果分析，原先的 37 項指標縮減為 30 項指標

並分成八大主成份，累積解釋變異量達到 81.8%，調查

指標具有相當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具信度。八大主成份通

過檢驗皆具可信度，命名為：「開發策略評估」、「外部經

濟條件」、「財務規劃」、「工程稽核機制」、「精準行銷策

略」、「財務控管能力」、「合約管理」、「獎勵誘因」。本研

究此八大主成份 30 項指標，成為公共建設 PPP 專案績

效評估指標架構。 

6-2 建構具信度的「公共建設 PPP 專案績效評估

平衡計分卡」 

由於以公共設施 PPP 專案之成功經驗具有長期週

期性、公私部門立場、各類設施條件需求不同等多元複

雜特性，需簡化指標性，因此本研究成果將指標成份屬

性歸納，依據平衡計分卡定義炸納入「願景使命」與「目

標」，再藉由透過雙方對指標認知平均數之差異，呈現

出各指標策略目標權重比例。 

透過權重設定將成果歸納於平衡計分卡之四大構

面，依據「願景使命」及「策略目標」所建置之「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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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 PPP 專案績效評估平衡計分卡」，其可解釋之信度

為 81.81%。再利用實證研究將「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

設施績效評估各項構面及指標與成功機經驗比較，進一

步了解該公共設施之 PPP 專案特性。 

依據促參法所規範之各類公共設施屬性 PPP 專案

績效特性，可藉由本研究成果進行量化評估及比較，累

積在地的成功經驗，日後專案執行經驗裡若能持續修正

「公共建設 PPP 專案績效評估平衡計分卡」，將對於發

展公、私部門單位對公共設施 PPP 案績效掌握更明確，

「願景使命」及「目標」修正皆可參考。 

6-3 個案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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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研究背景 

城市規劃的發展趨勢，受環境需求與整體市場經濟

所影響，已逐漸轉為各地方主管機關所主導，唯有透過

政策法令的增加或修正，及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專家深入

研究，將可落實在城市發展的願景。2018 年 2 月 6 日

花蓮發生美崙斷層地震，造成統帥飯店、雲門翠堤、吾

居吾宿等軟弱層建築物倒塌及人員傷亡，讓建築結構安

全，以及老舊房屋重建或整維等重大議題再度浮現，同

時更彰顯加速危險老舊建築物重建之重要性與急迫性。 

我國政府更明確政策為預防地震等災害造成國家

重大損失，於 2017 年 5 月 10 日立法通過『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訂定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結果之耐震能力未達最低標準，或屋齡 30 年以上、經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且改

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升降設備者，給予適度容積獎勵、

稅賦優惠及融資協助等，逐步解決目前都市更新之困

難，並為持續推動都市更新而努力。都市發展的觀點應

分層探討，不可一概而論在復甦都市與公共利益之策略

（再生），如何透過低密度用地轉化為高價值土地的興

革，確保都市的永續生存及發展（活化），將是台灣未

來都市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本文將從臺北市的老舊住

宅社區無法滿足現代即將邁入 21 世紀的都市發展形態

相互作用過程，從考慮公義社會議題，所形成的都市議

題並概述其歷程及原因。現今追求都市發展的理想，係

達成一個適於居住、工作、遊憩的優質生活環境，正面

臨生育率降低、高齡化社會的現象，這也為追求經濟發

展以來，民眾都市更新理念相左、見解歧異的結果。都

市更新條例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一

直以來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重大政策，以被做為改善居住

環境、創造經濟價值及提升產業的政策工具。從老舊住

宅社區無法滿足現代人居住安全、生活品質與改善產業

現況的商業服務模式為出發點。誠如在本文開頭的摘要

提到為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需求與認知，與都市更新

與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的實踐之間存有落差；提出供

輔助改善此規劃作業，更重視居住安全、保障人民財產

並反映民眾講究民主治理之價值，達成創造共享價值之

目標（圖 1）。 

1-2研究動機與目的 

學者 Amit & Zott （2001） 將商業模式定義為，

一種組織運作的內容及各項交易機制之管理，此組織設

計是可經由商業機會的運用而創造出價值。Zott & Amit 

（2007） 認為商業模式是一種權變因素，商業模式有

助了解廠商跨疆界交易結構，並探討廠商的商業模式與

其產品市場策略的交互作用會促進廠商競爭優勢的形

成。因此，本研究將運用 Osterwalder & Pigneur（2010）

提出的商業模式的九宮格理論，改善此規劃作業與達成

永續發展讓地方認同，並落實都市的全面更新，實現共

創共享價值與社會重建之間的互動。將藉由麥可．波特

（Michael E. Porter）與馬克．克瑞默（Mark R. Kramer）

二位學者於 2011 年 1 月哈佛商業評論的文章「創造共

享價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 Porter & Kramer, 

2011），從觀念發想與發展，來探討重新構思商業服務

模式，以及定義價值鏈中的生產效率，亦即在這個觀念

上，當都市更新產業因應社會快速變動、同業的惡質競

爭的難題時，不但為整個產業尋找或者創造新的價值，

甚至重新定義它的價值（姜廷宜、彭雲宏、蘇南，2016）。

由於公平正義是一個抽象概念，但政策則屬於具體措

施，因此如何滿足民眾對公平正義的期待，當中需要很

多的歸納與概念來拉近之間的落差；永續發展與經濟發

展和社會因素息息相關，藉此達成共創共享價值之目

標。本研究假設：為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與都市更新

之需求與認知，在與實踐之間存有落，則藉由商業服務

模式之九宮格理論衡量既有市場競爭情勢及策略方

向，以便著手此產業現況，創造雙贏的局面。 

 

 

 

 

 

 

 

 

圖 1 創造共享價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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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2-1都市更新與危險老舊建物概述 

都市發展以來，各項開發量體逐漸趨緩，由於許多

早期發展的地區有公共設施不足、交通擁擠、環境品質

惡化、生活機能不佳等種種問題。都市更新內涵為將老

舊地區重新賦予空間的新生命，更能提升生活品質與共

創地方價值，成為居民合用的美地。1998 年 11 月公布

「都市更新條例」以來，亦滿二十年光景，訂定多項獎

勵措施優惠與多項政府補助，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2015）以提升都市更新推動誘因。都市更新重建相較

於傳統的合建開發專案須花費太多的無形成本，以及影

響都市更新事業整合推展所衍生之不確定的因素。政府

開始大力推動社區發展工作，與推動民眾自力發起成立

都市更新會，但受台北市文林苑事件的影響，致其成效

有限（蔡志揚，2012）。 

如文林苑衝突是既有更新模式的病徵，僅是開端，

這導致都市更新案件幾乎全面停擺，終究主管機關還是

得負起責任解決，此都市更新政策疏忽、缺漏之處所造

成的困擾。 

目前由於房屋價格與不動產市場整體更新效益並

不理想，民眾參與意願不高（蘇南，2014），及民眾預

期需求與實施上有相當之落差，因此直接影響民間參與

都市更新事業推動課題與危險老舊建築物（危險老舊建

築物：為因應潛在災害風險，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

及老舊瀕危建築物（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

例第一條之規定））的重建；在現今的社會氛圍及政經

環境下，推動經營都更及危老重建實屬不易，但是我們

看到中央及地方政府都將加速推動都市更新及危老重

建列為主要政策推動目標，所以我們更不能缺席而且要

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加速推動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同

時，都市更新是高度都市化必經的過程，但隨著時代的

變遷，目前面臨部分土地具開發潛能但卻未能有效利

用，無法帶動區域之發展及老舊城區之再發展，而形成

建築物的更新係為迫切與亟待改善之問題。 

台灣醒報（2015）前內政部長李鴻源先生說台北市

人口如此密集，萬一來了一個中級地震該如何解決？光

是五都人口就占全台 60.80%，因此，必須要談國土規

劃，除了風險管理、空間規劃，還要考慮氣候變遷、能

源政策等；防災型都市更新將針對土地液化的潛勢地

區，包括台北、新北、台南等老舊建築密集地，都必須

要提高防震強度，率先進行都市更新。整體社會長期發

展目標係為追求都市永續發展之理想，達成一個適於居

住、工作、遊憩之優質生活環境，而目前更面臨人口成

長趨緩、人口結構呈現高齡、少子化現象及老舊建物比

例逐年增加、房價高漲等重要課題。 

都市老化是都市發展過程必須面臨的課題，截至

2016 年為止全台灣屋齡 30 年以上老舊房屋經統計已超

過 397 萬戶，新北市更高達 67 萬戶，台北市也有 59 萬

戶之多，合計新北市及台北市屋齡 30 年以上老舊房屋

占比即為 31.74%（林景棋，2018）。根據以往經驗，這

些老舊建築物中耐震能力不足者平均約占 45%，亦即全

台灣目前約有 179 萬戶老舊建築物可能會有耐震能力

不足的問題（林景棋，2018）。隨著生活水準的持續提

昇，居住安全的優劣成為愈發熱門的話題。目前由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發布推動相關整建維護推廣及補助

活動（如：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風貌整建與外觀改

善』、臺北好好看『外牆清理』、『老屋拉皮』與『危險

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等，這些政策與補助計畫之執

行，顯示政府對國內人民房屋居住的結構安全性與品質

的重視與關注。土地資源有限，城鄉差異逐漸擴大。 

目前房價上漲消費者購買新成屋意願不高，在住房

供給超過實際需求下，又建築物在歷經物理、功能、經

濟等因素折舊減損價值後，也造成建築物耐震能力不

足，增加了居住安全的疑慮。在都市建設發展近百年以

來，這些建築物老化問題將邁入高峰期，故大量建築物

急需改善或重建，推動都市更新與危險老舊建築物重建

迫在眉睫。綜觀過去都市擴張過程中，這些老舊建築物

問題包括沒有電梯、建物無耐震係數規範、停車困難、

巷道狹隘，進而影響居住安全與都市景觀等問題。因

此，加速推動都市更新及都市活化與再生已屬刻不容

緩。 

於 2017 年 5 月 10 日立法通過『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訂定，目前地方政府也陸續修訂地

方自治條例、編列預算補助，實施老屋健檢、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詳細評估或補強工程、海砂屋結構安全鑑定

等。急需透過更新來改善適於居住、工作、遊憩的生活

環境與增加住宅的供給，儼然成為當前政府迫切解決的

課題。從都市更新產業鍵的角度為推動加速老舊建築物

重建提出配套策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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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商業服務模式之九宮格理論架構圖 

 

2-2商業模式的九宮格模式之架構 

商業服務模式之九宮格理論定義說明 

根據 Alexander Osterwalder 和 Yves Pigneur 在商

業模式本體論（An ontology for e-business models）中的

定義：商業模式的關鍵要素組成，係為實現客戶價值最

大化的概念性工具，可用以述明某個特定實體的商業邏

輯（Osterwalder & Pigneur, 2004）。對於公司為了能夠

得到利益與持續的營利而提供給一個或幾個細分的目

標顧客的市場價值，以及公司與其合作夥伴的關係網

絡，為了達到創新、市場行銷及傳遞這種價值和關係資

本的一種架構的描述。該模式能使企業運行的內外各要

素整合起來，在公司的顧客提供的價值性評估與服務；

在公司的內部結構、合作夥伴以實現創造、推銷和提供

服務，這一系列的價值要素組成後，形成一個完整、高

效率且具有獨特核心競爭力的運行系統，並通過最優實

現形式滿足客戶需求、實現客戶價值，將可產生持續營

利收入的關鍵要素（圖 2（資料來源：史經文（2015）。

設備設施管理與物業管理產業的商業模式創新案例分

析。物業管理學報，6（1），76））。 

 

 

 

 

 

 

 

 

 

 

 

 

 

 

 

 

 

 

 

 

商業服務模式之九宮格理論定義說明 

Osterwalder & Pigneur（2010）在 2004 年提出一個

商業模式的九宮格的方式，以達成持續營利目標的整體

解決方案（史經文，2015）。便於社會大眾使用，以下

簡略說明商業服務模式之九宮格理論的架構： 

1. 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 VP） — 為企業或品牌

制訂之策略，為達到企業獲利與消費者的需求，這不

是單方面的，而是市場、企業、個人等方面可以獲得

的價值。 

2. 關鍵活動（Key Activities, KA） — 即企業或創業團

隊之工作項目，為商業模式服務運作。 

3. 行銷通路（Channels, CH） — 公司用來接觸目標消

費者的各種途徑，闡述公司如何開拓市場，並涉及企

業的市場和行銷策略。 

4. 顧客區隔（Target Customer Segments, CS） — 或稱

為目標客層 — 即企業所瞄準的消費者群體（市場劃

分（Market Segmentation）），且具共通性。這可使企

業能針對這些共通性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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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顧客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s, CR） — 即企業

如何與目標客層建立並維繫不同的顧客關係。 

6. 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 KR） — 提供價值主張所

需的重要資源，關鍵資源是要納入實體、財務、智財

及人力資源，關鍵資源可能是自有、向他人租賃或從

關鍵合作夥伴中獲得。 

7. 關鍵合作夥伴（Key Partners, KP） —為企業與其他

企業合作，並有效地提供價值，將可由其他企業外部

取得。以形成合作關係網路，降低風險與不確定性，

亦建立合作策略聯盟。 

8. 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 C$） — 描述所有運作商

業模式的元素，會形塑出所需的成本。 

9. 營收模式（Revenue Streams, R$） — 為企業通過營

收模式（Revenue Flow）來創造財富的方式。 

綜上所述，企業要維持欣欣向榮的祕訣之一，是認

清什麼時候要從根本改造。運用 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提出的商業模式的九宮格架構，提供台灣從事

都市更新或危老建築物的公司在對業主或民眾提出的

服務項目與商業服務模式之參考。 

三、研究方法 

3-1抽樣調查規劃 

將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歸納所得結果將透過紮根

理論、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案例分析法及運用商

業服務模式之九宮格理論等方法對本研究目的進行探

討，將落實推動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的改

善，實現都市更新或危老建築物的公司與社會重建之間

的互動，達成共創共享價值的目標。簡略說明： 

1. 深度訪談法：在於針對受訪者主題得到深入且紮實的

瞭解，因此深度比廣度更加重要（Chiang & Perng, 

2018；Rubin & Rubin, 2011）。 

2. 紮根理論：進行研究背景與目前社會所發生的實際調

查進行研究敘述說明。透過情境歸納發展而得，在事

先前對某一情境作系統性的資料蒐集及分析，不從理

論開始，而是從研究的實際調查，獲得相關資料進行

證實分析（Corbin & Strauss, 1990）。 

3. 文獻分析法：根據研究目的與蒐集資訊、調查報告、

不動產業界的動態時勢塑相關文獻資料，全面及正確

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將蒐集的資料，經

過分析後歸納統整（Shenton, 2004）。 

4. 案例分析法：由哈佛大學於 1880 年開發完成，係把

實際工作中的案情、經歷所出現的問題作為研究對

象，再深入探討分析。分析的案例問題中研判可能的

原因，提出解決或改善問題的方法。 

在目前舊有建築物的比例遠遠高於新建建築物的

比例。都市土地的開發已趨於飽和與生活方式的改變，

對新建築物的需求有減少的趨勢。學者 Barnett（1953）

認為任何在本質上與現存型式有所不同的新思想、行為

或事物即是「創新」。另有學者認為只要任何觀念、執

行為採用個體或單位視為新者，即為創新（Rogers, 

2010）。本研究認為老舊建築物與都市更新的創新的內

涵應是有組織或產業進行有系統的改變，且透過及集體

對話與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是透過問題或情境誘發思考，建立導向式學習目標，以

增進新知識或修正既有的知識問題內容。因此，PBL 不

只能夠解決問題，在處理問題的同時，也是我們精進知

識的最佳時機（Edens, 2000）。並以實際案例等方式解

決，以創造具有價值與新穎、適切之服務、程序與管理

策略等。綜觀文獻報告過往建築物性能診斷研究以建構

診斷模式為主，學界普遍肯定建築物定期檢驗修繕之必

要性，但相關研究大多著重在整建行為模式議題的研究

（林景棋，2018；黃世孟、江立偉、李姿葶、賴玉恩，

2010；Yau et al., 2010）。 

對於政府大力推動的「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計畫」政策探討較少。故從其實際效益探討有關都市危

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政策進行提出需透過政府與

民間合作、專家學者與一般民眾共同參與。將利用商業

服務模式之九宮格理論探究都市更新與危老建築物的

公司執行現況，共同協力改善都市環境與居住安全。 

3-2現況調查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考量大台北生活圈的因素，且北北基桃共同

形成生活圈。現況調查將以受訪者於從事都市更新 10

年以上經驗之人士進行訪談。僅針對台北市危老重建計

劃已申請案件為調查對象，未依各縣市進行抽樣，且各

縣市民眾抽樣數可能會有所差異，此為本文研究限制，

故尚未探討地區性房屋價格、老舊建築物面積等差異是

否為少數所產生的效應，亦未討論其對整體結果之影

響，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此議題方向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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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價值的商業服務模式 

4-1產業分析說明 

台灣營建產業因為眾多土地開發政策與不動產發

展日益成熟，都市更新業者競爭白熱化競爭等因素，不

管規模大或小的企業已多處於損益兩平或經營困難的

狀況。因此，本文藉由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

與馬克．克瑞默（Mark R. Kramer）二位學者於 2011

年 1 月哈佛商業評論的文章「創造共享價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Porter & Kramer, 2011），從觀念發想與

發展，來探討重新構思商業服務模式，落實老舊建築物

的加速重建、都市更新政策不明確與整合地主等難題

時，不但為整個產業尋找或者創造新的經濟價值，甚至

重新定義它的價值。 

故將從實質效益面進行分析，將藉由商業服務模式

之九宮格理論分析都市更新產業。讓民眾認知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之政策目的；再經由訪談專家學

者與政策官員補充資料的過程，更深入瞭解在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決策中對民眾參與老舊建築物重建推動機制

之議題。可讓民眾意識到房屋有必要進行適當的檢查和

維護，以確保建築物的良好狀態，避免由於建築物結構

構件損壞或其附掛物剝落、掉落而導致的人員傷亡或生

命損失，並注入創新思維，藉此建立建築物的安全檢查

制度。 

4-2問題評析 

城市衰退是大多數城市發展過程遭遇的必然結

果。在台灣新建築物佔全國建築物比例約 3％左右，舊

老建築物多達 97％（林景棋，2018）。經彙整內政部不

動產資訊平台 2018 年第 3 季房屋稅籍住宅類之數據，

臺北市屋齡超過 30 年以上的住宅比例高達 66.88%；新

北市為 42.95%（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2018）。因此，

解決城市老舊建築物的問題迫在眉睫。 

長久以來，重建老舊建築物被認為是解決城市問題

的有效辦法（Hoatson & Grace, 2002）。未來建築物老化

問題將逐漸邁入高峰期，因為在這樣一個人口密集的都

市環境中，亟可能因為建築物損壞或崩塌構成對社會嚴

重威脅與國家重大損失，故大量建築物亟需改善或重

建，加速推動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與居住安全刻

不容緩。 

4-3九宮格理論方法的應用 

提出如何推動危險老舊建築物的重建與都市更新

事業與創新價值，追本溯源先協助民眾對於都市更新政

策有疑惑、有質疑，就必須修正予以解決問題，後續創

新價值的措施才能得以發揮。在調查對象及人數方面，

共訪談 10 位（建築（4 位）、估價師（2 位）、營建（2

位）、財務金融與物業管理（各 1 位）等）專業人士。 

從案例與訪談歸納整理後，觀察到協商已成為主流

價值，以誠摯溝通消除誤解歧見，建立良好的協商平

台，藉以減少同業的惡質競爭。僅以規劃設計探討，危

險老舊建築物的重建與都市更新業者的角色與它的服

務內涵是什麼呢？在一般坊間都市更新業者提報的服

務項目，不外乎是建築配置、外觀設計與建築性能建議

等。這些服務內容是與建築師、其他技師及相關營建廠

商等所被業主延聘授予的業務，若發生了嚴重的衝突，

此時顧問公司扮演的角色為何？顧問公司自身具備能

夠挑戰，這些其他行業的專家的專業學養與工作經驗為

何？更為其他專業廠商不為排斥的能力為何？否則這

種新興的都市更新前期的業務若沒有釐清，此時期都市

更新的真正價值；它所被付與且應該執行的業務，以及

與其他專業團體的因應與周旋，很快的一個合約的不能

履行，就會扼殺了這項商機。為促進都市更新發展，為

人們創造良好的居住品質，就必須重新發展一套新的工

具，必能滿足商業目的。 

本研究將藉由 Osterwalder（2004）提出商業服務

模式之九宮格理論分析都市更新產業，分述如下說明

（圖 3（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客戶價值的主張不外乎是一開始的可行性評估、規

劃設計、協調地主對建築規劃設計意見、政府單位或相

關單位協調等作業。以至後續同意書簽署、財務計畫、

撰寫計畫書、取得同意比例、進入法定危險老舊建築物

的重建與都市更新審查程序階段、執照圖說、核准、興

建施工等，進而滿足商業目的與相關標準的性能需求。 

至於關鍵合作夥伴與關鍵資源，是指這些負責危險

老舊建築物的重建與都市更新執行的專業人士，除了建

築、都市計畫、更新規劃、建築經理、估價、地政、金

融、信託、營造、財稅、法律顧問等各相關人員。 

尤其，從危險老舊建築物的重建與都市更新的發起

建築規劃設計至更新成果備查等各期間等，除了對地主

的需求進行瞭解，以降低不確定因素的產生，更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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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都市更新產業的商業服務模式之九宮格分析 

 

 

綿密的與實施者、地主、政府機關等溝通協商，藉此主

導並追蹤各細節，決定了推動危險老舊建築物的重建與

都市更新案的成敗。 

 

 

 

 

 

 

 

 

 

 

 

 

 

 

 

 

 

 

 

 

關鍵活動為推動危險老舊建築物的重建與都市更

新事業運作過程中的地主與實施者的關係，是現代經濟

活動典型的專業分工委託代理關係。基於都市更新法制

下相關的權利義務，執行危險老舊建築物的重建與都市

更新事業，解決產權問題與產權分配，但由於訊息不對

稱、目標不一致與風險偏好之差異，致權利分配難達共

識，而成為都市更新延宕與成效不彰的主因；實施者基

於機會主義的策略與交易成本理論，經常有不利於地主

的利益。以營收模式論它會有以下的好處：推動危險老

舊建築物的重建與都市更新仍然其問題性與困難度提

升。若以營收與利益模式為導向，將使都市趨於兩極化

發展。該成功案例往往都是區位良好的高價地段；真正

破敗、老舊、不安全的建築，大多缺乏都市更新的動力

（房屋價值過低、不動產市場景氣下降趨勢）而使都市

發展趨勢，越來越呈現兩極化的極端發展，這是必須清

楚認知的危機。實施者應讓民眾了解危險老舊建築物的

重建與都市更新目的與意義，分配權利應以原所有權人

權益大於或等於實施者，而非實施者單方面獲利。容積

獎勵則為推動危險老舊建築物的重建與都市更新之誘

因，容積是一種公共財，需有適當配套、回饋機制或限

制，藉此解決既有問題並兼顧環境永續發展。 

 

 

 

 

 

 

 

 

 

 

 

 

 

 

 

 

 

 

 

實施者多半來是地區性有名聲且長久經營的中小

型企業，自有資金不足，自然在支付上的風險比起大型

企業或上市上櫃企業要高很多。這類型所涉及的專業跨

足了建築、都市計畫、更新規劃、建築經理、估價、地

政、金融、信託、營造、財稅、法律顧問等領域，且要

求在各別領域要有更深的專業涵養，以奠定推動危險老

舊建築物的重建與都市更新管理監管的角色甚至顧問

的地位，相對的它可以對實施者提出較高的費用。為解

決資金來源不足的情況，更需利用協力廠商等民間企業

或團體的參與設計與建造過程。將可尋求公私部門更大

的合作空間，對象包括政府、公益/社區團體及私有機

構，建構其合作投資策略。 

在成本結構方面，大型企業或上市上櫃企業公司採

行 Back-to-Back 模式，其風險自然降低。尤其，專業人

員的徵募方式，除某一承攬案件需求人數多於公司編制

時，才會啟動徵募需求，是固定編制或者合約約聘者，

則視與業主的合約長短決定，將可降低人事費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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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通路、顧客關係與目標客層，則是屬於都市更

新土地開發類別的商業服務模式，有別於傳統型的合建

開發模式，即大型企業或上市上櫃企業有其固有的客戶

群，或者有土地開發部，但畢竟專業性是不一樣的。故

付諸行動之前，必須先了解顧客需求、評估利潤狀況、

檢視改變幅度後，才能穩紮穩打、勝券在握。 

這些都市更新案的實施者，在開發此案發展與推案

時未必會找上這些有經驗的顧問公司，反而藉由推薦及

廠商過往實績查察，對實施者會是一種保障，以避免規

劃公司因為專業度不足，沒有實際經驗建築師、其他技

師及相關營建廠商單位，不能執行業務，反而是實施者

的困擾，就商業服務模式之九宮格分析此類型業務模式

的創新。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需求與認知為目

標，探討分析出民眾、建築開發商、政府的決策評估項

目。同時，運用商業服務模式之九宮格策略模式的架構

為基礎，針對在台北市申請的危老案件進行分析探討，

在目前既有政策機制與創造價值因素進行分析。具以檢

視當前與思索都市更新政策疏忽、缺漏之處，以提高推

動危險老舊建築與都市更新政策的正當性。 

值此之際，影響雙方達成共識的因素，除了進行訪

談之外，同步運用 Osterwalder（2004）提出的商業服

務模式之九宮格理論，改善此規劃作業與達成永續發展

讓民眾認同，並落實現都市的全面更新，實現共創共享

價值之目標。以往用於管理策略的 SWOT 分析，來檢

視都市更新產業，但亦有其不足之處，故應用商業服務

模式之九宮格理論探究該產業區塊鏈的競爭力將更為

適合。其結論如下： 

1. 本透過商業服務模式之九宮格理論，提出推動危險老

舊建築物的重建與都市更新事業與創新價值，追本溯

源先協助民眾對於都市更新政策有疑惑、有質疑，解

決問題，後續創新價值的措施才能得以發揮，藉此發

展出的新經營模式，以供輔助改善此規劃作業，藉此

在對業主提出的服務內容與商業模式的一種參考，探

討發現須從客戶價值角度去思考瞭解與改善；至於關

鍵合作夥伴與關鍵資源，是指都市更新執行的相關人

員；關鍵活動則為推動都市更新事業運作過程中的地

主與實施者的關係，是現代經濟活動典型的專業分工

委託代理關係。營收與利益導向將使都市趨於兩極化

發展，需有適當的配套，藉此解決既有問題並兼顧環

境永續的發展的原則 

2. 成本結構而論，大型企業或上市上櫃企業公司採行

Back-to-Back 模式，採都市更新專案是永久任用或是

約聘人員，以降低成本；通路、顧客關係與目標客層，

則是屬於都市更新土地開發類別的商業服務模式，有

別於傳統型的合建開發模式。 

3. 檢驗結果得知，都市更新與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的

實踐之間存有落差。經專家學者審視與評論觀點差異

性不大。皆希望政府能從中輔導民眾瞭解危險老舊建

築物與都市更新推動現況，並針對協商及仲裁機制與

以加強，建立相關協商平台。 

4. 獎勵的決定應儘量透明化、明確化與穩定化，避免造

成地主與實施者的過度期望；公平、公開與合理的分

配辦法與縮小認知差距。可集結當地居民意見，並組

成都市更新的小型社區的促進會，以充分調查與討

論，並與不動產開發商，以及政府充分討論達成共識

（林景棋，2018）。 

5. 本研究提出如何推動危險老舊建築物的重建與都市

更新事業與創新價值，追本溯源先協助民眾對於都市

更新政策有疑惑、有質疑，就必須修正予以解決問

題，後續創新價值的措施才能得以發揮。 

經由上述分析結果得知，更可探討出那些要素是最

值得企業經營者或是決策者注意，且優先予以強化，以

作為未來服務項目之考量。除對於未來的期望值、利潤

分配、完成時間以及都市更新後的願景，惟有當達成一

致時，並了解需求、評估利潤狀況、檢視改變幅度後，

才能推動危險老舊重建築與都市更新。 

建議未來後續研究可擴大到其他地區範圍。最後，

依據上述研究發現分別從政策面與實務面提出建議，政

策面建議包括修訂法規、深植社會服務之精神、重新思

考產業發展的定位；實務面建議公司應不斷地創造創新

的價值，公司要維持欣欣向榮的祕訣之一，是認清什麼

時候要從根本改起。並落實相關產業機制或其轉型，其

建構相關策略以培植人才與領導者、確立都市更新產業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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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study targeted on the issue of how to create an breaking point in the fire scene as well 

as increasing the smoke exhaust efficiency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safety of res-cue and re-

lief personnel in fire accidents occurred on metal-sheet factories or met-al-sheet-add-on 

buildings. This research, using reduced scale model and basing on in-dividual disaster relief 

experiences as well as setting a specific location and size of the breaking point and utilized a 

“blower” which is often applied in fire rescue, simulated various tactic combination of ex-

haust ventilation and thereby studied the fume path and smoke exhaust efficiency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most suitable locations for breaking point and blower, hoping to obtain insight-

ful conclusion to the disaster relief practices, as well it enables firefighters to perform rescue 

tasks in a relatively safe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concluded that, 1. the location of an breaking point seemed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its size. Under the manpower limit of firefighters, selecting the right loca-tion of a 

breaking point could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smoke exhaust. 2. In order to achieve optimum 

exhaust efficiency, The blower location would be better for wind cone of blower to cover the 

entire opening area, rather than it was arbitrarily placed or as close as possible. If the break-

ing point is too large, then either the distance between blower and inlet breaking point can 

be increased or a small portion of the breaking point can be shielded to enable the wind cone 

of the blower to cover the entire opening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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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動機 

消防員是許多人心目中的理想職業，但是近年來消

防人員員額不足和與日俱增的勤務量，漸漸壓垮這個消

防體制，隨著科技日新月異與時代的進步，許多新興工

廠也逐漸興起，火災案件的複雜程度也大幅上升，以至

於近年來消防人員的殉職率反而有上升的趨勢，身在如

此險惡的工作環境，難免對工作上發生許多狀況有許多

疑問，火災是消防員最主要的殺手，濃煙更是最致命的

原因。 

根據研究統計，在台灣 1952 至 1961 年因公死亡或

殉職消防人員 11 名，民國 1962 至 1970 年因公死亡或

殉職消防人員 8 名，1971 至 1981 年因公死亡或殉職消

防人員 9 名，1982 至 1992 年因公死亡或殉職消防人員

13 名，1993 至 2003 年因公死亡或殉職消防人員 31 名，

2004 至 2015 年因公死亡或殉職消防人員 42 名，64 年

之間消防員因公死亡人數總共 114 位，其中近十年內因

公殉職人數高達 42 位，佔其中比例 37％，是非常可怕

的且不容忽視的，將以上數據可以整理出如下表格，可

看出其中走勢圖。 

 

圖 1 歷年台灣消防員因公死亡人數 

火場的煙熱是主要的危險因子，濃煙不但劇毒且危

險，而且也阻礙消防人員的視線，降低火場能見度，不

管是進入搶救或是撤退逃脫，濃煙是消防員主要的危

害，就算執行完火災搶救，如果不能順利排空濃煙，增

加能見度，也可能阻礙消防人員後續處理作業，亦可能

再度發生危險，以台灣消防為例，近年來發生多起消防

員殉職事件，皆和濃煙脫離不了關係，例如新北市消防

員黃 0 隆，搶救冷凍工廠火警時，於火勢熄滅後進入搜

索，由於濃煙未排除，能見度極低，不慎失足掉入電梯

井，因公殉職；新北消防員張 0 偉，搶救地下室火警時

由於濃煙過多，迷失方向，最後氣量不足吸入濃煙，因

公殉職；桃園新屋保齡球館火警，六名警消深入火場，

最後迷失方向，來不及在鐵皮屋倒塌前離開，一同殉

職。這些慘痛的教訓，讓我們深深了解濃煙的危害。 

隨著時代的進步，消防人員火場搶救不單單僅執行

水線搶救，應該配合火場通風排煙戰術，才能減少水損

並達到排除煙熱的目的，使消防人員不至於常常暴露在

高溫危險的環境中，並能有效局限與控制火勢；但是錯

誤的排煙方式，也會造成火勢的蔓延，所以火場的通風

排煙，也需要配合優勢的消防水線，才能有效確保煙熱

不會擴散，造成更嚴重的災害損失。在我的研究中，必

須排除其他複雜的因子，例如水蒸氣、熱源以及其他種

種，我們純粹研究煙層的特性與排煙路徑，排煙路徑包

括機械排煙與開口性質，完全不考慮火勢的延燒，利用

研究找出鐵皮屋建築如果發生火災，要如何降低內部濃

煙，以利消防人員入室搶救。 

1-2 研究目的 

煙熱的蓄積往往造成建築物的悶燒，當消防員進入

火場時，容易發生閃燃、爆燃的情形，也連帶危害搶救

人員。錯誤的排煙方式，會使火場擴散延燒，也使消防

員暴露危險之中，身為一名消防人員，執行多次搶救火

警任務，認為鐵皮屋火警是一種搶救困難的任務，但是

由於結構簡單，搶救人員可以輕易破壞開口，製造排煙

口，且搭配送風機設定排煙路徑，但是要如何利用開口

與風機搭配，製造有效率的排煙，是我這次研究要探討

的重點，所以我設定研究場地為類似鐵皮屋建築結構的

模型。 

由圖 2 可比較出，在台灣消防工作環境中，員額不

足也是最大問題，在國外先進國家中，每一名消防人員

大略服務民眾不會超過 2000 人，歐洲國家法國平均每

名消防隊員服務 243 人、德國平均每名消防隊員服務

1845 人，美國平均每名消防隊員服務 916 人，俄羅斯

平均每名消防隊員服務 511 人、同屬亞洲國家的日本平

均每名消防隊員服務 794 人、韓國平均每名消防隊員服

務 1633 人在台灣則是名消防隊員服務 2744 人。在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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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情況下，如何發揮最有效戰力，在本次研究中也

會強加說明與驗證。 

 

圖 2 各國每一名消防員平均服務民眾人數 

本次研究的重點 

1. 利用研究了解通風開口位置對於排煙效率的影 

響(案例一) 

2. 利用研究了解通風開口大小對於排煙效率的影 

響(案例二) 

3. 利用研究找出風機置放位置對於排煙效率的影 

響(案例三) 

以上研究可以有利我們找出鐵皮屋火警正確有效

的排煙戰術，希望能夠在新北市能夠推廣這個觀念，不

要再讓消防員暴露在危險的工作環境中，讓消防員在火

場中能夠更安全快速的救災。 

二、文獻探討 

2-1 國內排煙論文相關之研究 

國內已有許多研究排煙相關論文，例如國立交通大

學學生，洪聖旻於 2009 年所提論文，防煙壁與排煙口

位置對煙層高度影響之研究，此研究針對煙曾高度與防

煙壁設置之關係，可以了解煙層流動的特性，煙層是高

溫的，根據空氣對流原理煙層是由上往下慢慢蓄積的，

可以讓我們大略了解煙層特性。 

在排煙口位置研究方面，又以東南科技大學學生，

廖晏均，於 2014 年所提論文，排煙室進排煙設計之研

究，可以充分表達進排煙口設計的重點，此人研究以

FDS 模擬軟體研究出，在排煙室中較佳的排煙配置方式

為採自然進氣，強制排煙的方式，且排煙口置於出入口

上方更佳，可以了解排煙口高度應為在樓層高度一半以

上為佳。 

    強制排煙設置的必要性，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學

生，卓鴻傑，於 2013 年所發表論文，防煙區劃內隔間

開口設計對機械排煙效能影響之研究，論文中有提出， 

在相同條件下，有排煙設備相較於無排煙設備，可

增加逃生時間約 43%，相信有強制排煙對於逃生，人員

可增加逃生時間，對於消防人員入室搶救也能有所幫

助，亦可增加消防員撤出時間，降低消防人員救災時的

危險。 

    在排煙口面積是否影響排煙效率這方面，可以

參考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學生，林秉儒，於 2013 年所發

表的研究論文，排煙窗開口變化之排煙性能研究，此研

究雖然未比較排煙開口大與開口小，兩種情況的排煙效

率，卻是比較上開窗、外倒窗與推開窗各式窗型設置，

是否影響排煙效率，研究指出在相同開窗角度下，上開

窗之整體質量排煙量大致較外倒窗及推開窗來得少。開

窗質量排煙量比（上開窗、外倒窗、推開窗）分別為

73％（＝0.432/0.592），80％及 92％，可瞭解只有上開

窗排煙流量為最少，是因為上開窗行開窗後，窗戶與牆

壁的夾角形成煙幕阻隔區，大大降低有效開口面積，所

以排煙效率較差，但是最差與最佳效率相差不到 10%，

所以開口面積可能只些微影響排煙效率。 

2-2 國外消防搶救排煙案例研討 

相信大家應該記憶猶新，近日發生在香港牛頭角淘

大工業村一個迷你倉四級火警，造成兩名消防員不幸殉

職，倉儲火災的場地設定也接近本次論文研究，但是此

倉儲又更危險，據報導訪問當下餐與救災的消防隊員，

高級消防隊長陳天明表示，倉庫有如迷宮，又火載量極

大，濃煙阻擋視線使得消防員搶救困難，他也提出許多

疑問，其中有三點是與本次研究目的有關。 

此次火警有請求後續支援「煙火特遣隊」（CFBT），

雖是專門處理火場濃煙與排煙的特別消防組織，是因

2007 年 5 月所發生的荃灣品質工業大廈發生三級火，

當時年僅 27 歲黃姓隊員因火場發生閃燃，不幸罹難，

香港消防處有鑑於火場濃煙危險而特別成立 CFBT，但

是他質疑所謂專門隊伍是否訓練有素，但是缺乏實戰經

驗，可能過於理論而使用錯誤戰術，以致火勢愈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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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時也質疑支援單位貿然使用送風機，加劇火

勢，如同給火爐搧風，可能使內部人員逃生不易，所以

使用排煙戰術的選擇與時機，是非常重要的。 

在美國出版的《正壓攻擊在救火和通風中的使用》

（  Positive Pressure Attack for Ventilation and 

Fire-fighters ）一書明確指出，使用鼓風機時，最好是

在火勢已經減緩時，並且必須撤走現場的所有消防員；

如果現場存在閃燃的條件，切忌使用鼓風機。 

他也建議如果內部沒有人員受困或傷亡時，不要走

入一個比迷宮更迷宮的地方，將自己陷入危險之中，如

上述，若有人員在內部待援或是搶救人員在內時，也要

特別注意排煙戰術的選擇。 

2-3 消防搶救鐵皮屋火警災害特性 

在新北市消防局所出製作的搶救鐵皮屋建築物火

災安全指導原則中有指出許多鐵皮建築的火災特性，其

中包括有十八點，分別為： 

1. 建築物結構無法阻擋火勢延燒 

2. 建築物棟距小，易受輻射熱與風向影響而加速延燒 

3. 鐵皮屋供人員居住會不易逃生與搶救 

4. 山區鐵皮屋之連通道路狹小與陡峭 

5. 火載量大 

6. 內部空間可蓄積大量高溫濃煙 

7. 場所內危險物品種類與數量難掌控 

8. 大多數場所未設系統式消防安全設備 

9. 場所位址不明確 

10. 連棟式鐵皮屋不易判斷起火場所 

11. 火勢快速延燒 

12. 閃燃與爆燃危害 

13. 建築物倒塌與夾層坍塌危害 

14. 貨架與物品倒塌危害 

15. 救災人員墜落危害 

16. 救災人員在場所內部定向及定位困難 

17. 水源不足造成供水中斷 

18. 重機械支援救災之危害 

其中又以第 11 點至 16 點攸關於室內搶救消防人員

的生命安全，由於鐵皮屋建築無特別建築規範，許多鐵

皮建築物也是違章建築，沒有統一的格局與災害預防演

練，所以每每發生災害時就有如走入一場未知的領域，

鐵皮屋火警災害現場是多變不可預測的，所以搶救時要

特別注意以上幾點注意事項，謹慎使用正壓排煙戰術 

三、研究方法 

3-1  環境參數設定 

場地設定-鐵皮建築模擬模型 

現今鐵皮屋建築大致上為違建或增、改建建築，共

同特徵為鐵皮屋各戶間之牆壁為金屬材質，在屋頂與牆

面接觸端會有些微縫隙，且牆面鐵皮重疊處受熱後就會

變形而產生縫隙，以及夾層與樓層地板大多使用木板材

質，有燒穿及不穩固的情形，再加上樓梯與貨梯無防火

材質的牆面區隔等無防火區劃之情形，鐵皮屋頂大致為

斜屋頂，煙熱容易蓄積於屋脊處，本次模型為接近現實

鐵皮建築，故製作成斜屋頂模型，且為使方便觀察排煙

路徑，所以利用透明壓克力箱來製作。開口設定為接近

地面進風口，可調整大小，對向為上下兩開口，接近屋

頂屋脊處設一開口，以了解出風口位置對於排煙效率之

影響。如圖 3 所示。 

 

圖 3 鐵皮建築模擬模型外觀 

模擬煙幕-煙霧彈 

以煙霧彈模擬鐵皮屋模型內的濃煙情況，煙霧彈製

作出的煙可能溫度不高，但是採用火點燃的，相對溫度

高密度會小於空氣，所以煙霧產生還是會往上飄，和火

場熱煙是往上升的道理一樣，利用煙霧彈模擬火場煙流

動方向。每次點燃三顆，使鐵皮屋模型內充滿煙幕，再

進行實驗。詳如圖 4 所示。  

  

圖 4 煙霧彈使用情況 

紀錄器材-碼表 

開始實驗時以碼表計時，紀錄開始排煙時到煙霧排

空所需要的時間。 

攝影機 



 

物業管理學報  二○一九年春季號 第十卷第一期  頁 47-56 

51 

以攝影機記錄各次排煙的情形，了解開口對排煙路

徑的影響。 

輔助器材-模擬風機 

以小型風扇代替送風機，模擬機械正壓排煙的情

況。 

 

圖 5 模擬風機外觀 

3.2 實驗項目 

當鐵皮建築火警發生時，我們假設鐵皮建築中沒有

適合的消防設備系統，一切都要等待消防員到達現場所

作處置，因此我們大致選擇消防員到達現場所能做到的

處置的作為，第一是可以利用破壞器材，選擇適當位

置，進行建築物開口破壞，以觀察開口位置對於排煙效

率關係，破壞之後接下來是決定開口大小，由於消防人

力與體力有限，製造越大開口勢必消耗更多體力，可以

藉此探討是否大開口有助於排煙效率，最後是後續單位

支援到場之後，架設移動式風機，探討架設位置相對於

開口距離，是否是越近越好，還是有其他需要考量的因

素。 

    利用多次研究數據來了解各個方式的排煙效

率，以找出最有效率的排煙方式，大致分為以下三個實

驗項目，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慢慢歸納出我們這次實驗

的結論。 

排煙開口位置對於排煙效率的影響(案例一) 

開口位置分為上、中、下，每次實驗開啟一開口，

首先紀錄自然排煙，從開口建立至煙霧沒有再從開口飄

出時，記錄其時間，每組實驗五次，觀察室內煙霧蓄積

狀況；再配合風機啟動，改變為強制排煙，模擬消防人

員到達現場之作為，紀錄煙霧排空狀況，並做紀錄，找

出最快速的排煙方式。如圖 6 所示。 

排煙開口大小對於排煙效率的影響(案例二) 

利用紙板遮蔽開口大小一半，調整開口大小，觀察

排煙開口大小對於排煙速度的關係，在實驗中每次開口

會有兩次數據，開口遮蔽一半為開口較小之數據，開口

較大數據參則考案例一之數據；此實驗一樣先記錄自然

排煙的狀況，再配合風機模擬正壓排煙情形，分別做五

次記錄，找出其均值。如圖 7 所示。 

風機位置對於排煙效率影響(案例三) 

調整送風機與開口的相對位置，分為遠、中、近，

距離分別為 0cm、5cm、10cm，觀察風機位置對於排煙

效率是否有相關。如圖 8 所示。 

3.3 實驗流程 

利用模擬屋放置煙霧彈，模擬煙霧蓄積的狀況，再

配合開口與風機的變異，實驗出最有效率的排煙方式。 

實驗架設示意圖 

 

圖 6 排煙模擬示意圖(改變開口位置) 

 

圖 7 排煙模擬示意圖(改變開口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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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排煙模擬示意圖 (改變風機位置) 

 

四、個案分析與討論 

4.1 案例一測試結果分析與討論 

首先在案例一中，會先研究開口位置與排煙效率的

關係，會先將煙霧與風機條件設定一致，以模擬火場條

件為一致，因為鐵皮屋建築物很少有消防設備，所以我

們模擬消防員到達現場的作為，以破壞器材於建築物選

定適當的位子製造開口。 

選定開口位子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如何在整個燃燒

的建築物選定好的位子排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

藉由以下實驗，找出最適合、效率最好的排煙口位置，

可提供現場搶救人員做參考，希望可以藉由結論改變消

防員現場做為與精進排煙戰術。數據測試結果分析及不

同的排煙口位置，兩種排煙方式時間統計圖，如表 1-4

及圖 9-10 所示。 

案例一實驗排煙口位置不同，數據測試結果分析 

1. 排煙口位置在下，測試 5 次數據：(測試編號 PA01) 

表 1. 排煙口位置在下，不同排煙方式測試結果 

 數據 1 數據 2 數據 3 數據 4 數據 5 平均

值 

自然

排煙 

66 

sec 

62 

sec 

64 

sec 

72 

sec 

71 

sec 

67 

sec 

強制

排煙 

13 

sec 

17 

sec 

15 

sec 

16 

sec 

13 

sec 

14.8 

sec 

 

2. 排煙口位置在中，測試 5 次數據：(測試編號

PA02) 

 

表 2. 排煙口置在中，不同排煙方式測試結果 

 

 數據 1 數據 2 數據 3 數據 4 數據 5 平均

值 

自然

排煙 

61sec 59sec 53sec 62sec 67sec 60.4se

c 

強制

排煙 

13sec 12sec 11sec 11sec 09sec 11.2se

c 

3. 排煙口位置在上，測試 5 次數據：(測試編號 PA03) 

表 3. 排煙口置在上，不同排煙方式測試結果 

 數據1 數據2 數據3 數據4 數據 5 平均值 

自然

排煙 
46sec 43sec 42sec 44sec 38sec 

42.6sec 

強制

排煙 
07sec 08sec 09sec 07sec 07sec 7.6sec 

0

20

40

60

80

數據

1

數據

2

數據

3

數據

4

數據

5

自

然

排

煙…

 

圖 9 不同的排煙口位置，兩種排煙方式時間統計圖 

表 4.開口位置不同，實驗 5 次平均數值 

秒/數 

實驗平均 

開口在下 開口在中 開口在上 

自然排煙 67sec 60.4sec 42.6sec 

強制排煙 14.8sec 11.2sec 7.6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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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不同開口位置，實驗 5 次平均值統計圖 

4.2 案例二測試結果分析與討論 

排煙口的製造對消防員來說也是體力的負荷，況且

在前言中有提到，台灣消防人力有嚴重不足的情況，所

以製造大的排煙口，是否更有助於通風排煙，來評估是

否將消防人力有效運用，在以下研究中可以看出。將個

別研究各個排煙口大與小，排煙效率是否有差別，在實

驗中會遮蔽一半排煙口，其他條件相同，與案例一實驗

數據來比較是否排煙口大小有影響排煙效率，其中排煙

口較大數據是參考案例一實驗結果，讓我們來個別比較

其中的差別。實驗數據測試結果分析如表 5-9 及圖 11-15

所示。 

案例二實驗開口大小不同，數據測試結果分析 

1. 排煙口在下且排煙口較小，測試 5 次數據：測試

編號 SA01 

表 5. 排煙口置在下且排煙口較小，不同排煙方式 

測試結果 

 
數據 1 數據 2 數據 3 數據 4 數據 5 平均值 

自

然

排

煙 

73sec 70sec 67sec 63sec 65sec 67.6sec 

強

制

排

煙 

14sec 16sec 13sec 11sec 11sec 13sec 

 

2. 排煙口在下且排煙口較大，測試 5 次數據：測試

編號 SA02 

 

表 6. 排煙口置在下且排煙口較大，不同排煙方式測試

結果 

 數據 1 數據 2 數據 3 數據 4 數據 5 平均

值 

自然

排煙 

66sec 62sec 64sec 72sec 71sec 67sec 

強制

排煙 

13sec 17sec 15sec 16sec 13sec 14.8se

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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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40
50
60
70
80

SA01
自然

排煙
SA01
強制

排煙

 

圖 11 相同排煙口位置(位置在下)，排煙口大小不同，

兩種排煙方式時間統計 

 

3. 排煙口在中且排煙口較小，測試 5 次數據：測試

編號 SA03 

 

表 7. 排煙口置在中且排煙口較小，不同排煙方式測試 

結果 

 數據 1 數據 2 數據 3 數據 4 數據

5 

平均值 

自然

排煙 

60sec 63sec 61sec 63sec 66sec 62.6sec 

強制

排煙 

12sec 10sec 11sec 09sec 10sec 10.4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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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相同排煙口位置(位置在中)，排煙口大小不同，

兩種排煙方式時間統計 

 

4. 排煙口在中且排煙口較大，測試 5 次數據：測試

編號 SA04 

表 8. 排煙口置在中且排煙口較大，不同排煙方式測試 

結果 

 數據 1 數據 2 數據 3 數據 4 數據 5 平均值 

自然

排煙 

61sec 59sec 53sec 62sec 67sec 60.4sec 

強制

排煙 

13sec 12sec 11sec 11sec 09sec 11.2sec 

5. 排煙口在上且排煙口較小，測試 5 次數據：測試

編號 SA05 

表 9. 排煙口置在上且排煙口較小，不同排煙方式測試

結果 

 數據 

1 

數據 

2 

數據 

3 

數據 

4 

數據 

5 

平均值 

自然

排煙 

48sec 46sec 42sec 49sec 48sec 46.6sec 

強制

排煙 

07sec 07sec 08sec 08sec 08sec 7.6sec 

0

20

40

60
SA05自然排

煙

SA05強制排

煙

SA06自然排

煙

圖 13 相同排煙口位置(位置在上)，排煙口大小不同，

兩種排煙方式時間統計圖 

6. 排煙口在上且排煙口較大，測試 5 次數據：測試

編號 SA06 

表 10. 排煙口置在上且排煙口較大，不同排煙方式測試

結果 

 數據

1 

數據

2 

數據

3 

數據

4 

數據

5 

平均值 

自然排

煙 

46sec 43sec 42sec 44sec 38sec 42.6sec 

強制排

煙 

07sec 08sec 09sec 07sec 07sce 7.6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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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不同的排煙口位置及大小，兩種排煙方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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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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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排煙 強制排煙

67

14.8

開口在下開口

較小

開口在下開口

較大

開口在中開口

較小

開口在中開口

較大

圖 15 不同開口位置與大小，實驗 5 次平均值統計圖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煙熱因為對流的因素所以垂直往上的速率較水平

移動的速率較快，我們可以藉由此特性了解於火點正

上方進行排煙效率最為快速，也利用以上實驗得證。 

1. 若是於消防搶救作為時，送風機尚未抵達現場抑

或是送風機無法抵達現場時，消防人員於安全許可

下，於鐵皮屋脊上製造排煙口，以自然排煙方式，最

能夠將鐵皮工廠內的濃煙有效排出，惟要考慮現場人

員是否有安全疑慮，若過於危險也不可強行進入。 

2. 台灣消防員在員額配置方面比起其他先進國家是

明顯不足的，在消防人力有限的情況，排煙口位置的

選擇遠比排煙口大小來的重要，如果起火點在西側，

若是盲目地破壞排煙口，如開口建立在火場東側，則

不僅排煙效率不盡理想，也可能導致煙熱流竄至東

側，煙熱經過的路徑反而造成火勢的延燒，使火勢變

成一發不可收拾。 

3. 如果東側原本相對安全區有待救人員，可能直接

或間間造成帶救人員受傷甚至死亡，造成更多生命財

產的損失，必須特別注意戰術的執行是否適當。 

5-2 建議 

在鐵皮屋建築中，煙熱勢必蓄積在高層屋頂，然

後慢慢往下沉積，且容積相當龐大，光是使用水平排

煙，可能效果不彰，也許就要利用架梯或雲梯車上到

屋頂進行破壞開口，以利垂直排煙。 

1. 如果是尖屋頂的話，一定要選擇頂部的部位來破

壞來製造排煙口。此戰術可以建議納入消防人員常年

訓練中，亦可建置鐵皮屋模擬場地，實際操作破壞排

煙戰術，在訓練中精進消防人員火場通風排煙觀念。 

2. 出風口的大小較不影響排煙效率，所以在破壞製

造開口時，不必浪費體力刻意製造大開口，開口位置

的選擇遠比開口大小來的重要。可藉由教育訓練與案

例分析，讓消防人員能夠領悟其中重點與技巧。 

3. 本研究係探討火場通風排煙，各種情況模擬，實

際操作狀況請建議參考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常年訓練教

材-通風排煙。有關排煙原理及目的、架設、ＰＰＶ禁

用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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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滑倒」為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見之意外，狀況輕微

者受傷或骨折，嚴重者則可能導致生命危險。而產生滑

倒的原因大致有兩種，分別是人為與環境的要素。前者

包含行走者的生理機能狀態、步行或跑步姿勢；後者則

是與鞋底材質、地坪材料、表面媒介物的有無或維護管

理程度、地面的傾斜或凹凸等因子有關。而根據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 2014 年所實施的「國民健康

訪問調查」之結果顯示，在過去一年中曾發生跌倒事件

的 12 至 64 歲民眾的比例為 13.3%，其中 49.1%為滑倒

或絆倒；65 歲以上民眾曾發生跌倒事件的比例為

16.5%，其中滑倒或絆倒者則為 44.3%。由上述的統計

數據可知，滑倒事件在不同的年齡層，皆呈現固定的比

率。另，依據花蓮玉里醫院感染委員會於 2006 年的推

估，每年約有兩百萬件以上的跌倒意外。綜合上述，為

了降低滑倒而衍生的潛在健康風險，在建築材料相關的

研究領域方面，以客觀量化的方法評估地面條件的防滑

程度，藉以建議各種空間適用的地坪材料，實為確保國

人之行走安全性能的重要課題。 

我國在建築相關法規方面，於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

工編中，在 1974 年即以第 39 條明文規定坡道的表面應

使用「防滑材料」處理之；另，2008 年所頒布的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中，亦規定包括室內走廊、室外

通路、坡道、樓梯、廁所及浴室等，所有地面皆應平整、

堅固、「防滑」；此外，國內亦有新建建築工程之招標文

件與施工規範中表示對於「防滑性能」有所要求。但上

述的規定皆為較籠統之概念，多未針對「防滑」作量化

的定義與標準的制定。而在材料的測試方面，在 2009

年新的 CNS 標準公布之前，市面上針對地坪材料的測

試方法並未統一，當時既存的適用儀器與方法，依據內

政部建研所於 2007 年的「地坪材料防滑性能基準之研

究」中指出至少有三種：一為可變角度止滑試驗計

(English XL Variable Incidence Tribometer)，試驗標準為

ASTM 1679，被公認可適用於潮濕與乾燥的地坪表面，

但美國已將此方法從公告中撤銷；二為水平測力計

(Horizontal Pull-Meter)，試驗標準為 ASTM C1028，較

適用於瓷磚工廠的品管測試，不適用於潮濕及已鋪設的

現場；三是擺錘式試驗機(BPST)，ASTM C1028，常用

於道路鋪面之抗滑性，但 2008 年建研所在「地面材料

防滑性能與表面粗度的關聯性之研究」中指出此試驗主

要用於路面量測，驗證汽車行走時之止滑效果，對於步

行地坪材料測試的適用性與檢驗標準有待增訂。 

有鑑於本土建築產業對於材料防滑性能定量化與

標準化的企盼，我國需要更為客觀且可反映真實狀態

(例如行走條件的模擬、鞋底試片的可變化性、可準確

測得材料潮濕表面的防滑狀態)的方法。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遂參照國情相似的日本，以日本工業標準 JIS 

A1509-12 為基礎制定規範，於 2009 年 7 月始公布與

CNS 3299-12﹝陶瓷面磚試驗法-第 12 部：防滑性試驗

法﹞國家標準，並在 2011 年 9 月修訂後成為現行的版

本。本標準乃是使用於潮濕地面之陶瓷面磚，當人在其

上面行走時之防滑性能試驗方法，其測定的防滑係數分

為 兩 種 ， 分 別 是 穿 鞋 時 評 定 為 防 滑 係 數 C.S.R 值

（Coefficient of Slip Resistance，以下簡稱 C.S.R 值或是

媒介物水作為代表）、赤腳時評定為防滑係數 C.S.R‧B

值（Coefficient of Slip Resistance・Bath，以下簡稱

C.S.R‧B 值或是媒介物為滑石粉體液作為代表）。CNS 

3299-12 目前被視為運用在實驗室中，藉由試驗儀器的

設定，可同時模擬赤腳與各種鞋面、因應台灣潮濕多雨

氣候之戶外地坪、以及室內用水空間地磚的防滑試驗

法。但在提出各種地坪的適用性建議與訂定防滑標準之

前，需要進行多樣材料的測試。是故，本研究提出以下

目的： 

1. 針對防滑試驗機之 CNS 3299-12 試驗方法，進行二

十種室內、外常用地坪材料之防滑試驗，並就其方

法、步驟及操作流程等，就檢測防滑係數值之應注

意事項及提供相關參考或建議。 

2. 針對室內外常用地坪材料的防滑特性，提出量化數

據，並比較不同介質對於防滑係數的影響。 

3. 提出不同空間性質所適用之材料防滑係數安全範圍

值，以作為業者及民眾選用地坪時的參考依據。 

1-2 研究方法 

    有鑑於進行防滑試驗以制定係相關係數之重要

性，本研究首先就既有防滑試驗和相關研究歸納和整

理，接著於實驗執行過程，針對實驗方法、步驟及操作

流程等，提出應注意事項及提供參考或建議，最後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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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之數據加以統計分析，就地坪材料於適用性作進一

步的探討。有關運用的研究方法如下所示： 

1. 文獻回顧：本研究藉由相關文獻的蒐集，進以彙整

目前國內外有關地坪材料防滑性能之相關研究，包

括歷年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以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於地坪材料防滑性能相關研究課題及成果、國內外

地坪防滑相關法令及規範、防滑試驗操作流程等，

作為後續研究進行時之基礎。 

2. 實驗法：本研究將執行石材、陶瓷面磚、木材、聚

合物、地毯、水泥類等六類地坪材料止滑係數之防

滑 試 驗 。 試 驗 是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NS 

3299-12(陶瓷面磚試驗法第十二部:防滑性能試驗法)

之防滑試驗機進行試驗。研究共進行近 400 個實驗

項目，檢測材料表面物包括附著水、肥皂水、油及

滑石粉體液。 

3. 統計分析：將試驗結果以相關性檢驗比對與分析

法，檢視各面磚條件與防滑性能之關聯性。 

二、文獻回顧 

2-1 滑倒與摩擦力原理 

    滑倒在定義上統稱為跌倒的一種，是國內外常見的

意外傷害，事故發生率始終受到重視。跌倒一般分為滑

倒、跌倒、絆倒三種狀況，本研究以滑倒為研究主題。 

滑倒 

1.原理： 

主要是指當支撐身體重心的自體平衡無法適當負

荷，並且地面的摩擦力無法抵抗水平滑動的慣性力時，

就會造成一個滑動的現象產生，其關乎於地面間磨擦力

和慣性力大小。而在滑動中決定身體是否會平衡回來，

或是直接滑倒在地上的重要關鍵，便是人體對於在失去

平衡後，做出一些反應策略來應對的神經骨骼系統。(陳

郁文，1999) 

2.引發的因素： 

引發滑倒的因素有許多種。根據英國健康與安全實

驗室(Health and Safety Laboratory)的研究曾提出「滑倒

潛在危險模式」，其重要的因素包括：地面、汙染、鞋

子、走路姿勢、乾淨度、環境等。另，地面之水平亦在

滑倒因素中有重大影響、個人行走情況也是。美國無障

礙委員會(1990)指出步行有困難或不易維持平衡、使用

拐杖、助行器等人，也特別容易發生滑倒意外。(何明

錦、廖慧燕，2008) 

摩擦力 

1.基本概念： 

    當一個物體在另一物體表面上滑動或將要滑動

時，兩個物體在接觸面上會產生阻止相對運動的作用

力，其存在於兩個界面間，這種作用力稱為摩擦力。有

相對運動時稱為動摩擦力，而兩界面間沒有相對運動但

有相對運動的趨勢時，稱為靜摩擦力。當物體受外力直

到超過一定最大值（稱最大靜摩擦），物體便會開始與

界面間有相對運動，此時便稱為動摩擦。因摩擦力的存

在不限於物體的三態，本研究僅討論固態與固態之介

面，以及存在於滑倒時的「滑動摩擦力」。滑動摩擦力

因和接觸面的性質有關且通常與兩界面間的正向力成

正比。因此常表示如下： 

F = μN 

F：摩擦力(單位：牛頓)  μ：摩擦係數 

N：垂直反作用力(單位：牛頓) 

    μ 稱為摩擦係數，由兩接觸面間性質決定。N 則為

垂直於接觸面方向的作用力，即兩介面間的正向力。若

放在斜面上則為重力在垂直於斜面上的分量。 

    當一作用力 P 施力於物體上時，地面產生的反作用

力 R 和垂直作用力 N 間有一夾角θ（摩擦角），則 tan

θ代表摩擦係數，公式如下： 

 

 

圖 1. 摩擦力與摩擦角 

2.力學原理 

對於正常行走的使用者在行走時，足部與地面接觸

時，地面處會產生水平作用力(FH)與垂直作用力(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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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英國無障礙設計規範依據 BPST 測試之建議 

測試值 BPN 滑倒風險性 

0 – 24 高 

25 – 35 中等 

36 – 64 低 

65 以上 非常低 

 

表 3. 使用斜坡測試器依 DIN51097 測試結果分級 

傾斜之角度 防滑程度 

12°- 18° 等級 A 

18°- 24° 等級 B 

24°以上 等級 C 

 

若 FH/FV≦μ s(靜 摩擦 係 數 )不會 產生 滑動 現象， 

FH/FV≦μd(動摩擦係數)滑動現象不易持續發生；反之

若 FH/FV>μd(動摩擦係數)則滑動現象容易持續發生，

而導致使用者身體失衡而摔倒(Strandberg,1983)。其中

μs(靜摩擦係數)與μd(動摩擦係數)代表摩擦供應量，

而 FH(水平作用力)/FV(垂直作用力)則為摩擦需求量，

防止滑動的基本要求為確認行走時，倘若摩擦需求量低

於摩擦供應量，即可防止使用者行走時產生的滑倒現象

(Gronqvist,1999) 。此外，就行走步態的分析，在分解

後之步態週期中，則以腳跟著地期及腳趾著地期最容易

發生滑倒現象。由此可知，從力學角度視之，摩擦力的

變 化 情 形 和 步 態 平 衡 上 有 著 相 互 關 係 存 在

(Carlsoo,1962)。人在行進過程中，足部在接觸地面的瞬

間產生滑動的現象時常發生，許多人無法察覺細微的滑

動距離。Leamin(1989)將人滑動的程度分為三類： 

(1) 微滑 (Microslip)：當人在行進間足部在接觸地面時

產生非常短暫的滑行現象，滑行距離約 1 至 2 公

分即停止。微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多數使用

者能在此現象發生後安全站立。 

(2) 平滑 (Slip)：當人滑動的距離約為 10 公分以內，

係多數人會察覺的現象，部分的人尚能使用身體的

平衡反應來抵抗滑倒現象的發生。 

(3) 大滑 (Slide)：當人滑動的距離超過 10 公分，當此

滑動現象產生時，多數人的身體平衡反應已無法抗

衡滑倒現象的發生。 

2-2 國外相關防滑法令與規範 

美國 

ANSI 依據 ASTM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簡稱 ASTM）C1028 之測試方式，提出

建議如表 1 所示。另，美國目前多數研究及相關協會

之建議以在一般狀態防滑係數大於 0.5，在坡道則應大

於 0.7，作為最低防滑係數之規定。 

 

英國 

英國無障礙設計規範（Approved Part M），在室外

通路、室內走廊、入口大廳等皆規定其地面必需防

滑，另外還特別規定： 

(1)坡道地面：地面必需防滑，尤其是潮濕時亦須防滑。 

(2)浴廁地面：乾燥或潮濕狀態下，皆須為防滑。 

英國主要是使用擺錘測試器（British Pendulum Skid 

Tester，簡稱 BPST）進行防滑性能檢測，目前此儀器為

英國、美國及澳洲、紐西蘭等國家常見的測試方式，其

檢測出的防滑係數值稱為 BPN 值，英國無障礙設計規

範中依據 BPST 測試之建議，如表 2 所示。 

德國 

    德國與部分歐洲國家測試防滑主要是使用斜坡滑

動測試儀器（Ramp Slip Meter），測試標準皆依據德國 

DIN 51097 （即為赤腳狀態走在潮濕的地板上測試）及 

DIN 51130 （即為穿鞋狀態走在潮濕的地板上測試），

本測試包括由受測者在污染之待測地板材料上前進及

後退，地板逐漸傾斜，直到受測者滑倒。該跌倒之平均

角度即可以推算出地板之摩擦係數（ Coefficient of 

Friction）。其中地板可使受測者站立於其上，直至其傾

倒之角度作為衡量其防滑程度，DIN 51097 之分類標準

如表 3 所示、DIN 51130 之分類標準如表 4 所示。 

 

表 1. ANSI 依據 ASTM C1028 測試方式之建議 

測試值 滑倒風險性 

0.6 ≦ μ 非常好的防滑 

0.5 ≦ μ ＜ 0.6 適中 

≦ μ ＜ 0.4 必須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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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使用斜坡測試器依 DIN 51130 測試結果分級 

傾斜之角度 防滑程度 

3.0°- 10.0° R9 

10.1°- 19.0° R10 

19.1°- 27.0° R11 

27.1°- 35.0° R12 

35.0°以上 R13 

 
表 5. 東京都廳福祉保健局 2009 年訂定之地面材料

防滑係數值 

動作 C.S.R 值 

穿鞋步行時 0.40 – 0.90 

穿襪步行時 0.35 – 0.90 

赤腳狀態 0.45 – 0.90 

傾斜路面 0.50 – 0.90 

 

 

日本 

    自 2009 年開始，日本針對地面材料防滑性能首先

由東京都廳福祉保健局係根據 JIS A 5705（ビニル系床

材の滑り試驗方法-斜め引張型）所訂定相關設施設備

整備篇，使用防滑測量儀器（O．Y-PSM）與攜帶式防

滑測量儀器（ONO-PPSM）兩者進行地坪的量測，其內

容提出穿鞋步行時 C.S.R 值應達 0.4 至 0.9 範圍，如表 5

所示。於 2012 年，日本國土交通省依據 JIA A 1509-12 

（陶磁器質タイル試験方法‐第 12 部：耐滑り性試験

方法）檢驗法訂定高齡者與無障礙平行移動之建築設計

配置之標準中提及地面材料防滑性能於穿鞋應高於 0.4

以上，赤腳於潮濕地面時應高於 0.7 以上，如表 6 所示。 

 

 

三、實驗計畫 

一般而言，滑倒的因子有相當多種，且滑倒發生的

情況原因通常不只一種，故在模擬真實條件進行防滑性

能檢測時，本研究僅先以單一因子作為變項因素，針對

材料表面止滑性能做初步分析探討，接著加入不同介質

物，探討不同媒介物底下，其材料防滑性能。首先針對

試驗儀器之操作流程、步驟進行預備試驗，其在針對儀

器的精準性、準確性作為校正參考。摩擦係數的量測必

需使用適當之量測器，而所選用之量測器必需具備以下

特性（Chang , 2001）： 

1. 可重複性(repeatability)：指使用同一種量測器在相同

條件之量測狀況下進行重複之量測，所測得之量測

值間應具有良好之一致性。 

2. 可重製性(re-producibility)：指在相同之鞋材與地板

或地面狀況下，量測器量得之值與其他量測器量得

之值之間具有一致性。 

3. 實用性(usability)：指量測器必需方便於各種條件下

進行操作。 

4. 有效性(validity)：指量測器在主觀及客觀上能準確的

提供鞋底與地板間之摩擦係數。 

3-1 試體取樣計畫 

針對國內常用室內、室外地坪材料為取樣目標，取

樣範圍為不特定多數人經過之場所，有依據穿鞋與赤腳

將空間分成室內與室外，其次在分別針對可能出現之地

板表面污染物（水、油、清潔劑），將空間場所分別列

出，再將地坪材料依成分、特性分成六大類：陶瓷面磚、

石材、水泥、木材、聚合物類、地毯。 

有關試驗之材料材質可概分為以下幾種： 

 

 

 

 

 

 

 

 

 

 

表 6. 日本國土交通省於 2012 年訂所訂定的地面材料防滑係數值 

腳與地面的條件 空間條件 防滑係數建議值 

穿鞋行走於一般地面 一般道路、建物出入口、屋內通廊、樓梯、廁所、浴室等常有人行走的空間 C.S.R=0.4 以上 

傾斜路面(傾斜角：θ) C.S.R-sinθ=0.4 以上 

會客室的地坪(較屬於靜態的空間) C.S.R=0.3 以上 

赤腳行走於潮濕且有大量肥皂

水的地面 

大浴場、游泳池、淋浴間、更衣室等地坪(公共性較強的場所) C.S.R‧B=0.7 以上 

房間內的浴室、淋浴室等的地坪(較為私領域的空間) C.S.R‧B=0.6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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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陶瓷面磚(室內、戶外用)： 

依據國家標準「磁磚」通常是泛指所有燒製成之各

材質磁磚；而「瓷磚」係指吸水率、硬度等，達到

我國國家標準所定之「陶瓷面磚」。依據吸水率的不

同可分為陶質地磚(Ⅲ類面磚吸水率 50.0%以下)、石

質地磚(Ⅱ類面磚吸水率 10.0%以下)、瓷質地磚(Ⅰa

類吸水率 0.5%以下、Ⅰb 類吸水率 3.0%以下)，另又

有馬賽克磚等材料。本試驗依據室內、室外各選用

不同種類型陶質、石質、瓷質地磚，並均以公共場

所，如捷運站、車站等常用之地坪材料為主要的實

驗對象。 

2. 石材(室內、戶外用)： 

在建築石材上常見之種類，主要可分為大理石、花

崗石，本研究主要以住宅大樓的戶外地坪常用之花

崗石為主；室內裝修常用於客廳、浴廁之大理石為

本研究主要實驗對象。 

3. 水泥(室內、戶外用)： 

水泥系裝修係指利用水泥拌合其他材料，因工法不

同又可分為水泥粉刷、磨石子、洗石子、抿石子、

斬石子等。在本研究採用校園走廊空間較常使用之

磨石子地磚作為實驗對象。 

4. 木材(室內、戶外用)： 

室外木地坪選擇戶外庭園、景觀生態池畔之木棧道

所常用之金壇木地板；建築室內裝修常用之木地坪

可分為原木地板、海島型木板、超耐磨地板，故本

研究選擇符合國內氣候而常用的海島型木地板作為

實驗對象。 

5. 聚合物類(室內用)： 

建築室內裝修常用之塑膠地磚又可分為透心地磚、

花磚、導電地板、無縫式地磚，然以學校教室、辦

公室常用之透心地磚、花磚作為本試驗用之樣品。 

6. 地毯(室內用)： 

以大小區分主要可分為滿舖地毯、方塊地毯等兩大

類，本研究以辦公室、會議室常用之方塊地毯作為

本試驗用之樣品。 

 

    本實驗共選用室內、室外共計二十件樣本，依據其

材料名稱、特性、尺寸、表面處理彙整如表 7 所示。 

 

 

表 7. 試驗材料一覽 

空間 類別 編號 照片 名稱 尺寸(mm) 表面處理 備註

OD-01
無釉

陶質磚
250*250

無釉、無反

光、平整、

霧面

安養中心屋

頂平台

OD-02
細金剛砂

陶磚
240*120

無釉、無反

光、平整、

粗糙

花博園區地

坪用磚

OD-03
馬賽克

陶磚
200*200

施釉、反

光、凹凸、

光滑、滑溜

剝皮寮歷史

街區地坪用

磚

OD-04
石紋

地磚
300*300

施釉、無反

光、霧面、

表面非均勻

紋路

北市整平計

畫地坪用磚

OD-05 石質地磚 300*300

無釉、無反

光、凹凸、

霧面

捷運站出口

地坪用磚

OD-06
瓷質

地磚
300*300

施釉、反

光、平整、

粗糙、尖

銳、耐磨粒

OD-07 石英磚 300*600

 施釉、反

光、平整、

光滑

OD-08
光面

花崗石
300*300

反光、平

整、晶化處

理

住宅大樓戶

外用磚

OD-09
燒面

花崗石
300*300

無反光、凹

凸、粗糙

住宅大樓戶

外用磚

水泥

製品
OD-10

磨石子

地磚
300*300

無反光、平

整、霧面

校園走廊地

坪用磚

木材 OD-11
原木

地板
300*120

無反光、平

整、粗糙

校園景觀木

棧道

聚合

物類
OD-12 環塑木 300*150

無反光、有

紋路

公園涼亭地

坪材料

陶質 ID-01 陶質地磚 250*250

無釉、無反

光、平整、

霧面

石質 ID-02
石質

地磚
300*300

施釉、反

光、光滑

住宅廚房地

坪用磚

瓷質 ID-03
瓷質

地磚
300*300

施釉、反

光、平整

石材 ID-04 大理石 300*300

反光、平

整、晶化處

理、光滑

住宅浴室地

坪用磚

木材 ID-05 木地板 300*125
反光、PU塗

料、平光面

住宅臥室地

坪用磚

地毯 ID-06
方塊

地毯
300*300

無反光、

PVC聚酯纖

維

校園會議室

地坪用

ID-07
透心

塑膠磚
300*300

無反光、平

整、光滑

校園辦公室

地坪用磚

ID-08
仿木紋

塑膠磚
900*150

無反光、透

明塗料、凹

凸、仿木紋

校園圖書館

地坪材料

室內

聚合

物類

石材

瓷質

石質

室外

陶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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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防滑測試機組 

CNS 3299-12 所規定的防滑測試機組(O‧Y-PSM)

與 JIS A1509-12 所用儀器規格相同。本儀器為小野英哲

教授於東京工業大學所研發之防滑係數量測儀器，如圖

2 與圖 4 所示。此設備可將人們所感覺到的打滑程度予

以量化以作為評定的對象。測試原理與水平拉力計類

似，改良以 18°向上方施力，其方法可同時施予水平力

與垂直力，並且可改善潮濕狀態時，水膜產生的黏合效

應問題，使其有效量測表面潮濕時之防滑係數。目前日

本以本儀器為主要防滑係數量測儀器，此儀器可模擬人

體腳步行走模式，如圖 3 所示，量測穿鞋時及赤腳時之

防滑係數值，分別以 C.S.R 值及 C.S.R•B 值評估之。 

 

3-3 試驗滑片設定 

本研究採用的滑片之標準參照圖 5 所示。其硬度達

到 A70 至 80（依據 CNS 3555 A 型硬度計規範），可模

擬一般如橡膠鞋底、紳士靴底材料。 

在每一個試體首次進行測試前，需要先調整滑片的

表面狀態。將 CNS 1074 所規定磨料粒度 400 號的砂紙

放置於一平坦表面上，於底面尺度 80mm*70mm 之鋼製

滑片台座安裝所規定之滑片，將滑片連同滑片台座放置

於砂紙之上，以不另施加垂直力之方式，向四方向拉動

台座研磨滑片表面，每次研磨滑片移動之距離約為

10cm，且須於研磨前清除滑片表面殘留的媒介物及砂

紙表面殘留的滑片碎屑。 

 

3-4 試驗媒介物設定 

本研究中所界定的材料表面媒介物，係依照建築物

室內、室外地坪可能出現之使用狀況而模擬，故設定

水、油、洗劑等常見之三種地面附著物。若以水類出現

的地點，則是正在下雨或雨後的路面、騎樓空間及大

廳、車站入口處等，另外於游泳池畔、淋浴間或公共澡

堂等，都有可能因為地板表面佈滿水而衍生風險。另

外，若是針對商用餐廳、廚房等，則需特別考量因表面

殘留油漬等媒介物而易生滑倒；除此之外，中央廚房、

市場等亦有油跡之疑慮；甚至於一般路面、加油站或汽

機車行等，也因機油等物的滴下而易有滑倒之慮。最

後，則是在摻有洗劑、肥皂水等媒介物，使地面容易濕

滑，例如一般商家於打烊時，會大量使用洗劑清潔騎樓

與室內地板等；而淋浴時，亦有可能讓地磚表面附著肥

皂水、洗髮精、沐浴乳等多種介質。 

    綜上所述，為模擬實際狀況以設定其媒介物之標

準，本研究以國內常見之材料、容易取得之樣本為主，

 

圖 5. 滑片之平面圖、側面圖 
 

圖 2. 磁磚防滑測試機組 

 

圖 3. 模擬行人步行方向示意圖 

 

圖 4. 防滑試驗機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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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媒介物分成清水、滑石粉(模擬赤足)、油、肥皂水（室

內地坪材料使用）、洗劑（室外地坪材料使用）。除了依

據 CNS 3299-12 中的表面塗布標準之外，亦參考日本 JIS 

A1454:2010 所規定試驗片表面狀態中的油之媒介分佈

量。有關媒介物的分佈量如下說明之。 

1. 水：依據 C.S.R 值(穿鞋時之防滑係數)之規定，使

用自來水作為媒介物，以約 400g/㎡之分量均勻散布

在試樣表面，並覆蓋材料表面之測試區域。 

2. 滑石粉：依據 C.S.R．B 值(赤腳時之防滑係數)之規

定，將中位粒徑（質量基準）之範圍 7.2μm-9.2μm

之滑石粉體，加入約 300 倍質量之自來水混合成懸

濁液作為媒介物，以約 100g/㎡之分量均勻散布在試

樣表面，並覆蓋材料表面之測試區域。 

3. 油類：使用一般食用之調合油（大豆沙拉油）作為

媒介物，以約 40g/㎡之分量均勻散布在試樣表面，

並覆蓋材料表面之測試區域。 

4. 肥皂水：為測定於室內地坪材料所選用之媒介物，

將國內常用之某品牌肥皂，泡在 1 公升的自來水裡

面，靜置 24 小時候將肥皂取出，並均勻攪拌至肥皂

水液體無顆粒狀為止，而後約以 40g/㎡之分量均勻

散布在試樣表面，並覆蓋材料表面之測試區域。 

5. 洗劑（室外）：測定於室外用地坪材料所選用之媒介

物，使用一般國內市面上販售之地板洗潔劑（液

體）。經過本研究自行試作後，最終選定以 1：20 的

比例為本實驗設定，約以 1g 洗潔劑再加入 40g 自來

水調合混濁液，以約 40g/㎡之分量均勻散布在試樣

表面，並覆蓋材料表面之測試區域。 

    於上述媒介物調配後，在塗佈過程中，若遇到試體

表面明顯凹凸起伏，則斟酌其散布量，將其盡可能地均

勻覆蓋於試體表面。 

3-5 試驗流程與校正程序 

本研究操作之試驗流程依據 CNS 3299-12 之試驗

法所規定之流程與校正程序進行基準校正。每種材料皆

從同一批號之成箱包裝中，最小的樣本單元尺寸寬為

12 公分以上。試驗時，試片須置於滑片正下方，不致

越出之水平位置設置。為減少儀器與人為的誤差，在每

次試驗測量後，需將儀器的滑片及材料樣本表面的附著

物完全擦拭乾淨、風乾，並經滑片定位調整後，才可進

行下一次的實驗。 

3-6 研究限制 

    滑倒因素相當多，包含「環境」及「人為」的層面。

而提升地面材料之防滑性能進而減低滑倒風險，則是建

築相關研究領域針對「環境」改善可著力之處。故本研

究主要探討地面材料的表面狀態及媒介物對於防滑性

能之影響，並列出以下研究限制。 

1. 地面材料材質各式各樣，且因鋪設地點的環境條件

不同，而出現各種表面樣態。故本試驗規劃分別以

試體材質、表面處理方式及媒介物為變項，而試驗

滑片（鞋底材料）、托撬角度（走路情況）、托撬速

度（行走速度）則為固定項，選擇國內較常用之地

面材料作為檢測對象。 

2. 市面上地坪材料選擇多元，而花色、表面加工的形

式亦有所不同。因考量人力、物力及時間限制等因

素，難以就每種地坪材料進行測試，故針對目前公

共場所(例如車站、學校、騎樓與無遮簷人行道、公

園走道、公共廁所等)及住宅浴室常用的室內外之地

坪材料，取樣二十種地進行實驗。 

3. 由於儀器尺寸較大而無法攜出至現地實測，故僅能

於實驗室中操作，而試體則使用未實際安裝於地面

的全新地坪材料。其實驗機器以電腦自動化操作控

制，故可減低人為操作的誤差，有利於數據判讀的

準確性。此外，本儀器的設計適用於乾燥、潮濕或

其他媒介物之試體表面，故即使以新材料作為試

體，但藉由媒介物的設定，可趨近真實的現地條件

且可呈現穩定的測試數據。 

4. 地板防滑實驗結果影響因素甚多，因此本研究皆依

據 CNS 3299-12 之環境溫度 23±5°C、濕度(50±10)%

之環境條件下進行試驗。 

四、實驗結果分析 

4-1 相同趨勢之防滑係數值分析 

本節針對室外 12 種及室內 8 種地坪材料於四種不

同媒介物之防滑係數平均值分析後，將具有共同趨勢之

材料分類成三大類別分別為趨勢 A、趨勢 B 及趨勢 C。 

符合趨勢 A 的部分有室外 7 種及室內 4 種材料，

合計 11 種，其防滑係數平均值呈現 C.S.R．B＞C.S.R

＞洗劑＞油之趨勢。11 件試體 C.S.R．B 值皆呈現最高，

反之附著食用油時則最低。赤腳時防滑係數值（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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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皆高於穿鞋時防滑係數值（C.S.R）約 0.3 至 0.6 個

數值；而洗劑也平均高於油 0.1 至 0.3 個數值。從中可

發現，符合趨勢 A 的地坪材料表面狀態皆屬較凹凸、

粗糙表面、紋路較明顯或是含有金剛砂材質。另外於

ID-04 大理石因表面晶化程度高，在試驗托撬過程中，

滑石粉體因本身粒徑較小，當與試體表面附著之油性高

分子溶劑（抗污樹脂成分）摩擦時，產生互鎖效應

（Interlock），導致防滑係數值偏高，詳圖 6 所示。 

 

符合趨勢 B 者有室外 3 種及室內 2 種，合計 5 種材

料，其防滑係數值分別呈現 C.S.R＞C.S.R．B＞油＞洗

劑之趨勢。5 件試體 C.S.R 值皆呈最高，反之附著洗劑

時最低，四種媒介物之防滑係數平均值呈現穩定下降趨

勢。導致洗劑平均最低之原因，初步判斷因洗劑與肥皂

水本身含有介面活性劑，即可降低水於試體表面之張

力，故當佈上媒介物時，可較均勻塗抹於試體表面，使

得其防滑係數皆低於 0.4。試體分別為 OD-04 石紋地

磚、OD-05 石質地磚、OD-07 石英磚、ID-02 石質地磚

及 ID-03 瓷質地磚，當試體附著媒介物（油、洗劑）時，

具有滑倒風險潛在，如圖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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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03瓷質地磚

 

圖 7. 地坪材料相同趨勢 B 

符合趨勢 C 的部分有室外 2 種及室內 2 種材料，

合計 4 種，其防滑係數值分別呈現 C.S.R＞洗劑＞

C.S.R．B＞油之趨勢。4 件試體 C.S.R 值皆呈現最高，

反之附著食用油時最低，當穿鞋時防滑係數值（C.S.R）

皆高於赤腳時防滑係數值（C.S.R．B）約 0.1 至 0.3 個

數值；而洗劑也平均高於食用油約 0.3 個數值。導致附

著油時防滑係數呈現最低之主要原因，乃是油相較於水

黏度較高，流動性慢且抗壓縮能力較強，所以滑片在全

面接觸到試體之前就因表面的油而產生滑動，使得其防

滑係數值皆低於 0.4，如圖 8 所示。 

 

4-2 表面粗糙度對於防滑係數之影響 

表面粗糙度測試屬於非破壞性試驗，表面粗糙度與

材料防滑係數呈現正向關係（何明錦、廖慧燕，2008）。

使用表面粗度儀 Surfboarder SE300 量測，在量測二十件

試體的表面粗糙度時，以 JIS 2001、ISO 97 之規範量測，

其量測距離為 2.5mm，量測速率為 0.2mm/s，每件試體

最少於四邊各量測一次，量測五次到八次不等，當 Ra

值趨於穩定時，便取其平均值，作為後續實驗分析，詳

圖 9 所示。 

本研究選取表面平均粗度參數值(Ra)及 10 個取樣

長度最大波峰谷參數值(Rz)，其兩數值升降趨勢呈現正

向關係，如圖 10。除了求取試體表面粗糙度值以外，

藉由輪廓曲線圖可得出波峰與波谷之參數值，以作為判

斷試體表面狀態分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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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地坪材料相同趨勢 A 
0.00

0.25

0.50

0.75

1.00

C.S.R C.S.R-B 油 洗劑

防

滑

係

數

值

趨勢C OD-01無釉陶質磚

OD-11原木地板

ID-05木地板

ID-07透心塑膠地磚

 

圖 8. 地坪材料相同趨勢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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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表面粗糙度分成三等級，第一級針對粗糙

度較小，平均 Ra 值介於 0μm 至 5μm 間，第二級則為

表面稍微粗糙，平均 Ra 值介於 5μm 至 10μm 之間，第

三級為表面相當粗糙，平均 Ra 值大於 10μm。第一級之

室外試體有 OD-03 馬賽克陶磚、OD-07 石英磚、OD-08

光面花崗石、OD-10 磨石子地磚、OD-11 原木地板，室

內試體有 ID-02 石質地磚、ID-04 大理石、ID-05 木地板、

ID-07 透心塑膠地磚、ID-08 花磚塑膠地磚，共計十件

試體，以上試體表面皆屬較平整表面、光滑；第二級之

室外試體有 OD-01 無釉陶質地磚、OD-04 石質地磚，

室內試體有 ID-01 陶質地磚、ID-03 瓷質地磚，共計四

件試體，以上試體表面皆屬稍微粗糙表面、凹凸狀態；

第三級之室外試體有 OD-02 細金剛砂陶磚、OD-05 石

質地磚、OD-06 瓷質地磚、OD-09 燒面花崗石地磚、

OD-12 環塑木，室內試體有 ID-06 地毯，計六件試體，

以上試體表面皆屬相當粗糙表面、凹凸或尖銳突起狀

態，然地毯的表面為聚酯纖維狀毛料，使用表面粗度量

測時，屬於非同一水平面，故其表面粗度參數值相當

高，地毯之表面粗糙參數值僅供參考用，詳圖 11 所示。 

 

4-3 試驗結果綜合討論 

本研究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3299-12(陶瓷

面磚試驗法-第 12 部：防滑性試驗)所公布之操作流程及

方法，來檢測目前國內常用之室內、室外地坪材料之防

滑係數。試驗材料包含陶瓷面磚、石材、木地板、水泥

類、聚合物類、地毯等六大類，共計二十種樣本進行實

驗。研究結果測定「C.S.R」(穿鞋時之防滑係數) 防滑

係數值平均介於 0.34 至 0.85 之間；「C.S.R‧B」(赤腳

時之防滑係數) 防滑係數值平均介於 0.41 至 1.46 之

間，「附著油」之防滑係數值平均介於 0.18 至 0.59 之間，

「附著清潔劑」之防滑係數值平均介於 0.24 至 0.75 之

間，詳圖 12 所示。 

 

圖 12. 二十種材料於不同媒介物防滑係數平均值 

透過實際計畫與實驗數據分析，了解防滑係數值主

要影響有材料表面加工處理、粗糙程度、媒介物之關

係，綜合以上實驗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1. 試驗結果顯示，以本裝置試驗時，其穿鞋時防滑係

數（C.S.R）與赤腳時防滑係數（C.S.R．B）狀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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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表面粗糙度 Ra 值三階段(單位:μm) 

 
圖 9. 表面粗度儀試片旋轉步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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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體而言並無呈現相對關係，亦即穿鞋時防滑係

數高之瓷磚製品，其赤腳時防滑係數不一定相對提

高，如圖 13 所示。另外，穿鞋時防滑係數（C.S.R）

與油、清潔劑有呈現正向關係，如圖 14、圖 15 所示。

除了試體編號 OD-09 燒面花崗石於洗劑時，高於清

水之防滑係數值，初步判斷主因為洗劑之媒介物量

過少，使滑片於拉動時，直接與試體接觸，粗糙表

面使得摩擦阻力增加，為防滑係數可能偏高之原因。 

 

 

2. 針對材料本身表面加工狀態，是影響數據最主要因

素，其次才是媒介物之影響。一般來說，穿鞋之防

滑係數（C.S.R）值，當材料表面附著水時，液體於

試體表面呈現水膜，導致其防滑係數值呈現大幅降

低，尤其是遇到有油或清潔劑時，防滑係數值大部

分低於 0.4，導致有滑倒之風險存在。然而，若試體

表面具有粗糙、尖銳凸起物，不但可穿刺水膜亦可

增加摩擦力達到止滑效果，使得防滑數值提高。當

測定赤腳之防滑係數值（C.S.R．B）時，試體表面

相對粗糙且凹凸程度較大者，其防滑係數值平均偏

高。另外，則遇到試體表面附著有油性分高子溶劑

時，亦容易與滑石粉產生互鎖效應（Interlock）問題。

綜合以上媒介物之探討，地坪材料於潮濕狀態時，

防滑係數值平均有降低之趨勢，尤其是試體表面較

光滑、平整者。 

3. 防滑係數主要與材料表面粗糙度呈現正相關，其次

針對材料本身具有方向性、紋路設計、不均勻凹凸

表面或是不同表面的加工處理，如有施釉、無釉、

吸水率、粗糙度、磨耗程度，就連同實驗時所測試

之試體方向，都是有可能影響防滑係數之主要原因。 

五、結論 

5-1 防滑係數建議值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內常用地坪材料防滑性能，選取

室外十二種材料及室內八種材料，並加入不同媒介物污

染（水、油、清潔劑等）模擬真實條件，以利用防滑測

試儀器量測其防滑係數值。本研究在此次的試驗規劃

上，除了依據 CNS 3299-12 的規定之外，亦多做「乾燥

狀態」之防滑係數值，目的是為了比較乾燥狀態於無添

加媒介物情況下，其試體原本之防滑係數值。然而在經

濟部標檢局僅針對潮濕狀態訂定其實驗方法，並未規範

乾燥之實驗條件，是故本實驗以乾燥之試驗滑片托撬同

一塊試體五次，並求取五次試驗之平均值。而因部份材

料並無達到連續三次防滑係數最大值與最小值之差值

達 0.02 的標準，故本次僅求取五次之平均值統計之。

有關乾燥狀態之防滑係數的必要性與標準檢驗方法，有

待後續深入之研究。 

依據本文前述的分析，地坪材料於乾燥時，防滑係

數最高，亦代表其摩擦阻力大、止滑性能越好。然而若

是遇上潮濕狀態之試體，其止滑性能將受到影響，尤其

是遇上有油、洗劑或肥皂水等污染物，防滑係數值大幅

降低。但若是試體材料表面含有尖銳突起物，如金鋼

砂、網點噴砂、耐磨粒子或是表面粗糙程度較大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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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防滑係數值 C.S.R 值油漬值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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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穿鞋時戶外地坪材料安全範圍值與容許範圍 

 

圖 17. 穿鞋時室內地坪材料安全範圍值與容許範圍 

 

增加其防滑性能且較能夠突破水膜，降低媒介物在試體

上的表面張力作用，進而減低滑倒之風險。 

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彙整及實驗結果，將材料分為

室外空間使用與室內空間使用，再針對材料本身材質做

分類且繪製穿鞋時最適當之防滑係數值範圍與容許範

圍。試驗結果列舉穿鞋之防滑係數值作為比對項目，但

就赤腳之防滑係數值，仍需更多相同規格、標準，或是

進一步以真實的使用者進行步行測試，以相互比對。 

目前我國國內無針對地坪材料防滑係數提出相關

安全規範，為更進一步訂定防滑係數安全範圍值，本研

究依據此次的試驗結果、以及參考日本對於防滑係數之

標準，取自日本建築學會及高齡者、無障礙行動建築設

計準則之建議值，於穿鞋時走在一般道路、建築物出入

口、屋內道路等地方，防滑係數值防滑係數值需達 0.4

以上，而於較私人之空間會客室，其防滑係數值需達到

0.3 以上；於赤腳狀態時，在潮濕地板上有大量肥皂水

之大眾浴池，防滑係數需達到 0.7 以上，而較私人之衛

浴空間防滑係數值需達到 0.6 以上，以上作為本研究初

步提出安全範圍值之基礎。 

根據本實驗結果得出，當穿鞋時於室外空間，泛指

一般路面、騎樓及人行道，最適當之防滑係數安全範圍

為 0.45 至 0.6，其容許安全下限為 0.4，上限為 0.8，室

內空間如建築物出入口之大廳、車站、商場等，最適當

之防滑係數安全範圍為 0.5 至 0.65，其容許安全下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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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赤腳時時室外地坪材料安全範圍值與容許範圍 

 

圖 19. 赤腳時時室內地坪材料安全範圍值與容許範圍 

0.4，上限為 0.8，以上較針對不特定多數人經常使用之

場所空間定義；當赤腳時於室外空間，如游泳池畔、淋

浴間、公共澡堂等，最適當之防滑係數安全範圍為 0.75

至 0.9，其容許安全下限為 0.6，上限為 1.0，以上針對

公共性質較強的空間所定義，室內空間如居家室內、客

廳、衛浴空間等，最適當之防滑係數安全範圍為 0.65

至 0.8，其容許安全下限為 0.5，上限為 1.0，以上針對

較私人空間場所定義，詳圖 16、圖 17、圖 18、圖 19。 

5-2 地坪材料防滑係數與空間應用之關係 

根據前述之研究結果，穿鞋時防滑係數最低安全值

應為 0.4、赤腳之防滑係數最低安全值應為 0.65，雖然

本研究是針對條件相對穩定室內實驗狀態及全新地坪

材料作試驗，但由於滑倒原因相當多種，為了追求環境

的安全性及舒適性，最終回歸地坪材料於設計、施工階

段與維護管理階段應該注意之事項，便能降低滑倒之風

險，以下列舉七種容易發生滑倒形態，詳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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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一般而言，不同的空間場所衍生不同的使用方式，

是故地坪的性能需求與標準略有不同；而使用者對於地

面材料感到安全與舒適的程度，亦隨著不同防滑係數的

地坪材料而有差異。本研究已針對目前常用之室內外材

料測定防滑係數值，並試擬安全值與容許範圍。但在未

來若可透過使用者的心理量測定，將「心理感受」的調

查成果納入參照進而修正，更可以明確界定地面材料之

性能化，歸納出不同空間、不同材料之符合實際情況的

防滑係數範圍值。進一步而言，雖然本研究是在環境條

件相對穩定的室內實驗室，以全新地坪材料模擬外部介

質作為試驗設計而得出結果，但為了追求環境的安全性

及舒適性，本研究現階段嘗試歸納出地坪材料於不同媒

介物狀態時，防滑係數的安全範圍與限制，惟待後續更

深入之心理量化測試與結合，依其結果可助地坪材料正

確地被選用在適當的場所，達到「適材適用」的目的。 

其次，在後續的研究開展方面，除了經濟部標檢局

現行所規範之 CNS 3299-12 穿鞋與赤腳之試驗方法以

外，建議可針對日本文獻所提出之不同空間條件所量測

防滑係數的方法與公式，在後續研究中加入樓梯、斜坡

等非平坦面的地坪條件之防滑測定。另外在試驗材料取

樣上，因本次試驗以多種類型材料為主，但其同種類型

材料樣本數有限，其數據僅提供參考用，而非全然之概

括，屆時以期將來可針對同種材料但不同的表面加工處

理做後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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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滑倒事故發生及預防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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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一、創會背景與沿革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於 2006 年 1 月 23 日依據內政部

核准文號（台內社字第 0950016503 號）設立，目的為提

升居住環境品質與增進生活水準，兼顧社區硬體建設及

軟體內涵的品質，有效積累優質且豐碩的社會資產，必

須落實物業管理學術研究、法治建立與專業服務的社會

任務。創會乃基於 1991 年 12 月頒佈保全業法、1995 年

6 月頒佈公寓大樓管理條例之背景，後續於 2004 年 9 月

召開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通過物業管理服務業發展綱

領，加速推展建立物業管理法制，民間團體更蓬勃於各

地成立物業管理相關專業團體，國外知名的物業管理公

司近年來快速加入台灣各行各業的物業管理市場，公私

立大專院校陸續設立物業管理專業相關科系所趨勢下，

促成本學會的成立時代背景。 

二、發展宗旨與範疇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務發展訂定四宗旨：一、落實

物業管理的教學、研究與發展。二、健全物業管理的法

制與產業環境。三、協助物業管理業界的良好經營環境。

四、進行國際交流促進產業國際化，成為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產業。物業管理涵蓋範疇包括三類：一、建築物與

環境之使用維護服務（清潔、保全、消防檢修、公共安

全檢查、附屬設施設備等），二、生活與商業支援服務（物

業代辦及諮詢、事務管理）、物業生活服務（社區網路、

照顧服務、褓姆、宅配物流）、生活產品（食衣住行育樂），

三、資產管理服務（不動產經營顧問、開發租賃、投資

管理等）。 

三、學會組織與委員會 

學會會務由理監事推展，設置理事長、秘書長與四

個委員會。創會第一屆理事長黃南淵，第二、三屆理事

長黃世孟，第四屆理事長周世璋，第五屆理事長黃世孟；

現任秘書長杜功仁、副秘書長陳維東、鄭文彬、顏世禮、

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楊詩弘、會員委員會主任羅紫萍、

財務委員會主任郭紀子、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高金村。 

 

 

四、年度活動與出版 

本會創立迄今已舉辦八屆的物業管理年度研究成果

發表會。同時，自 1999 年度起與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聯

合主辦年度博碩士論文獎助與學術論文發表會，培育物

業管理研究人才。更於 2010 三月創刊物業管理學報（每

年三、九月出刊），迄今已發行五卷十期；同時也在 2012

元月開辦台灣物業管理學會電子報（雙週刊），迄今共發

行 64 期。本會亦承接各類公私部門的輔導計畫、諮詢服

務與計畫案，今年度（2014）正進行之計畫案包括台北

市政府都發局「台北市公營住宅維管制度規劃案」、中鋼

集團「中鋼集團總部大樓物業管理前期服務案」等。 

在專業人員培訓班部分，2009 年迄今總計辦理十五

期事務管理人員講習班、五期防火避難設施管理人員講

習班、四期設備安全管理人員講習班，同時也在 2013 年

為中華郵政辦理「不動產經營與管理實務－以辦公大樓

為例」培訓課程。至於在專業證照制度之研擬部分，目

前亦特別針對公寓大廈總幹事一職，研擬「物業管理乙

級技術士」之技能檢定規範（工作項目、技能種類、技

能標準、相關知識），期望能結合各界及本會之力量，推

動「物業管理乙級技術士」制度。 

在國際交流部分，2010 年迄今由理事長率團參加各

類國際設施管理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並舉辦實務交

流會議；2011 年協助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亞

太分會成立在台籌備處及工作小組、發展 RICS 業務，

並推舉本會五位會員獲取「英國特許測量師學會」資深

會員。本會與中國《現代物業雜誌社》之交流亦頗為頻

繁，自 2012 起每年均派團參加《現代物業雜誌社》的年

度研討會並進行專題演講，以期提供及分享最新的台灣

物業管理相關資訊。 

五、學會通訊 

學會會址：116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 號  中

國科技大學懷恩樓 302 室；學會秘書：陳婉玲小姐；網

站：http://tipm.org.tw；電話：02-2931-3416#2418；傳真：

02-2930-9076；電子郵件：service@tipm.org.tw。 

 

 

http://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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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身 分 證 

或統一編號 
 

□ 男 

□ 女 

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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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  

戶籍住址  

聯絡方式 電話：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年費繳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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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電話 
(Offic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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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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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銀行或郵局匯款收執聯影本黏貼處（繳款方式） 

收執聯影本黏貼處 

繳費方式 1. 請至全國各銀行及郵局匯款。 

2. 匯款帳戶如下： 

帳戶：合作金庫銀行    分行別：南京東路分行（代碼：0410） 

戶名：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帳號：0410717097134 

3. 繳款後請將收執聯影本黏貼於本表下方傳真至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Fax) 02-2930-9076 

對於會員事務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本學會會務承辦人員連絡！ 

學會秘書：陳婉玲 小姐；聯絡方式：(Tel) 02-2931-3416#2418   (Fax) 02-2930-9076 

(E-mail) service@tipm.org.tw 



 

Journal of Property Management, Vol. 10, No. 1  (Spring 2019) 

74 

「物業管理學報」論文審查流程 

 

欲投稿者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http://tipm.org.tw）： 

 下載並填妥「投稿報名表」 

 下載「學報論文格式樣版」，根據相關規定進行投稿論文之版面編輯 

 將填妥之「投稿報名表」及投稿論文檔案一起寄發至 jpm@tipm.org.tw 

期刊主編依據投稿論文之研究領域，選出一位相關領域之專門委員 

發送論文稿件給二位審查委員、進行論文審查 

（論文初審時間為二週） 

專門委員推薦三位具備資格之審查委員 

（二位正選、一位備選，可包含專門委員） 

依據學報論文審查標準作業流程、進行處理 

二位審查委員偏正面意見 二位審查委員偏負面意見 二位審查委員意見相左 

修改後再審 

+ 

修改後再審 

將作者修改後文章寄至原審

查員再審，再審時間為兩週 

送至第三位委

員做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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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個月內修正後寄回 

以具多數意見

之二位審查委

員意見為主 

 



 

物業管理學報 二○一九年春季號 第十卷第一期 

75 

「物業管理學報」投稿報名表 

投稿者填寫欄（本表為日後聯絡、送審、出版之依據，請以正楷詳細填寫） 

論文資料   

論文名稱 
中文  

英文  

關鍵字 
中文  

英文  

作者資料  姓名 單位 職稱 

第一作者 
中文    

英文    

第二作者 
中文    

英文    

第三作者 
中文    

英文    

（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備紙填寫） 

論文類型 

（請勾選） 

□ 一、「學術研究」論文：遵循嚴謹的科學研究精神之論文；應具有原創性；內容應包含研究背

景、研究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與發現、討論與結論、參考文獻等重點。 

□ 二、「實務應用」論文：針對物業管理實際個案之管理理念與趨勢、實務操作、方法與技術等，

進行解釋或評論之論文，應具有實務應用之價值。 

研究領域 

（請勾選） 

□ 建築設施之維護與管理            □ 自動化與資訊科技 

□ 不動產管理                      □ 永續發展與實務 

□ 物業財務管理                    □ 能源管理與資源管理 

□ 溝通技巧                        □ 物業管理資訊科技之模型與模擬 

□ 使用者環境需求                  □ 最佳物業採購實務 

□ 領導與人力資源管理              □ 物業管理相關法規 

□ 物業專案規劃與專案管理          □ 物業管理教學、考試、證照制度 

□ 物業服務創新與品質管理          □ 其他 

第一作者 

聯絡方式 

地址  

電話   E-Mail  

著作權 

本人同意將本論文授權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印行出

版。本論文內容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商業宣傳

之行為本人願意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第一作者 

 簽名處 
 

論文是否投

稿其它刊物 

□ 完全相同內容已投稿其他刊物              □ 部分相同內容已投稿其他刊物 

□ 未曾投稿其他刊物 

報名手續 

欲投稿者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http://tipm.org.tw），下載並填妥「投稿報名表」後，連同投

稿論文檔案（MS Word 之 doc 檔案，格式應符合「學報論文格式樣版」之相關規定）、一起寄發至

jpm@tipm.org.tw。 

投稿費用 
本學報暫不收取投稿及論文審查費用，但被接受之論文於刊登時需繳交論文刊登費用（每頁新台幣

300 元）。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填寫欄（投稿者免填） 

論文編號  受稿日期  

編審會委員  審查委員  

 



J PM
 物 業 管 理 學 報 

 

Journal of 
Property 
Management 

 

宗旨 
Aim 

「物業管理」指的是為產權所有人及使用者提供其所屬物業之經營管理服務之專業。「物業管理

學報」之出版目標在於刊載物業管理相關之科學理論、技術與實務，鎖定之讀者群為物業管理

之學術界及實務界。透過學術與實務研究成果之發表，本期刊希望能促進物業管理領域中創新

管理理論、研究成果、理念、經驗與知識等之傳播，並促使學術界與實務界之交流，特別是物

業管理之新趨勢、新發展與新理念、應用於公私部門或機構之物業管理創新策略、物業管理技

術與最佳實務，及能深入探究物業管理課題及策略意含之個案研究等相關研究成果。

研究領域與主題 
Focus and scope 

本期刊論文所涵蓋的物業管理相關研究領域與主題有：

 建築設施之維修與管理  永續建築與實務

 不動產經營與管理  能源管理與資源管理

 使用者環境需求與生活服務管理  物業服務創新與品質管理

 物業人力資源管理  領導與溝通技巧

 物業財務管理  物業管理教學、考試、證照制度

 物業專案規劃與專案管理  物業管理相關法規

 自動化與電腦資訊系統  最佳物業採購實務

 物業管理最佳實務與個案研究  其他

投稿須知 
Author guidelines 

論文類型：本期刊將刊載「學術研究」及「實務應用」等二類之論文。「學術研究」論文指的

是遵循嚴謹的科學研究精神之論文；應具有原創性；內容應包含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文獻回

顧、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與發現、討論與結論、參考文獻等重點。「實務應用」論文指的則是針

對物業管理實際個案之管理理念與趨勢、實務操作、方法與技術等，進行解釋或評論之論文，

應具有實務應用之價值。

論文內容：投稿論文之主題應屬於上述研究範疇與主題類型之一。投稿稿件需為未曾以相同之

內容、型式或語言投稿至或刊載於其他任何期刊之論文。投稿稿件所使用的主要語言應為中文

或英文。每篇論文之字數或篇幅以不超過 8000 字或 15 頁為原則。

論文格式：投稿論文之格式請參照「物業管理學報」既定之「學報論文樣版格式」相關規定（請

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 http://tipm.org.tw 下載格式檔案），進行論文之撰寫與編排。

投稿手續：欲投稿者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http://tipm.org.tw），下載並填妥「投稿報名表」

後，連同投稿論文檔案（MS Word 之 doc 檔案格式，格式應符合「學報論文格式樣版」之相關

規定）一起寄發至 jpm@tipm.org.tw。 

投稿費用：本學報暫不收取投稿及論文審查費用，但被接受之論文於刊登時需繳交論文刊登費

用（每頁新台幣 300 元）。 

著作權授權：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其投稿之文章經物業管理學報刊登後，即授權本刊

以非專屬授權之方式收錄於商用資料庫中，並得為重製、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

為。為符合資料庫之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論文審查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審查委員：期刊主編將先針對投稿論文主題進行初步審查。若係屬本期刊所涵蓋之研究領域，

期刊主編將從編審會中選定一位專門委員，並委由專門委員推薦三位具有資格之審查委員進行

「匿名審稿」。在獲得審查委員之確認與同意後，本期刊將提供不具名及所屬機構名稱之「審查

版論文稿件」檔案給予審查委員，進行論文審查之初審與複審。學術研究論文之審查委員數為

二位；實務應用論文之審查委員數為一位。學術研究論文稿件之審查重點包括論文之原創性、

發展性、實用性、易讀性、嚴謹度、研究品質與論文格式；實務應用論文稿件之審查重點擇著

重論文之發展性、實用性、易讀性、嚴謹度與論文格式。

審查結果：每位審查委員審查一篇論文的可能結果有四種－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改後再審、

或不通過。學術研究論文若兩位審查委員的審查意見嚴重相左，則委由第三位審查委員進行最

後審查；最終審查結果由主編依據審查委員意見確認後通知投稿者。實務應用論文依審查委員

的審查意見由主編通知投稿者。

出刊程序：由主編召開編輯委員會、討論審查過程及結果、決議是否出版。

出刊：本學報為半年刊，每年 3 月、9 月各出刊一期，稿件以隨到隨審為原則。自投稿至評審

完畢作業時間約三至四個月，依審查委員之審查進度為準。

聯絡處 
Contact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http://tipm.org.tw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86 號 8 樓 801 室 
(Tel) 02-2531-3162   (Fax) 02-2531-3102 E-mail: jpm@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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